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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二: (1)探討年齡、時期及世代對睡眠的獨立效果; (2)控制家

庭與工作的影響,釐清年齡、時期及世代對睡眠的淨效果。本研究以中央研究院社會

學研究所執行之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作為資料來源, 使用調查時間橫跨1995

年至2015年間, 共14筆包含 「睡眠作息時間」 調查的資料, 總分析樣本數為27573

人,並採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 本研究之研究發現為: (1)在睡眠的年

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上, 年齡、 時期及世代分別對就寢時間、 熬夜類型及睡眠長

度有獨立效果。 (2) 在睡眠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方面, 考量家庭與工作影響因

素後, 年齡分別對就寢時間、 熬夜類型及睡眠長度有淨效果, 年齡愈增加較偏向非

典型就寢時間、 非典型熬夜類型, 以及偏少或適量睡眠長度; 時期分別對就寢時間、

熬夜類型及睡眠長度有淨效果,相對而言,愈近代時期之民眾較偏向熬夜就寢時間、

輕度熬夜類型、 偏少或適量睡眠長度; 世代分別對就寢時間、 熬夜類型及睡眠長度

亦有淨效果, 相較於早期世代, 年輕世代開始出現偏向熬夜或非典型就寢時間、 不

同程度熬夜的類型、偏少或偏多的睡眠長度。

關鍵字: 睡眠、年齡效應、時期效應、 世代效應、 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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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has two purposes: (1) to explore the independent effects of age, pe-

riod, and cohort on sleep; (2) to clarify the net age, period, and cohort effects on

sleep as controlling for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and work; Using 14 waves data

included reports of sleep schedule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Taiwan Social Change,

implement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The sample

consists of 27573 respondents over period 1995–2015. 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 are utilized to analyze age-period-cohort independent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study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independent effect of age, pe-

riod and cohort on sleep. Moreover,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and work, there are net age effect, net period effect and net cohort effect on sleep.

Furthermore, as age increases, people tend to non-typical sleep time, non-typical

type of staying up late and lower or adequate sleep length. People who live in mod-

ern period are relatively inclined to stay-up-late sleep time, mild type of staying up

late and lower or adequate sleep length. Relatively speaking, young cohorts have a

tendency towards stay-up-late or non-typical sleep time, staying up late and lower

or higher sleep length.

Keywords: sleep, age effect, period effect, cohort effect, cross-classified ran-

dom effect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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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研究背景與目的

睡眠是日常生活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人們每日平均花費將近三分之一天的時間

在睡眠, 睡眠不僅是人們重要的生理需求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對於個人的身

心健康狀況也有很深的影響。 因此, 在過去數十年裡, 睡眠議題在全球蓬勃發展, 許

多國際研究學者亦致力於實行可以提升睡眠品質、改善睡眠問題等幫助人們睡眠生

活的研究 (Chen et al., 2015; Ailshire and Burgard, 2012; Cappuccio et al., 2010;

Burgard and Ailshire, 2009; Knutson et al., 2007; Zee and Turek, 2006; Hale,

2005)。

由於近幾十年以來, 人們在社會進步的脈絡下, 生活內容愈趨多樣化、 生活型態

產生改變且生活負擔亦日漸增加, 因而出現愈多各種不同的睡眠問題, 包含睡眠品

質下降、睡眠時間不穩定及睡眠疾患增加等睡眠上的問題。為了人民生活的福祉,國

際學者們開始探討人們生活中多種會面臨到的睡眠情況,不僅開啟民眾發覺自身睡

眠問題的意識, 促使政府及健康相關部門開始設法提倡睡眠的重要性, 睡眠議題更

成為國際所重視的跨國性議題, 以朝解決人們日常生活中睡眠的問題, 幫助民眾提

升自己的睡眠生活。

然而, 過去在健康社會學界裡, 即使許多學者們積極發展睡眠相關研究, 亦探究

各種睡眠相關議題, 但在過往的睡眠主題研究中, 議題發展方向的範圍較常探討個

體層次的睡眠情況,例如: 對個人睡眠情況的討論,或是探究個人睡眠情況的影響因

素等,故其研究結果較無法理解睡眠隨整體社會變化所產生的變遷。此外,雖然仍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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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研究進行睡眠變遷議題上的探究,但探討的睡眠面向常包含一種睡眠特性或睡

眠問題,故其研究結果較常掌握一種睡眠特性或睡眠問題的變遷。另外,許多相關研

究主要是以國外民眾作為研究對象, 故其研究呈現出的睡眠結果, 相對於國內民眾,

可能存在地域上的差異。 因此,為了進一步掌握臺灣民眾睡眠整體上的變遷,本研究

結合個體及總體的視角來探討國內民眾睡眠的變遷。而變遷議題中最重要的三種因

素是年齡、時期及世代,為了個別解析年齡、時期及世代所帶來的效果,最合適的分

析處理方法為採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 (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

能有效釐清臺灣民眾睡眠的年齡效應 (Age effect)、 時期效應 (Period effect) 與世

代效應 (Cohort effect)。

除此之外, 在睡眠概念的測量上仍有增強的空間。 相對來說, 過往研究較常探討

睡眠品質及睡眠問題,睡眠品質相關研究較常使用個體對睡眠主觀感受有關的測量

題項, 或是建立一睡眠特徵的概念, 再將此概念分別以睡眠長度和睡眠品質兩種類

型進行測量。 而睡眠問題相關研究, 則較常探討睡眠干擾、 睡眠中斷和睡眠疾患等

睡眠上的問題, 並使用相關量表或題項進行測量。 但是, 這些研究多以涉及個人主

觀感受的題項進行測量, 在反映個體實際生活中的睡眠情形時, 相對較為主觀。 此

外, 即使有的研究單獨以睡覺時間或睡眠長度等睡眠基本特性作為測量指標, 或是

將一至二項睡眠基本特性和睡眠問題指標結合成一種睡眠特徵的概念進行研究,抑

或是使用客觀睡眠測量儀器的結果作為測量指標, 但事實上, 個體睡眠的基本特性

不只一種或兩種, 故使用一或兩種睡眠基本特性來測量, 除了不容易掌握個體具體

的睡眠基本特性外, 睡眠概念的建立亦容易變得籠統, 較無法全面地釐清睡眠之基

本特性。 因此, 本研究若欲完整且精準地掌握個體具體的睡眠, 則須以以下三種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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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的睡眠特性作為測量睡眠之變項, 分別為 「就寢時間」、「熬夜類型」 及 「睡眠

長度」。 如此一來, 若後續需要再次探討其他睡眠相關的進階議題時, 即能從這三種

基本睡眠特性之研究基礎作為出發點。

為了清楚探討臺灣民眾的睡眠,必須先瞭解影響睡眠的因素有那些,並進一步探

討這些睡眠的重要影響因素, 才能增進民眾對睡眠的認知, 使民眾理解如何處理及

解決自身睡眠上的問題。 其實多年以來,不同領域中有許多學者進行睡眠相關研究,

經過這些學者的探討發現,人口屬性因素、 個人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外在環境因素

都會影響個人的睡眠情況, 例如: 年齡、 性別、 婚姻、 家庭、 工作、 收入、 社經地位、

生理和心理狀態或其他外在環境因素等 (Meadows and Arber, 2015; Burgard and

Ailshire, 2013, 2009; Ailshire and Burgard, 2012; Maume et al., 2010, 2009; Hale,

2005; Moore et al.,2002)。

而在這些睡眠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中, 形成睡眠 「變遷」 的三種關鍵影響因素為

「年齡」、「時期」 及 「世代」,故解析睡眠中的 「年齡效應」、「時期效應」 及 「世代效應」

是探討睡眠變遷的重點所在。 首先, 年齡效應代表一群個體隨生理年齡而產生的變

動,由於年齡是一種生理上的改變,隨著年齡的成長,個人的生理及發展也會逐漸產

生相應的變化,這是一種個體生命歷程中與生理年齡相關的發展變遷 (Yang, 2008,

2011; Yang and Land, 2006, 2008)。 由此可知, 當個體的生理年齡逐漸增長時, 身

體自然會順應年齡而產生生理上的變化, 而睡眠屬於人體基本生理機制, 可能亦會

隨著年齡而產生不同的生理變化, 故藉由理解民眾睡眠中的年齡效應, 可觀察個體

之睡眠是如何隨年齡而展現並產生變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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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時期效應是指特定年度中的社會、文化、經濟或自然環境等相關事件的發

生及時空背景的變動, 對於生活在該年度中的所有個體所造成的影響, 並假定對生

活在該年度中所有年齡層的個體皆有相同的影響效果 (Yang, 2008, 2011; Yang and

Land, 2006, 2008),故從時期效應可觀察民眾的睡眠是如何被特定年度 (時期)中的

社會背景及發生的歷史事件所形塑。 以本研究欲探討的時期來說,年份橫跨1995年

至2015年之間,環境背景基本上皆屬於現代社會的範圍,但社會的發展會隨著年份

的經過而更加進步, 像是人類生活的複雜性提高, 生活週遭所用之物愈趨科技化和

精緻化,人們參與的活動性質更變得更加多元化,使得個體參與活動的時間增加,活

動時間便開始爭奪個體的睡眠時間, 睡眠進而受到影響。 故藉由了解民眾睡眠中的

時期效應, 可觀察在不同特定年度 (時期)中, 社會及生活環境現代化程度不同的情

境下,民眾所追求及參與的活動可能會不同,對活動時間的分配可能亦不相同,進而

可能對睡眠產生不同的影響。

最後,就是社會變遷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即世代效應,1 世代效應來自於一經歷相

同原始事件的群體所共同經歷的生活經驗或共同成長的社會背景,故某一世代所共

同經歷的原始事件或生活經驗, 或是該世代的人口年輪大小, 皆會對該世代產生影

響效果 (Yang, 2008, 2011; Yang and Land, 2006, 2008)。 此外,本研究所指的世代

為出生世代 (birth cohort), 表示在同一年或同一時代出生的群體, 故此指的世代效

應為出生世代的效應, 主要是從不同出生世代的角度來觀察民眾的睡眠, 並可發現

早期世代通常較習慣早睡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睡眠作息,而年輕世代的睡眠

1根據人口學對 「世代」的定義: 每三十年才為一個世代。 故Cohort的中文原意其實是 「年輪」, 代表一經
歷相同原始事件的群體,例如: 在同一年出生的群體為出生年輪,或是在同一年結婚的群體為結婚年輪 (Yang
and Land, 2008)。 但本文為了簡易表達,所以在文章中暫時使用 「世代」一詞進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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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穩定性較低, 時常發生就寢時間偏晚或是睡眠不足的現象。 故藉由探討民眾睡

眠的世代效應, 可觀察不同出生世代的民眾可能因有不同的生活習慣和經歷, 進而

可能使不同世代的睡眠習慣存在差異性。

另一方面, 由於人們在日常生活裡, 家庭及工作佔最多部分, 故家庭及工作與民

眾睡眠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 (Ailshire and Burgard, 2012; Burgard and Ailshire,

2009; Knutson et al., 2007)。 因此, 本研究將家庭及工作方面的影響因素作為研究

睡眠變遷之控制變項。此外,因成年人在家庭及工作方面的變異性較高,故本研究決

定以18歲及以上成年人作為研究對象進行探討。

綜而言之,本研究所提出的第一個研究問題為 「年齡、時期及世代對睡眠的獨立

效果為何? 」 即純粹探討生理年齡、 時期和出生世代分別對就寢時間、 熬夜類型和

睡眠長度的獨立影響效果,若年齡、時期和世代的獨立效果是存在的,則本研究進一

步提出第二個研究問題:「年齡、 時期及世代對睡眠的淨效果為何? 」 即控制家庭及

工作的影響以後, 探討年齡、 時期及世代分別對於就寢時間、 熬夜類型和睡眠長度

的影響效果。

為了具體回答上述研究問題, 本研究將採用多期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進行

分析,以達成下列研究目的:

1. 探討年齡、時期及世代對睡眠的獨立效果。

2. 控制家庭與工作的影響,釐清年齡、時期及世代對睡眠的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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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重要性

睡眠對於人類身體功能之修復十分重要,而社會在多年以來經歷工業化、現代化

和科技化的過程,生活內容的複雜性日漸增高,人們的生活愈趨多元,使得愈來愈多

活動在無形中開始佔據人們的睡眠時間, 生活壓力和負擔也越來越沉重, 進而使人

們的睡眠特性產生變化,睡眠問題開始增多。 因此, 在這種環境之下, 各種睡眠議題

已成為國際學術界、政府及健康相關機構相當關注之全球性議題。

在理論面向上,本研究主要以 「社會變遷」的觀點來探討臺灣民眾的睡眠,而 「社

會變遷」的觀點是涵蓋 「年齡效應」、「時期效應」及 「世代效應」。 因此,本文將睡眠中

之 「年齡效應」、「時期效應」 及 「世代效應」 各自做單獨的釐清:第一、睡眠中的 「年

齡效應」 可以回應純粹生理年齡上的變動對民眾睡眠的影響。 第二、 睡眠中的 「時

期效應」 可以反映不同年度中的社會、 生活環境及時空背景的變動, 對於民眾睡眠

的影響。 第三、 睡眠中的 「世代效應」 可以瞭解不同出生世代民眾之間不同的生活

習慣及經歷, 對民眾睡眠所造成的影響。 為了釐清睡眠的 「變遷」, 本研究將睡眠中

的 「年齡效應」、「時期效應」 與 「世代效應」 各自分解出來, 不但能提供更加具體且

清楚的解釋, 亦幫助研究者有效釐清年齡、 時期與世代三者分別對睡眠的影響。 除

此之外, 即使過往有研究探討睡眠變遷相關議題, 但這類睡眠研究的數量相對較少,

且較常探討睡眠問題上的變遷。 因此,在議題的發展上,本研究可補充目前相關研究

較少關注一般民眾睡眠變遷的部分。

在方法面向上, 本研究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來分析臺灣民眾睡眠的變遷,

由於其中的年齡-時期-世代階層模型可分析出年齡效應、時期效應及世代效應對睡

眠的獨立性效果,能分別釐清生理年齡變動對睡眠的影響效果,不同年度中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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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及時空背景之變動對睡眠的影響效果,以及不同出生世代間不同的生活慣

性對睡眠所產生的影響效果。 因此, 本研究採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來探討國內

民眾睡眠基本特性上的變遷, 將針對變遷議題研究之分析, 提供更合適的分析方法

與相關的分析經驗。

在整體研究的面向上, 本研究主要以下列兩種方向進行: 第一、 本研究在掌握睡

眠概念的測量上更加細緻, 以三種相對基礎的具體睡眠變項進行探討, 分別為 「就

寢時間」、「熬夜類型」 及 「睡眠長度」,如此一來,不僅呈現相對較為客觀的睡眠情況,

更能掌握臺灣民眾的基本睡眠情形。 再者, 除了可解決過去使用睡眠品質測量題項

所產生的主觀性問題,亦能補充過往研究在使用一至二種睡眠基本特性的測量指標

時, 缺乏較為整體性探討及睡眠測量較為籠統的問題。 第二、 本研究在處理睡眠變

遷議題上, 分解詮釋社會變遷中三種重要的效應— 年齡效應、 時期效應及世代效

應,以分析年齡、時期及世代分別對就寢時間、熬夜類型及睡眠長度的影響效果,如

此一來, 將能補充過去睡眠變遷研究上仍需討論與釐清的部分, 並挑戰睡眠變遷議

題上之新方向,在健康社會學領域中,提供睡眠相關研究發展上新的貢獻。

最後,本研究在應用層面上亦具重要的意義,透過對臺灣民眾睡眠變遷的探討與

分析, 無論是對於國內民眾健康生活上的理解、 相關研究的發展、 健康相關部門或

政府在健康政策的運用上,本研究所探討的內容基礎及研究結果將可作為參考之用

途,並擴展國內民眾對於睡眠相關知識上的認知,提升國人健康的睡眠態度,以增進

國人的睡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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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與研究假設

2.1 睡眠之概念意義及測量

睡眠是一種具有修復力的自然休息行為,人類在睡眠的過程中,身體的知覺及活

動力會減少, 感官作用及敏感度會下降, 開始進入休眠的狀態, 在此狀態之中, 體內

細胞的修復機制會開始運作 (Carskadon and Dement, 2011; Cirelli and Tononi,

2008)。 因此, 人類可以透過睡眠對身體進行全身性的修護, 藉由睡眠獲得身心活動

所需之能量。

此外,睡眠對於人類的身心健康極為重要,是個體延續生命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行為。睡眠會影響各種身體功能上的運作,包含免疫系統功能、賀爾蒙的調節、新陳

代謝運作及體內核心溫度的調節, 所以當個體缺乏適當的睡眠, 其體內的生理機制

會出現問題, 認知能力和行為表現會受到傷害, 身心健康上的問題會逐漸增加。 因

此,在人類的生活中,睡眠是修復身心健康重要的行為之一,對於個體體內細胞的修

復、 生理機制的運作和調節、 日常身體活動的反應, 以及生心理健康所需的能量上

都是必要的條件 (Chen et al., 2015; Ailshire and Burgard, 2012; Carskadon and

Dement, 2011; Cirelli and Tononi, 2008)。

而另一方面, 在睡眠研究上, 過往較常探討的睡眠主題方向大概是以下幾種: 第

一、 是睡眠品質, 為了探討睡眠品質, 此類研究通常會使用睡眠品質量表中的題項

作為測量, 來評估受訪者的整體睡眠品質, 即使量表中的題項會包含相對較為客觀

的睡眠長度或入睡時間等睡眠特性, 但其中仍包含主觀睡眠感受的題項, 仍不容易

確實反映受訪者實際的睡眠情況。 再者,測量結果是採計整體總分,如此的測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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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睡眠概念的掌握較為籠統, 不容易針對不同的睡眠基礎特性做個別的解析。 第

二、 是睡眠特徵, 此類研究常會探討一至二種睡眠特性, 其中較常研究的是睡眠長

度, 再來就是有關睡眠時間的睡眠基本特性, 如: 就寢時間或睡眠週期等, 雖然這類

型研究分別探討了許多基礎的睡眠特性, 但其關注的多為一至兩種, 使得研究限於

呈現部分睡眠特性的內涵, 在掌握基本的睡眠特性上之全面性較為不足。 第三、 是

睡眠問題, 由於現代社會人們生活壓力與日俱增, 眾多相關研究極力關注民眾的睡

眠問題,包含睡眠疾患或睡眠困擾等不良睡眠情況方面的問題,不過,這類研究的分

析重點主要在於睡眠問題的影響因素, 或是治療方法的發展等, 其議題發展的重點

與睡眠基礎特性相關研究議題的發展方向較為不同。

透過以上論述,本研究認為欲掌握個體的睡眠情況,應先從相對較為重要的基礎

睡眠特性切入, 如此不僅能理解民眾睡眠的基本特性, 亦能作為未來進階議題發展

之研究基礎。 為了完整解析個體睡眠的基本特性, 本研究決定將三種基礎且具體之

睡眠特性— 「就寢時間」、「熬夜類型」 及 「睡眠長度」作為測量睡眠的三個變項,關

於這三個變項之具體定義及內涵,以下分別加以闡述。

2.1.1就寢時間

就寢時間是指個體在晚上睡覺的時間點。根據西方生醫學領域研究,人體中存在

一種晝夜節律 (circadian rhythm) 系統, 專門調節人類的睡眠生理時鐘, 以建立睡

眠與清醒之間的循環週期, 維持正常睡眠與清醒之間交替的狀態。 這種晝夜節律系

統主要是由視交叉上核 (suprachiasmatic nucleus,SCN)、松果體 (pineal gland)、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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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膜及其他相關神經連結所構成, 在順應自然界日夜循環的過程中, 光線對於人體

生理時鐘的調整是很重要的,當人類的視網膜接受到光線照射或黑暗無光的訊息時,

會將此訊息經由視神經傳送到視交叉上核,接著再透過相關神經連結傳送到松果體,

而松果體是影響人體生理時鐘最主要的機制所在,因松果體會分泌褪黑激素 (mela-

tonin), 褪黑激素是一種會調整生理時鐘的賀爾蒙, 其分泌的時間點約在晚上10-11

點開始,尤其在凌晨夜晚達到最高峰,當褪黑激素開始分泌後,會啟動人體內的睡眠

機制,提醒身體時間已達晚上睡覺時間,人體核心溫度逐漸降低,並開啟睡眠的行為,

直到隔天早上白天的光線接觸到眼睛視網膜時, 褪黑激素的分泌開始減少, 就會喚

醒身體起床 (Klein, 2015; Dubocovich, 2007; Richardson, 2005; Hardeland et al.,

2006; Cajochen et al., 2003; Cardinali and Pévent, 1998; Reiter, 1993)。

因此, 基本上, 由於褪黑激素的分泌會受到光線的影響, 故正常的睡眠生理時鐘

應符合大自然的日夜週期, 亦即依循自然界中正常日夜交替週期規律的作息方式,

一旦人體無法順應此正常的晝夜節律,長久下來,則容易對健康產生不良的影響 (葉

世彬, 2003)。 舉例而言: 違反正常日夜週期的就寢時間 (如: 熬夜或日夜顛倒的作

息), 會干擾人體正常的睡眠-清醒週期循環, 使人體原本順應晝夜節律的生理時鐘

受到影響, 容易導致睡眠生理時鐘紊亂等相關症狀, 像是睡眠週期延後的相關症狀,

會延後個體的睡眠-清醒週期,一旦個體必須於隔日早上清醒,像是必須隔天早起上

班或上學等,就會導致睡眠不足 (Richardson 2005; Burgess and Eastman, 2004;葉

世彬, 2003),抑或是,身體容易會有缺乏動力、疲勞感加倍、白天昏睡或睡眠失調等

身體不適症狀, 長期下來, 如此疲勞的情況容易累積, 一旦累積成形, 睡眠會漸漸受

到剝奪,對於健康造成的傷害更大,例如: 有研究顯示熬夜和日夜顛倒的作息所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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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睡眠不足或長期性的睡眠剝奪, 容易傷害個體的免疫力、 代謝或內分泌系統, 或

是罹患心血管疾病、癌症或死亡的風險增高 (陳妤瑄、張世沛, 2012; Arendt, 2010;

Krueger and Friedman, 2009; Ferrie et al., 2007; Kripke et al., 2002),亦容易導致

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下降、 反應遲鈍或認知能力受到傷害等認知能力失調的情況,

進而使工作、 學業或生活上的表現容易受到影響, 容易出現不必要的安全意外或傷

害,此外,亦容易產生憂鬱或暴躁易怒等心理上負面的影響,進而使生活品質等亦容

易受到負面的波及 (Asarnow et al., 2014; Maume, 2013; Merikanto et al., 2013;

Lombardi et al., 2010; Chatzitheochari and Arber, 2009; Kang and Chen, 2009;連

靜雯、劉伯祥, 2001)。

另一方面, 從中醫的觀點而論, 根據中醫學界現存最早的經典著作 〈〈黃帝內經〉〉

之理論基礎指出, 人體的作息調理需與自然界相互呼應才能擁有健康的生理, 而自

然界中的作息變化, 是依循一年當中的四季變化, 以及一天當中十二時辰的晝夜變

化。2由於調節人體內部主要的經脈有十二種,且這十二種經脈的運行相應於十二時

辰的變化,故本研究主要以十二時辰作為人體一天當中作息時間的依據。

再者, 以睡眠生理時間而言, 根據中醫學領域中 〈〈黃帝內經〉〉 理論基礎之觀點,

發現調節人體內部的十二經脈, 以及自然界劃分晝夜的十二時辰, 兩者之間有相應

的運作才能構成正常的生理時鐘。 其中,亥時 (21點–23點)為自然界陰陽交替主要

的時辰, 天地間陰氣漸盛、陽氣漸弱, 此時人體開始運行的經脈是手少陽三焦經, 三

2所謂的十二時辰是來自中國古代用於紀錄年、 月、 日、 時的天干地支紀時法, 其中的 「地支」 紀時法即
是以 「十二時辰」 來表示, 將一日當中的二十四小時分為十二個時辰, 分別為子時(23點–1點)、 丑時 (1點–3
點)、 寅時 (3點–5點)、 卯時 (5點–7點)、 辰時 (7點–9點)、 巳時 (9點–11點)、 午時 (11點–13點)、 未時 (13
點–15點)、申時 (15點–17點)、酉時 (17點–19點)、戌時 (19點–21點)及亥時 (21點–2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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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經的功能可以滋養體內的陰氣, 同時有助於孕育隔天體內的陽氣, 故亥時為最適

當的就寢時辰;而到了卯時 (5點–7點),為自然界中陽氣生發逐漸旺盛之時,是日出

之時,也是陰氣最弱的時候,此時人體開始運行的是手陽明大腸經,大腸經的功能可

促使人體開始運作並排除體內的垃圾, 以啟動身體於一天之初工作的機制, 故卯時

為最適當的起床/清醒時辰, 且其中, 正常睡眠應結束的最後時間點為7點。 由此可

知, 人體的十二經脈運行是依循自然界中十二時辰、 晝夜變化與天地間陰陽之氣的

循環,並形成人類正常的睡眠生理時鐘,故違反正常生理時鐘的就寢時間,會干擾人

體經脈與自然界運行之間相應的循環, 使人體的睡眠週期產生紊亂, 並容易導致氣

血的虧損,進而對人體經絡產生損害,無法順利修復人體內的五臟六腑,逐漸產生各

種身心方面不適的症狀, 或是在生活上產生不良的影響, 故適當的就寢時間是健康

睡眠的根源所在 (高金國等, 2013;張嬌飛等, 2011)。

最後, 綜合以上論述可知, 就寢時間是探討睡眠最重要且最基礎的部分, 故本研

究認為有必要將 「就寢時間」 列入探討睡眠的主要變項之一, 以探討國內民眾的就

寢時間及其分布特性。 此外, 因中醫學界觀點較強調人體與自然界運行之間相應的

原理, 並有清楚剖析人體十二經絡與自然界十二時辰相應之理論, 加上人類本身就

是自然界中的產物, 故本研究認為以中醫學觀點所提出之相應人體經脈的 「十二時

辰」 來測量就寢時間, 能夠對順應自然界的人體睡眠時間範圍獲得更清晰的見解。

因此,本研究決定以地支紀時法中的 「十二時辰」—子時、丑時、寅時、卯時、辰時、

巳時、 午時、未時、申時、酉時、戌時及亥時作為測量就寢時間的主要依據。

另外, 在就寢時間的測量上, 本研究除了以十二時辰作為就寢時間的測量, 用於

探討國內民眾就寢時間的基本分布情況, 亦根據本節關於就寢時間之回顧, 將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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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進行分類, 以納入正式模型之分析, 因此, 本研究分別將 「在亥時就寢」的時間

歸類為 「適當」 的就寢時間, 將 「在子時、 丑時、 寅時和卯時就寢」 的時間歸類為

「熬夜」的就寢時間,而 「在辰時、巳時、 午時、未時、申時、酉時和戌時就寢」的時

間則為日夜顛倒的就寢時間,故歸類為 「非典型」的就寢時間。

2.1.2 熬夜類型

熬夜類型是指在不同時段熬夜的種類。由於許多民眾熬夜的原因不同,使民眾的

熬夜時間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性, 此外, 不同時段的熬夜對於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亦

不同,故除了2.1.1節所述之熬夜的就寢時間以外,本研究認為將熬夜的時間依不同

程度作區分亦是有必要的。 而關於不同的熬夜原因, 以及不同時段熬夜對人體的影

響,以下分別加以論述。

從熬夜原因來看,就本研究所關注的研究對象,即18歲及以上的成年人來說,熬

夜的原因有許多不同的可能性, 以下分別討論幾種常見的熬夜原因。 首先, 身分不

同是常見的原因之一, 在成年人中, 基本上常見的幾種身分包括學生、 工作者或家

庭照顧者。 以學生來說, 成年以後的學生身分通常是大學及以上學歷的學生, Kang

and Chen (2009)的研究指出, 國內大學生因白天有學校課程及其他活動上的參與,

而出現熬夜的情況, 且在平日校園生活當中, 亦可觀察到許多研究生或博士生由於

課業或其他課程相關活動的參與, 使得晚睡的情形愈趨嚴重, 有時會因活動或課業

參與度的不同, 使晚睡的程度不同, 甚至影響到白天的作息; 以工作者來說, 有些職

業需要熬夜, 像是加班或輪夜班的工作, 導致睡眠時間延後, 尤其是輪夜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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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熬夜的程度十分嚴重,甚至出現晝夜顛倒的情況 (Arendt, 2010; Åkerstedt, 2003;

連靜雯、 劉伯祥, 2001); 此外, 以家庭照顧者來說, 最常見的就是育有子女的父母,

或是需照顧家中長輩或其他家人者, 由於照顧家庭往往有多種家庭事務需要處理,

或是有其他預料之外的情況需要看顧, 進而容易產生熬夜的情形, 或是有時睡眠進

行到一半會被干擾, 如此強迫性的清醒甚至會導致更嚴重的熬夜 (Burgard, 2011;

Maume et al., 2010; Epstein and Mardon, 2007; Dzaja et al., 2005; Gay et al.,

2004)。

其次, 另一個常見的原因, 是民眾在每日的生活當中, 對於活動類型的參與及活

動時間分配上的不同。 通常在成年民眾一天的生活當中, 許多人在完成平日基本例

行事務 (如: 學生完成平日學校生活、 工作者下班或家庭照顧者休息等) 之後的時

間,或是在休假日時,容易參與並進行自己想從事的活動,因此,一天24小時中的某

些時段就會被分配出,以提供足夠的時間來參與並進行這類型的活動。 不過,一旦這

些被分配出的時間過多,就會壓縮到個體的睡眠時間,容易導致就寢時間延後,形成

熬夜的情況,加上活動類型及其時間分配的不同,亦容易形成不同程度熬夜的現象。

下列就來討論民眾平時生活中較常參與並進行的活動與熬夜之間的關聯性:

第一種是在固定時間完成基本例行事務以後, 仍繼續撥出時間進行這些例行事

務,而影響到就寢的時間。 舉例而言: 學生常會在課後或晚上安排活動,活動類型通

常是因準備考試、 作業、課堂報告或其他課業上等活動,或是安排打工等活動 (Mau-

me, 2013; Kang and Chen, 2009), 為了完成這些事項, 多會撥出額外的時間來進

行, 當撥出的時間過多, 就易導致熬夜, 甚至可能因考試或作業量的不同, 而挑燈夜

戰, 使就寢時間不斷延後, 形成嚴重熬夜的現象; 有工作者在下班過後的時間, 會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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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進行工作相關事務、兼職其他工作或是安排出差行程等活動,隨著事務量的多寡,

就容易出現不同程度熬夜的現象, 有些工作者甚至因出差到遠地, 易引發時差問題,

使就寢時間延後, 並形成重度熬夜的情形; 另外, 有許多專職家庭照顧者或家管等,

除了在平時白天進行照顧家庭的責任, 常到了晚上仍有家庭事務需要處理, 尤其夜

晚有時會出現一些突發事件 (如: 孩子肚子餓而哭鬧或有家人不適而臨時需要照顧

等) 需要解決, 如此不僅容易引發熬夜, 甚至會導致嚴重的熬夜情況 (Epstein and

Mardon, 2007)。

第二種是在完成平時例行事務過後的時間,或是在休假日的時候,安排自己想參

與並進行的休閒或娛樂活動。 舉例來說: 民眾最常見的休閒娛樂活動大致可分為看

電視或使用科技產品進行各種娛樂等休閒活動,外出與朋友聚餐或逛街等社交活動,

或是安排旅遊、外出踏青或運動等動態類的休閒活動。其中,看電視與使用科技產品

(如: 電腦、 手機或平板等) 進行娛樂相關休閒活動常占據人們一天當中許多的時間

(Basner et al., 2007), 尤其現代社會科技進步的速度加快, 愈來愈多新奇的科技產

品問世, 加上使用科技產品的休閒活動能使人廣泛接觸許多訊息, 同時也能帶來多

種娛樂上的功能,容易使人沉迷於其中,不知不覺導致熬夜的情況,甚至有些人有成

癮的現象,其熬夜的情況就變得更加嚴重 (Rosen et al., 2016; Fossum et al., 2014)。

此外,與朋友聚餐、逛街或玩樂等社交上的活動,或是在旅遊、 外出踏青或運動等動

態類休閒活動方面, 有的民眾會安排在晚上或通宵的時間, 而使自己進入不同程度

熬夜的狀態。

綜合以上對熬夜原因的討論可知,不同的熬夜原因會引發不同程度的熬夜,雖然

討論的現象多半來自於外國文獻, 與國內現象也許存在地域上的差異, 但平時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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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民眾的日常生活, 亦可看出類似的現象, 故本研究欲藉此機會理解國內民眾在

不同程度熬夜中分布之現象。

而另一方面,不同的熬夜時間對身體亦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根據中醫學

界經典著作 〈〈黃帝內經〉〉理論基礎之觀點,亥時 (21點–23點)為最適當的就寢時間,

卯時 (5點–7點)是適當的起床時間,而正常起床時間的最後時間點則是7點,故超過

亥時以後就寢, 亦即在子時 (23點–1點)、 丑時 (1點–3點)、 寅時 (3點–5點) 和卯時

(5點–7點) 之間就寢就代表有熬夜的情況, 而且, 子時、 丑時、 寅時及卯時這四種不

同熬夜的時段,對於人體健康帶來的不良影響亦有不同程度之分。

首先, 以子時熬夜來說, 於子時人體開始運行的經脈是足少陽膽經, 全身氣血開

始注入膽經,故此時熬夜會妨礙膽經的運行,並影響新鮮的氣血進入膽經,容易損傷

膽功能、 人體的消化和代謝系統,並阻礙膽氣和少陽之氣的生發,容易使認知判斷力

受到不良影響,使身體陰陽失衡導致病痛的增加。

其次, 以丑時熬夜而言, 在丑時人體開始運行的經脈是足厥陰肝經, 肝經主要負

責的是藏血與調節身體運行所需的血量, 故此時熬夜會妨礙肝經的運行, 無法使肝

臟儲藏和調節血液的功能正常運作, 肝血的循環及肝氣的運行亦受到阻礙, 容易傷

肝且讓肌肉和筋膜乏力,使身體容易疲勞,肝血也無法正常注入頭部和眼部,導致頭

昏或眼睛不適的症狀,而受到阻礙的肝氣亦會影響情緒,容易使人暴躁易怒。

再者, 在寅時之時, 肺經的運行能將上一時辰 (丑時) 中肝經運作所儲藏的新鮮

血液傳送至全身各個經脈,配合肺氣的帶動之下,能將新鮮氣血與津液灌注全身,以

滋養五臟六府及滋潤皮毛, 幫助體內水份的運行及排泄。 故於寅時熬夜, 會阻礙肺

經與肺氣的運行, 不僅容易傷害肺臟和呼吸系統, 氣血亦無法順利推動至全身經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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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養臟腑和皮毛的氣血供應不足, 導致體內和體表氣血運行的功能及力道下降, 影

響身體水份的排泄,並使全身各器官的功能受到影響,而容易產生不適的生理症狀。

特別的是,寅時是黑夜和白天交替的關鍵時辰,此時天地間陰氣開始轉換為陽氣,人

體經絡開始由靜態轉為動態,以提供身體大量新鮮氣血的注入,因此,超過寅時範圍

中的3點就寢,對於人體氣血損害更大,更無法給予體內經絡足夠的滋養。

最後, 在卯時之時, 人體開始運行的是手陽明大腸經, 主要負責清除體內積存的

垃圾, 並啟動人體經脈和氣血在新一天當中的運作機制, 加上卯時為大自然陽氣生

發開始旺盛的時間,是日出的時候,也是陰氣最弱的時候,故卯時為最適當的起床時

間。 因此, 當個體於卯時熬夜,會錯過整體睡眠為身體進行休息及修復的過程, 對於

經脈和臟腑運行的阻礙及氣血的損耗非常大 (張嬌飛等, 2011)。

總而言之,由於人體十二經脈的運行是依循自然界中十二時辰的晝夜變化,以及

天地間陰陽之氣轉換的變化,彼此會相互交替、 合作及連結,以完成全身氣血與五臟

六腑間的運行, 故熬夜會打亂人體正常的生理時鐘, 並干擾人體經脈的運作。 因此,

熬夜的時間愈晚,生理時鐘受到干擾的程度愈大,運行受到妨礙的經脈也愈多,對身

體累積的傷害也就越大 (高金國等, 2013;張嬌飛等, 2011)。

根據以上對不同熬夜原因及不同熬夜時間對人體影響之論述,本研究決定將 「熬

夜類型」納入測量睡眠的變項之一,以進一步理解在國內熬夜的民眾當中,其不同程

度熬夜的分布特性。另外,在熬夜類型的測量上,本研究仍沿用就寢時間測量所使用

的十二時辰進行更深入分類, 並根據 〈〈黃帝內經〉〉 中關於時辰與人體經絡的理論基

礎, 本研究將 「在亥時就寢」 的個體, 也就是原本沒有在熬夜的個體, 歸類為 「無」

熬夜,將 「在子時和丑時就寢」的個體歸類為 「輕度」熬夜,將 「在寅時和卯時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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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體歸類為 「重度」 熬夜, 而 「在辰時、 巳時、 午時、 未時、 申時、 酉時和戌時就

寢」的個體則歸類為 「非典型」熬夜,共分為四種類型進入正式模型之分析。

2.1.3 睡眠長度

睡眠長度為個體的睡眠量, 具體來說, 就是個體從晚間就寢到起床所經過的時

間。 一般而言, 人體最適當的睡眠量是介於7至8小時間的睡眠長度, 不僅較能幫

助身心的發展和修復, 對於人體所產生的危害亦是最低的 (Krueger and Friedman,

2009; Patel et al., 2004), 但當個體偏離了適當的睡眠長度, 不管是偏少還是偏多,

則容易對身體產生負面影響, 關於這方面的探討, 過去就有不少相關研究指出睡眠

長度偏短或偏長, 對於健康容易造成不良的影響, 可見睡眠長度對於人體健康的影

響力不容忽視, 而針對睡眠長度偏短或偏長對健康影響的相關研究內容, 以下分別

加以闡述之。

首先,睡眠長度偏短會導致睡眠不足,長期下來,容易逐漸累積而形成睡眠債,並

對身體造成負擔,而且,較短的睡眠長度,尤其是少於6至7小時的睡眠長度,易使人

無法獲得充分的休息,進而造成身體、心理和生活方面有不適的情況發生 (Krueger

and Friedman, 2009)。 舉例來說: 在生理上,睡眠長度短會影響人體的血糖控制,進

而促使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增加 (Cappuccio et al., 2010; Krueger and Fried-

man, 2009; Knutson et al., 2006),或是影響身體的代謝能力,進而容易產生肥胖的

問題 (陳妤瑄、 張世沛, 2012; Krueger and Friedman, 2009)、 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

及死亡率的風險,或是引發其他不良健康狀態等症狀 (Krueger and Friedma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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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ie et al., 2007; Patel et al., 2004)。 此外,睡眠長度短亦容易引發心理上的問題,

睡眠不足易使身心無法得到充分的休息、 修護和紓解, 容易提高憂鬱、 焦慮或其他

心理不適的問題發生 (詹欣隆等, 2011; Krueger and Friedman, 2009)。 另一方面,

在日常生活之中,睡眠不足最容易影響的就是認知系統,當認知系統受到損害,記憶

力和腦部運作的能力都會下降,進而影響隔天在學習、工作或生活上的表現,且睡眠

不足也容易引起身體的疲勞及無力感,容易增加意外發生等的危險性 (Krueger and

Friedman, 2009)。

其次,睡眠長度偏多,尤其是超過8至9小時的睡眠長度,對於身體亦容易產生不

良的影響, 即使睡眠長度偏多在表面上看似能提供人體充分的休息, 但睡眠休息的

量仍必須適可而止, 睡眠休息愈多, 會阻礙進食的時間、 身體活動的時間, 或是身體

與外在進行接觸的時間, 這對於身體全身氣血的運行、 臟腑機制的運作及互動協調

能力, 較無法提供良好的協助 (張嬌飛等, 2011)。 舉例來說: 在生理方面, 過往相關

研究顯示,睡眠長度過長易增加糖尿病與心血管疾病發生的風險 (Cappuccio et al.,

2010; Krueger and Friedman, 2009), 死亡率風險也會增加 (Patel et al., 2004; Bu-

razeri, 2003; Kripke et al., 2002);另外,在心理方面, Krueger and Friedman(2009)

的研究顯示多於7至8小時以上的睡眠長度, 與憂鬱或焦慮等心理問題之間的連結

會增強,不僅使心理健康受到影響,平日生活的品質亦容易受到影響。

透過以上關於睡眠長度對健康影響的論述可知, 睡眠長度對人體的健康有很大

的重要性, 因此, 本研究決定將 「睡眠長度」 納入測量睡眠的變項之一, 以探究國內

民眾睡眠長度及其分部特性。此外,本研究在睡眠長度的測量上,根據本節關於睡眠

長度之回顧,將睡眠長度進行分類,以納入正式模型分析,探討國內民眾睡眠長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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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故將睡眠 「不足7小時」的個體歸類為 「偏少」的睡眠長度,將睡眠 「7至8小

時之間 (包含7小時和8小時)」的個體歸類為 「適量」的睡眠長度,再將睡眠 「超過8

小時」的個體歸類為 「偏多」的睡眠長度,共分為三種類別進入正式模型之分析。

另一方面, 就寢時間與睡眠長度間的關係亦是本研究在探討國人睡眠長度變遷

上的另一個重點。 過往相關研究指出, 就寢時間對於人體睡眠週期的運作會產生影

響,進而容易影響睡眠長度,即就寢時間會影響睡眠生理時鐘的循環,當就寢時間偏

早, 會使生理時鐘提前, 易傾向偏早的起床時間; 當就寢時間偏晚, 會使睡眠週期延

後, 則容易傾向偏晚的起床時間。 因此, 若個體無法遵循正常的睡眠週期,或是依循

偏早就寢-偏早起床和偏晚就寢-偏晚起床的生理時鐘時,其睡眠長度容易受到影響,

舉例而言: 當個體進行晚睡且早起的作息生活, 因其睡眠週期受到干擾, 其後需要

更長的睡眠時間才得以恢復原本的睡眠週期,以及修復如此作息所造成的疲勞問題

(Carskadon and Dement, 2011; Epstein and Mardon, 2007; Burgess and Eastman,

2004)。故本研究在後續探討臺灣民眾睡眠長度之變遷分析中,會將就寢時間的影響

納入主要的探討,另外,由於熬夜類型是從就寢時間進一步分類而來,故本研究亦決

定探討熬夜類型對睡眠長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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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睡眠變遷: 睡眠的年齡-時期-世代效應

在探討變遷的現象時, 主要必須考量的影響效果有三種, 分別為年齡效應、 時期

效應與世代效應。 第一, 年齡效應代表一群個體的生理及發展隨著生理年齡的增加

所產生之變動,所以從年齡效應可觀察個體的睡眠是如何隨生理年齡展現並產生變

動 (Y-ang, 2008, 2011; Yang and Land, 2006,2008)。

第二,時期效應表示特定年度中社會、文化、經濟或自然環境等社會事件的發生

及時空背景的變動, 對於生活在該年度之所有個體所造成的影響, 並假定對該年度

中所有年齡層的個體皆有相同的影響效果,故從時期效應可觀察個體的睡眠是如何

被特定時期中所發生之社會背景及歷史事件所形塑 (Yang, 2008, 2011; Yang and

Land, 2006,2008)。

第三,是社會變遷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世代效應,世代的效應是指經歷相同原始

事件的一群個體, 其共同的生活經歷與共同成長的歷史/社會背景, 所形成專屬該世

代的思想意識、 價值觀或生活經驗, 因此, 從世代效應可觀察不同世代的個體之間,

對於睡眠生活習慣上的差異 (Yang, 2008, 2011; Yang and Land, 2006,2008; Ryder,

1965)。

然而,過往雖然有許多關注睡眠的研究,但相對較少聚焦睡眠變遷方向上的議題,

即使有睡眠相關研究探討個人睡眠的長期性變化, 但相對來說, 大部分關注的重點

是在年齡效應方面, 對於時期和世代效應上的聚焦相對較少, 其研究結果僅能看出

睡眠如何隨個人生理年齡而產生變化,卻無法瞭解整體社會所帶來的影響與變遷。

因此, 為了釐清國內民眾睡眠的變遷, 應將年齡、 時期及世代這三種效應納入考

量, 並分別深入探討年齡、 時期及世代各自對國人睡眠所產生的影響, 以區別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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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睡眠之間的關係。 此外,本研究所指的年齡、時期及世代,分別為受訪者的生理年

齡、 問卷資料調查所執行的年度及受訪者所屬的出生世代, 下一步將說明 「睡眠的

年齡、 時期及世代效應」, 即分別進一步將 「就寢時間」、「熬夜類型」 及 「睡眠長度」

這三種睡眠基本特性的 「年齡效應」、「時期效應」 及 「世代效應」進行詮釋。

2.2.1就寢時間的年齡-時期-世代效應

在年齡對就寢時間影響方面,過去有相關領域學者證實,人類體內負責調整生理

時鐘的機制, 會隨著生理年齡老化而產生變化。 其中, 有研究指出隨著年齡的增加,

人體調節晝夜節律的系統會逐漸變弱,通常會使睡眠時間的結構在中年時開始轉變,

調節晝夜系統的信號傳遞功能會開始減弱, 使得褪黑激素分泌的時間提早, 核心體

溫的循環也會逐漸下降,所以年齡愈長,尤其是在中老年期的時候,就寢時間會開始

往前移, 故早睡的情況常普遍存在於年長者之中 (Vitiello, 2012; Pace-Schott and

Spencer, 2011; Neikrug and Ancoli-Israel, 2009;葉世彬, 2003);然而,不同年齡個

體的就寢時間差異仍有尚未定論的情況,有部分研究認為人類在年齡增長且老化的

過程當中, 體內調節晝夜節律的機制及身體狀態會開始退化, 生理時鐘的協調性亦

逐漸衰退,白天的睡眠因而增加,進而導致熬夜的情況發生 (Ancoli-Israel, 2009;張

書森、 李明濱, 2003; Foley et al., 1995)。 因此, 本研究可預期年齡對於就寢時間具

有影響效果, 且相較於適當的就寢時間, 年齡愈大就寢時間愈容易出現提前或後移

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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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寢時間的時期效應方面, 過往有相關文獻發現不同時期內的社會環境之變

動會影響個體的睡眠。 以本研究欲探討之1995年至2015年時期的社會環境為例:首

先, 在1990年代左右, 成年人對於活動參與的類型多為工作或家庭上的活動 (Bid-

dle and Hamermesh, 1989), 各種社會中的發展尚未成熟, 人們在工作或家庭以外

活動參與的類型之多元性及選擇性較低,所以就寢時間較不易受到多種活動參與類

型的影響,使得該時期人們的就寢時間較為規律且正常。

不過, 2000年代以後的社會,網路快速興起,物質生活發展性提高,社會環境多樣

性增加,人們對活動參與的類型有更多的選擇,除了包含平時例行的活動 (如: 工作、

上學或家務)以外,也開始進行其他的活動,例如: 社交、休閒或育樂等活動 (Basner

et al., 2007),故許多民眾為了能進行這些活動,有時容易犧牲自己的睡眠時間,而出

現熬夜的現象。

再者,於2010年代以後,與以往差異最多的就是科技快速的發展,不僅是網路系

統上的進展,生活物質亦趨向科技化,使得社會中各種活動資訊的傳遞無屏障,提供

民眾在活動類型上更豐富的選擇,加上民眾開始使用科技化產品進行或取代社會活

動, 如此的社會環境, 常導致民眾犧牲自己的就寢時間, 常見的情形除了熬夜以外,

甚至容易出現日夜顛倒的生活型態 (Fossum et al., 2014)。

經過以上對就寢時間的時期效應之回顧, 可發現在不同時期的社會環境變動之

下, 民眾參與的活動類型會產生結構上的變化,並影響民眾的就寢時間。 因此, 本研

究可預期時期對於就寢時間具有影響效果, 且生活於愈趨近代時期的民眾, 越容易

傾向熬夜的就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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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寢時間的世代效應方面,到目前為止,相對較少文獻對於就寢時間的世代效

果有明確的探討。 不過, 根據Ryder (1965) 古典世代分析之論點, 特定世代共同的

生活經歷及成長背景會反映出該世代專屬的價值觀或生活經驗,尤其是早期的生命

歷程較容易對個體本身產生影響, 且個體本身的過去會影響到現在, 現在亦會接連

影響到未來。 以個體的就寢時間為例: 早期世代成長的社會背景及物質生活較單純

化,使其平日活動的內容有較高的一致性,容易跟隨自然界日夜變化的節律,易養成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作息時間,故早期世代的生活作息有較高的規律性,習慣在適

當的起床時間清醒,並於適當的就寢時間入睡。 但相對來說,年輕世代所成長的社會

環境發展性提高,物質生活愈趨多樣,平日活動內容的多元性亦增高,故年輕世代的

就寢時間易被平日活動所佔據, 不知不覺當中容易養成晚睡的習慣, 使得熬夜的情

形越來越常見於年輕世代之中。 據此, 本研究可預期世代對於就寢時間具有影響效

果,且愈年輕的世代愈容易有熬夜的就寢時間。

綜而言之, 根據以上對於就寢時間的年齡、 時期及世代效應之推演及論述, 本研

究針對研究問題1a:「年齡、時期及世代對就寢時間的獨立效果為何? 」,提出研究假

設1a: 就寢時間具有年齡–時期–世代的獨立效果。 此外, 經過以上對於就寢時間的

年齡、 時期及世代效應的推演, 以及2.3節關於家庭及工作方面控制變項的論述, 本

研究針對研究問題2a:「年齡、時期及世代對就寢時間的淨效果為何? 」,進一步提出

研究假設2a: 就寢時間具有年齡–時期–世代的淨效果, 即臺灣民眾年齡愈增加愈傾

向非典型或熬夜的就寢時間, 生活於愈晚時期的民眾愈偏向熬夜的就寢時間, 且出

生世代愈年輕的民眾愈偏向熬夜的就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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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熬夜類型的年齡-時期-世代效應

就年齡對熬夜類型的影響而論, 不少相關研究發現生理年齡的增長會使睡眠時

間的結構產生變化。首先,由於人體調節晝夜節律的功能會隨年齡增加而退化,身體

機能會逐漸衰退,睡眠週期亦會開始產生變動,導致就寢時間的延後,甚至在夜晚有

容易清醒、難以入眠或失眠的狀況,進而容易形成熬夜的結果 (Ancoli-Israel, 2009;

張書森、 李明濱, 2003; Foley et al., 1995); 但另一方面, 有相關研究顯示人體調節

生理時鐘的機制、生理和神經系統,皆會隨年齡增加而產生功能減損的變化,而提前

原本的睡眠週期, 故相較於年輕時的睡眠, 常會出現就寢時間提前的現象 (Vitiello,

2012; Pace-Schott and Spencer, 2011; Neikrug and Ancoli-Israel, 2009; 葉世彬,

2003)。 據此, 本研究可預期年齡對於熬夜類型具有影響效果, 且年齡愈大者愈容易

出現熬夜,或是睡眠週期前移而過早就寢的現象。

就時期對熬夜類型的影響而論,承如2.2.1節所言,不同年度下社會環境的轉變會

影響個體參與活動的類型,並影響其就寢時間。 首先,以2000年代之前的社會來說,

社會活動的組成較為單純, 成年人平時大部分的活動多為例行性的工作, 其他自由

性質的活動相對較少進行,故民眾的睡眠作息較為規律,熬夜的情況較為少見,即使

有熬夜的發生,其原因也多半是受到工作的影響 (Biddle and Hamermesh, 1989)。

但在2000年代以後, 物質生活進步, 社會發展性提高, 尤其是網路系統的進展,

以及社會風氣的轉變, 使得民眾對社會活動的選擇性增加, 以國人的睡眠為例: 從

2000年開始, 晚上9點至清晨6點之間的睡眠活動率較1994年時來得低, 顯示國人

的生活開始出現夜間化的現象, 到了2004年, 國人上網的時間開始增加, 而至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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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人於午夜以後就寢 (熬夜)的比率開始有增加的趨勢。 由於2000年以後,國內

開始實施週休二日, 社會風氣開始轉變, 網路亦快速發展, 使國人能進行及規劃其

他自由活動的時間增加, 對於活動類型的選擇性增多 (行政院主計處, 2000, 2004,

2005),故隨著不同時期中社會環境的發展,國人的就寢時間被活動參與所佔據的情

形漸漸出現,導致熬夜的程度愈來愈嚴重。

尤其是到了2010年代以後, 整體社會環境趨向科技化的時代, 社會活動的傳遞

與進行變得更加快速及方便, 社會活動類型愈趨豐富, 活動參與的便利性亦大幅提

高,導致生活於該時期的民眾,其就寢時間易被社會活動所佔據,且在物質生活科技

化的社會中,容易使人沉迷,而使嚴重熬夜的情形在近幾年來愈來愈常見 (Rosen et

al., 2016; Fossum et al., 2014; Basner et al., 2007)。 因此, 本研究可預期時期對於

熬夜類型具有影響效果, 且隨著時期的發展和經過, 生活於愈晚時期的民眾熬夜之

程度易變得愈來愈嚴重。

而在世代對熬夜類型的影響方面,可從不同世代間睡眠習慣的差異性來探討。根

據行政院主計處(2004) 的 《臺灣地區社會發展趨勢調查報告—時間運用》, 發現當

有活動或事情無法在當日完成時, 相較於早期之世代, 年輕世代較常習慣犧牲自己

的睡眠時間, 以換取更多時間來進行未完成的活動,3 故容易產生熬夜的情況。 不僅

如此, 無論是輕度或重度熬夜的情形, 在愈年輕的世代身上亦愈常見 (行政院主計

處, 2001, 2004, 2005)。 由以上討論可知, 國內年輕世代相較於早期的世代,較常出

現熬夜的習慣。據此,本研究可預期世代對於熬夜類型具有影響效果,且世代愈年輕

3在總是或經常習慣犧牲睡眠換取活動時間的民眾之中, 依年齡層調查顯示, 25至 34歲年齡層的人佔
39.91%, 其次是15至24歲年齡層的人佔39.43%, 其後隨著年齡層的增加, 習慣犧牲睡眠的比率則愈低 (行
政院主計處,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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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夜的程度愈嚴重。

總結來說, 根據以上對於熬夜類型的年齡、 時期及世代效應之論述, 本研究針對

研究問題1b:「年齡、 時期及世代對熬夜類型的獨立效果為何?」, 提出研究假設1b:

熬夜類型具有年齡–時期–世代的獨立效果。 此外, 經過以上對於熬夜類型的年齡、

時期及世代效應之推衍,以及2.3節關於家庭及工作方面控制變項的論述,本研究針

對研究問題2b:「年齡、時期及世代對熬夜類型的淨效果為何? 」,進一步提出研究假

設2b: 熬夜類型具有年齡–時期–世代的淨效果, 即臺灣民眾年齡愈增加愈傾向非典

型、 輕度或重度之熬夜類型, 生活於近代時期的民眾愈易偏向重度或非典型之熬夜

類型,且愈年輕的世代愈易偏向輕度、重度或非典型之熬夜類型。

2.2.3 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效應

就年齡對睡眠長度的影響來說, 過往相關研究證實, 在不同生理年齡階段, 人類

的睡眠長度具有差異性。首先,從成年以前的睡眠長度來看,嬰兒階段因調節生理時

鐘系統的機制尚未完全發展, 故仍未能順應一天24小時中的睡眠週期, 除了進食與

排泄以外, 其餘的時間幾乎進入睡眠狀態, 每日幾乎花費半天以上的時間進行睡眠,

是人類一生當中睡眠長度最長的階段; 到了學齡期, 體內調節生理時鐘系統的機制

開始發展,並能逐漸順應晝夜節律的睡眠週期,使白天的睡眠逐漸減少,故相較於嬰

兒期,學齡期的睡眠長度已略為下降, 平均每天大約花費將近半天的時間在睡眠上;

到了青少年期,人體的生理時鐘系統,已趨近成年階段的睡眠週期,相較於兒童期的

睡眠長度,青少年期的睡眠長度有些微減少。 不過,因青少年期是身體快速成長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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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期, 故睡眠長度相較於成年階段仍較長, 每天平均所需的睡眠長度約為9至10小

時 (Epstein and Mardon, 2007)。

而至成年以後,體內調節生理時鐘系統的機制已成熟,睡眠週期已能順應晝夜的

節律, 加上生理和神經系統等身體上的發展亦成熟, 故相較於青少年期的睡眠長度,

成年以後的睡眠長度會縮短一些, 每日平均的睡眠長度約為7至8小時。 不過, 隨著

生理年齡的增加, 人體在生理各方面亦會逐漸老化, 尤其中年階段是生理趨向老化

的一個轉捩點,人體各部分的生理及神經系統,包含調節生理時鐘的機制,皆會隨年

齡增長而逐漸衰退,導致睡眠時間結構的轉變,白天睡眠逐漸變多,夜晚入睡後清醒

次數亦增多,導致晚上的睡眠長度減少,特別是在老年期,這種睡眠特性會愈趨增加

(張書森、李明濱, 2003; Epstein and Mardon, 2007)。

由上述的討論可知, 隨著年齡的增長, 人體在生理上的發展會產生變化, 包含體

內調節睡眠的機制亦會隨年齡改變。一般而言,人類在成年期以前,是生理最需快速

發展的階段, 故夜晚的睡眠需求量大, 睡眠長度會比較長; 而至成年期以後, 生理各

方面已成熟, 相較於成年期以前,晚上所需的睡眠長度會減少。 但逐漸地,會邁向老

化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 因生理各方面的退化, 調節睡眠結構的機制亦衰退, 故相

較於年輕時,夜晚的睡眠長度會減少。 因此,本研究可預期年齡對於睡眠長度具有影

響效果,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夜晚睡眠的長度會較為縮短。

就睡眠長度的時期效應來說, 過往有研究證實, 隨著時期的經過, 人們所參與的

社會活動類型亦會改變,睡眠時間進而受到影響。舉例而言: 近20年以來,社會發展

隨時間的經過有更大的進展, 尤其是2000年代以後的社會, 網路系統快速興起, 物

質生活提升,社會發展出的活動類型多樣性更高,人們參與活動的類型愈趨多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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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活動時間佔據睡眠時間的情形頻率越高,漸漸壓縮到睡眠長度 (Basner, 2007)。此

外,至最近2010年代以後,新興科技進展快速,人們在物質生活上,日漸邁向科技化

的型態,在精神生活上,亦逐漸仰賴科技化的生活方式,使得活動的發展更加快速及

多元, 導致人們的睡眠時間容易被剝奪, 睡眠長度縮短的情形在近幾年來特別常見

(Rosen et al., 2016; Fossum et al., 2014)。 因此,本研究可預期時期對於睡眠長度具

有影響效果,且生活在愈晚時期的民眾, 睡眠長度愈容易有縮短的現象。

在睡眠長度的世代效應方面, 相較於年輕世代, 早期世代的睡眠習慣較規律, 亦

較有充足的睡眠(Keyes et al., 2015)。 以國人的睡眠長度為例: 早期世代之台灣民

眾平時的睡眠長度較長,而年輕世代則較常有睡眠不足的現象發生 (行政院主計處,

2000, 2005),原因常來自於睡眠及生活慣性的不同,年輕世代的睡眠習慣較不穩定,

尤其是遇到未完成或欲進行的活動時, 常習慣選擇犧牲自己的睡眠, 以撥出時間來

完成這些活動。 但對於大部分早期世代的台灣民眾來說, 從小較習慣順應自然界日

夜週期的睡眠作息, 較不會選擇犧牲自己的睡眠時間去從事其他活動 (行政院主計

處, 2004)。 故本研究可預期世代對於睡眠長度具有影響效果, 且較年輕的世代較容

易出現睡眠長度偏少的現象。

總體而言, 根據以上對於睡眠長度的年齡、 時期及世代效應之論述, 本研究針對

研究問題1c:「年齡、 時期及世代對睡眠長度的獨立效果為何? 」, 提出研究假設1c:

睡眠長度具有年齡–時期–世代的獨立效果。 再者, 經過以上對於睡眠長度的年齡、

時期及世代效應的推演,以及2.3節關於家庭及工作方面控制變項之論述,本研究針

對研究問題2c:「年齡、時期及世代對睡眠長度的淨效果為何? 」,進一步提出研究假

設2c: 睡眠長度具有年齡–時期–世代的淨效果, 即臺灣民眾年齡愈增加愈容易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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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長度偏少的情況, 生活在愈晚時期的民眾之睡眠長度相對較短, 且年輕世代的

睡眠長度相較於年長世代相對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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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影響睡眠的個人因素及相關研究

平均而言, 在成年民眾的日常生活中, 家庭和工作佔最多的部分, 故家庭和工作

方面的特性與睡眠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 (Ailshire and Burgard, 2012; Burgard and

Ailshire, 2009; Knutson et al., 2007)。 因此, 本研究欲從家庭及工作方面的角度來

檢視睡眠的其他影響因素。 在家庭方面重要的影響因素, 包含性別、 婚姻狀態及家

庭經濟環境, 而工作上重要的影響, 則是工作狀態帶給睡眠的影響。 以下分別討論

家庭方面影響因素—性別、 婚姻狀態、 家庭經濟環境, 以及工作方面影響因素—工

作狀態,各自對就寢時間、熬夜類型及睡眠長度所帶來之影響。

2.3.1性別與睡眠

女性相較於男性而言, 通常是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 家務的主要處理者, 或是家

庭中情感支柱的來源。即使現代女性有許多已投入勞動力市場,但工作結束之後,進

入家庭生活中的負擔相對來說仍比男性來得重,尤其是有孩子或是其他長輩同住的

家庭, 女性時常身兼母親、 養育者和照顧者的角色, 經常需要注意家人於各種不同

程度上的生活需求, 如此繁忙的家庭生活有時容易影響其就寢時間, 特別是當家務

繁重時, 或是有家人或孩子在夜晚需要被照顧時, 則需起身處理家務與承擔照顧家

人的責任, 無形中容易延後其就寢時間, 常造成晚睡熬夜的情形發生 (Burgard and

Ailshire, 2013; Burgard, 2011; Maume et al., 2010; Maume et al., 2009)。 此外,

有時甚至在半夜也需處理相關家庭事務,易使走入家庭的女性睡眠時間受到不同程

度上的干擾, 進而形成不同程度的熬夜結果 (Venn et al., 2008; Hislop and Ar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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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另外, 在家庭生活中, 女性相對地比男性承擔較多的家事分工, 特別是在現代社

會的家庭中, 走入家庭的女性經常面臨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衝突, 平日生活中經常是

白天職場工作與晚上家庭工作間的循環, 且通常隔日起床即須準備工作, 如此的生

活模式, 睡眠長度容易縮短, 並產生睡眠不足的問題 (Maume et al., 2010; Venn et

al., 2008)。

2.3.2婚姻狀態與睡眠

過往有不少研究指出正常的婚姻狀態對於睡眠會造成影響, 以婚姻狀態的正面

效應來看,婚姻關係較能提供情感與生活上正面的支持,由此可知,婚姻對於個體在

情感交流上的需求, 以及生活支持方面具有保護的作用, 故有婚姻關係者的睡眠情

況通常較佳, 睡眠生活品質較好, 且睡眠作息較為正常, 較能在適當的時間就寢, 熬

夜情況較少, 亦較有適量平穩的睡眠長度 (Chen et al., 2015; Troxel et al., 2010,

2009)。

2.3.3家庭經濟環境與睡眠

家庭經濟環境會影響個體的睡眠,尤其是家庭收入相對較低者,其睡眠情況不佳

的問題較多。 過去有相關研究指出家庭收入是影響睡眠的焦慮因素之一, 像是家庭

收入相對較低者,有較多睡眠上的困難及焦慮感,其睡眠特性常是難以入睡,容易引

發晚睡且熬夜的情形, 甚至是失眠等問題而形成嚴重熬夜的結果, 或是睡眠不足的

32



doi:10.6342/NTU201700885

問題 (Steptoe et al., 2008; Stamatakis et al., 2007; Ohayon, 1996)。而另一方面,家

庭收入相對較高者在睡眠表現上,睡眠效率較高,較好入眠,且在睡眠作息時間上較

能保持正常的時間,並較能維持適量之睡眠長度 (Friedman et al., 2007)。

2.3.4工作狀態與睡眠

工作狀態亦容易影響個體的睡眠, 從過往以工作者為研究對象之相關研究發現,

相對於無正式工作者, 由於有正式工作者在工作上須配合公司規定行事, 故其時間

運用的自主性及彈性較低, 一旦工作量增多而須改變工作的作息時, 其睡眠特性則

容易受到負面的影響, 相對常見的睡眠特性就是容易有熬夜、 日夜顛倒作息或是睡

眠長度偏少的情況發生 (Lombardi et al., 2010; Chatzitheochari and Arber, 2009;

Knudsen et al., 2007; Åkerstedt et al., 2002;連靜雯、劉伯祥, 2001)。

總結來說, 根據以上睡眠在家庭及工作方面影響因素的討論, 本研究決定將性

別、 婚姻狀態、 家庭經濟環境與工作狀態分別對就寢時間、 熬夜類型及睡眠長度的

影響列入考量,即於整體研究中進一步將性別、婚姻狀態、家庭經濟環境和工作狀態

納入控制,以確實釐清就寢時間、熬夜類型及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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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3.1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庫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的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

調查計畫」 中之問卷調查資料,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處於1983年所展開推動的計畫, 由社會科學領域專業的研

究人員進行規劃與執行。 此調查計畫的主要目的是透過隨機抽樣調查來蒐集資料,

提供學術領域進行社會相關研究的分析, 並可得長期累積的實證資料, 給予學術界

進行臺灣社會長期性變遷研究相關議題上的發展,有助於研究者掌握社會變遷的趨

勢。

本次研究在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中的問卷調查資料的使用上,所採用

的資料共有14筆, 依照資料調查的年份,分別為1995年 (第三期第一次調查問卷一

及問卷二)、 2000年 (第四期第一次調查問卷一及問卷二)、 2001年 (第四期第二次

調查問卷一)、 2002年 (第四期第三次調查問卷二)、 2005年 (第五期第一次調查問

卷一及問卷二)、 2007年 (第五期第三次調查問卷二)、 2009年 (第五期第五次調查

問卷一)、 2010年 (第六期第一次調查問卷一)、 2011年 (第六期第二次調查問卷二)、

2014年 (第六期第五次問卷一)及2015年 (第七期第一次問卷一)。由於本研究主要

目的為探討臺灣民眾睡眠的變遷, 用於測量睡眠的三種具體變項分別為就寢時間、

熬夜類型及睡眠長度,這三種變項的測量皆來自於受訪者之睡眠-起床作息時間,因

此,我們主要採用資料庫中,這14筆包含睡眠-起床作息時間調查題項的問卷資料作

為研究分析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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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樣原則方面, 依照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之調查年度來看, 1995年 、

2000年及2001年所進行的調查計畫是以臺灣地區年滿20歲及以上之中華民國國

民為研究母體,而2002年 、 2005年 、 2007年 、 2009年 、 2010年 、 2011年 、 2014

年及2015年所進行的調查計畫則是以臺灣地區年滿18歲及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為

研究母體,實際抽樣執行以當時臺灣地區戶籍資料作為抽樣清冊 (sampling frame),

抽樣方法以分層等機率三階段抽樣法 (Stratified Three-Stage Probability Propor-

tional to Size, PPS) 進行抽樣, 資料蒐集方式則是訪員親自以面訪的方式進行。 另

一方面, 為了使資料在比較上更全面, 本研究選擇以18歲及以上臺灣民眾作為研究

樣本進行分析。4

而於過往的睡眠相關研究中,在針對基礎睡眠特性變遷的探討上,能將睡眠特性

進行完整比較上的資料相對較少。 舉例而言: 使用一至兩個時間點多波的橫斷面資

料, 較不易比較多種不同年度中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睡眠情況; 使用長時間對同一群

體進行追蹤研究資料, 以及單一屬性群體的多時間點長期性調查資料, 則不易比較

不同群體間睡眠情況。 再者, 目前臺灣學術文獻對於國內民眾睡眠變遷議題上的關

注程度相對較低,故不容易確切剖析國內民眾睡眠中真正變遷的現象。

因此, 本研究使用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於1995年至2015年間所進行共

14筆包含 「睡眠-起床作息時間」調查結果之問卷資料作為資料來源,不僅涵蓋不同

年齡、 調查年度 (時期) 及出生世代的資料內容, 樣本亦具有高度代表性, 將能透過

該筆具有全國代表性的資料, 用以進一步探討臺灣民眾睡眠的變遷, 深入釐清臺灣

4實際上,於本研究所分析的14筆資料中,最小年齡的受訪者為19歲,且樣本數為353,共佔全體樣本數的
1.28%,故實際上分析的研究樣本是年齡為19歲及以上之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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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睡眠的年齡、時期及世代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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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變項測量

3.2.1依變項: 睡眠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睡眠,意指睡眠的基本特性。本研究主要依據三種睡眠的基本

特性,將睡眠分為三種依變項,分別是 「就寢時間」、「熬夜類型」與 「睡眠長度」,以下

分別針對這三種睡眠依變項進行論述。

3.2.1.1就寢時間

就寢時間是指受訪者晚上就寢的時間點。 就寢時間的測量主要是詢問受訪者 「平

時的就寢時間」,在本研究使用的14筆問卷資料的測量題項當中,分別包含 「請問您

平常是: 幾點睡覺?」、「請問您平常大約幾點睡覺?」或 「您平常幾點睡覺?」這三種題

項來詢問受訪者。

根據 〈〈黃帝內經〉〉 中關於時辰與人體經絡之理論基礎,由於調節人體內部主要的

經脈有十二種, 且這十二種經脈的運行是相應於十二時辰的變化 (高金國等, 2013;

張嬌飛等, 2011),故本研究決定以中國古代紀錄時間的天干地支紀時法中之地支紀

時法作為分類依據, 地支紀時法主要將一日24小時分為 「十二時辰」 來表示, 分別

為子時、丑時、寅時、卯時、辰時、巳時、 午時、未時、申時、酉時、戌時及亥時。

在基本的分類上, 本研究將受訪者的就寢時間, 轉換成十二時辰的形式, 分別作

為十二種不同就寢時間的表達,即23點至1點之間就寢的時間為 「子時」, 1點至3點

之間就寢的時間為 「丑時」, 3點至5點之間就寢的時間為 「寅時」, 5點至7點之間就

寢的時間為 「卯時」, 7點至9點之間就寢的時間為 「辰時」, 9點至11點之間就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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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為 「巳時」, 11點至13點之間就寢的時間為 「午時」, 13點至15點之間就寢的時

間為 「未時」, 15點至17點之間就寢的時間為 「申時」, 17點至19點之間就寢的時間

為 「酉時」, 19點至21點之間就寢的時間為 「戌時」, 21點至23點之間就寢的時間為

「亥時」。 而以上這十二種不同的就寢時間, 主要是用於瞭解臺灣民眾整體就寢時間

的分佈特性,故僅納入基本的描述統計分析。

至於模型分析方面,依據 〈〈黃帝內經〉〉 中關於時辰與人體經絡的理論基礎,顯示

亥時為晝轉夜的開始, 是相應於人體經絡運行中最適當的睡眠時辰, 一旦個體在晚

上超過亥時就寢,人體經脈運行會受到干擾,對於人體有不良的影響;卯時則為自然

界中陽氣生發最旺盛且為日出的時辰, 是人體啟動新一天生活動能的重要時間, 為

相應於人體經絡運行中最適當的起床時間, 故正常的睡眠週期為亥時就寢, 卯時起

床, 其中, 正常起床時間之最後時間點於早上7點, 當超過亥時就寢即視為晚睡或熬

夜,在卯時以後或亥時之前的時間就寢,則完全違反正常睡眠週期,亦即日夜顛倒的

睡眠作息 (高金國等, 2013;張嬌飛等, 2011)。為了深入探討臺灣民眾的就寢時間變

遷, 本研究根據以上 〈〈黃帝內經〉〉 相關理論基礎之論述, 進一步將十二種不同的就

寢時間再次進行分類, 將 「在亥時就寢」 的時間分類為 「適當」 就寢時間; 將 「在子

時、丑時、寅時和卯時就寢」的時間分類為 「熬夜」 就寢時間;將 「在辰時、巳時、 午

時、 未時、 申時、 酉時和戌時就寢」 的時間分類為 「非典型」 就寢時間, 共將就寢時

間的測量指標分成三種類別,進入主要之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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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熬夜類型

根據 〈〈黃帝內經〉〉 中關於時辰與人體經絡的理論基礎,顯示寅時 (3點至5點)是

黑夜與白天交替的重要時辰, 天地間之陰氣開始轉換為陽氣, 人體經絡亦開始由靜

態轉為動態,是提供新鮮氣血注入身體的關鍵時機,故超過3點就寢會嚴重損害人體

氣血的運行,且無法提供體內經絡足夠的滋養 (張嬌飛等, 2011)。

因此, 根據以上敘述, 以及3.2.1.1節中關於熬夜就寢時間分類依據之論述, 本研

究在熬夜類型的測量與分類上, 以寅時作為輕度熬夜和重度熬夜的分界點, 將 「在

亥時就寢」, 即原本沒有熬夜的受訪者則仍視為 「無」 熬夜; 將 「在子時和丑時就寢」

的受訪者歸類為 「輕度」 熬夜; 將 「在寅時和卯時就寢」 的受訪者歸類為 「重度」 熬

夜;而 「在辰時、巳時、 午時、未時、申時、酉時和戌時就寢」的受訪者則歸類為 「非

典型」熬夜,共將熬夜類型分類成四種類型進入主要模型的分析。

3.2.1.3 睡眠長度

睡眠長度是指受訪者晚間睡眠的總時數。 睡眠長度的測量為詢問受訪者 「平時

的就寢時間及起床時間」, 在14筆問卷資料中, 具體題項分別為 「請問您平常是: 幾

點睡覺? 幾點起床?」、「請問您平常大約幾點睡覺? 幾點起床?」 或 「您平常幾點睡

覺? 幾點起床?」這三種題型。

為了瞭解每一位受訪者具體的睡眠長度, 本研究將受訪者以時和分為單位所回

應之就寢時間, 換算成以秒數為單位之就寢時間, 如此可得每位受訪者的就寢時間

總秒數。 此外, 亦將受訪者以時和分為單位所回應之起床時間, 換算成以秒數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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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起床時間, 如此可得每位受訪者的起床時間總秒數。 再者, 將起床時間總秒數

減去就寢時間總秒數, 即可得睡眠長度之總秒數。 最後, 將此睡眠長度總秒數換算

成 「睡眠總時數」,即是本研究將分析之 「睡眠長度」。 5

另一方面,為了瞭解臺灣民眾整體睡眠長度的分佈特性,本研究首先將睡眠總時

數納入基本的描述統計分析, 以針對國內民眾的睡眠長度分布特性有基本瞭解。 而

下一步,為了深入探討臺灣民眾睡眠長度的變遷,根據2.1.3節中相關研究針對睡眠

長度與健康之間關係所提出之論點:7至8小時之間的睡眠長度對於人體的健康及修

護力最佳。 故本研究以7至8小時作為睡眠長度的分類標準, 將 「不足7小時 ( 睡眠

時數<7 )」的睡眠分類為 「偏少」的睡眠長度;將 「介於7至8小時之間 ( 76睡眠時

數 68 )」的睡眠分類為 「適量」的睡眠長度; 而 「超過8小時 (睡眠時數>8 )」的睡

眠則分類為 「偏多」的睡眠長度,共將睡眠長度分成三種類別進入主要模型的分析。

3.2.2年齡、時期與世代

3.2.2.1年齡 (Age)

年齡是受訪者受訪時的實際生理年齡, 測量題項中沒有直接詢問受訪者年齡的

題項,而是詢問受訪者的出生年度,為了取得受訪者受訪時的實際年齡,本研究主要

以當時訪問之調查年度減去受訪者之出生年度。

5在此運算過程中, 若受訪者的就寢時間與起床時間為同一天, 亦即就寢時間在24點以後, 其換算後之起
床時間總秒數即可直接減去換算後之就寢時間總秒數。 另一方面, 若受訪者的就寢時間在起床時間的前一
天,亦即就寢時間在24點以前,則須先將換算後之起床時間總秒數加上一天24小時換算後之總秒數,再減去
換算後之就寢時間總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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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模型分析方面, 年齡在年齡–時期–世代階層模型中, 是屬於第一層次 (個人

層次)中之連續性變項。此外,由於本研究所使用資料的受訪者中,年齡最大者為97

歲,年齡最小者則為19歲,而非0歲,故0歲對於受訪者的年齡沒有意義,因此,必須

將年齡做中心化 (centering)的處理,亦即以最小年齡19歲為基準,將每位受訪者的

年齡, 減去年齡的最小值19, 所得之數值即為中心化之位置, 如此才得以使模型分

析結果的解釋更具實質意義。

3.2.2.2時期 (Period)

時期為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執行的時間點,亦即該調查執行的年度。 依據本研

究篩選出包含睡眠作息時間的調查資料一共有14筆, 並依照當時調查進行的年度,

將時期區分為1995 (有2筆)、 2000 (有2筆) 、2001 、 2002 、 2005 (有2筆) 、 2007 、

2009 、 2010 、 2011 、 2014及2015年,共11個時期。

而在模型分析方面,時期在年齡–時期–世代階層模型中,是屬於第二層次 (時期–

世代交叉方格層次)之變項。此外,由於本研究採用的分析方法為交叉分類隨機效應

模型,會將不同調查年度間的時間間隔處理成類別資料,而不是時間順序資料,故可

直接將不同間隔長短的調查年度納入模型分析。

3.2.2.3世代 (Cohort)

本研究所指的世代為出生世代,表示在同一年或同一時代出生的群體,亦即受訪

者出生年份的分組, 且在年齡–時期–世代階層模型的分析中, 世代是屬於第二層次

(時期–世代交叉方格層次)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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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世代的測量方面,本研究資料的受訪者當中, 最早的出生年為西元1908

年,最晚的出生年則為西元1996年,因考量時期與世代之間交叉細格中的觀察體數

量,本研究將1924年以前出生的受訪者歸類為 「1920」年的出生世代, 1925至1929

年出生的受訪者歸類為 「1925」 年的出生世代,1930至1934年出生的受訪者歸類

為 「1930」年的出生世代, 1935至1939年出生的受訪者歸類為 「1935」年的出生世

代,1940至1944年出生的受訪者歸類為 「1940」年的出生世代, 1945至1949年出生

的受訪者歸類為 「1945」年的出生世代,1950至1954年出生的受訪者歸類為 「1950」

年的出生世代, 1955至1959年出生的受訪者歸類為 「1955」 年的出生世代,1960至

1964年出生的受訪者歸類為 「1960」 年的出生世代, 1965至1969年出生的受訪者

歸類為 「1965」 年的出生世代,1970至1974年出生的受訪者歸類為 「1970」 年的出

生世代, 1975至1979年出生的受訪者歸類為 「1975」年的出生世代,1980至1984年

出生的受訪者歸類為 「1980」 年的出生世代, 1985至1989年出生的受訪者歸類為

「1985」 年的出生世代,1990至1994年出生的受訪者歸類為 「1990」 年的出生世代,

最後,則將1995至1996年出生的受訪者歸類為 「1995」年的出生世代,共分成16個

出生世代。

3.2.3控制變項

在控制變項中,主要分為家庭與工作方面影響因素,家庭方面的控制變項分別為

「性別」、「婚姻狀態」 及 「家庭經濟環境」, 而工作方面的控制變項則為 「工作狀態」,

這四種控制變項皆屬於個人層次之控制變項,以下分別說明這四個主要控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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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性別

性別的測量主要是詢問受訪者的生理性別屬性, 主要分為 「男性」 與 「女性」 兩

種類別, 依據受訪者的回答, 將回答男性的受訪者編碼為1, 回答女性的受訪者編碼

為0,以女性為參考組進入模型進行分析。

3.2.3.2婚姻狀態

婚姻狀態是指受訪者有無婚姻關係的狀態, 主要分為 「已婚」 與 「其他」 兩種類

型。 婚姻狀態的測量題項主要是詢問受訪者目前的婚姻狀況, 答項內容包含 「單身

且從沒結過婚」、「已婚且與配偶同住」、「已婚但未/不常與配偶同住」、「同居」、「離婚」、

「分居」、「配偶去世」及 「其他」,依據受訪者的回答,本研究主要將回答 「已婚且與配

偶同住」 及 「已婚但未/不常與配偶同住」 之受訪者歸類為 「已婚」,並編碼為1,而將

回應 「單身且從沒結過婚」、「同居」、「離婚」、「分居」、「配偶去世」 及 「其他」 之受訪者

歸類為 「其他」,並編碼為0,作為參考組。

3.2.3.3家庭經濟環境

家庭經濟環境為受訪者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測量家庭經濟環境的題目主要是

詢問受訪者 「全家每月平均收入約為多少元?」, 答項內容包含 「無收入」、「1萬元以

下」、 每以1萬元為間隔的 「1-2萬元」 至 「19-20萬元」 之選項、 每以10萬元為間隔

的 「20-30萬元」至 「40-50萬元」 之選項、「50-100萬元」 及 「100萬元以上」 之選項,

共26個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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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方便計算, 本研究將 「無收入」 以外的25種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的類型, 以萬

元為單位取組中點轉換成連續性數值,即 「1萬元以下」 取為0.5萬元、「1-2萬元」 取

為1.5萬元、「20-30萬元」 取為25萬元、「50-100萬元」 取為75萬元, 「100萬元以上」

則因受訪者數量較少,故直接取為105萬元,而 「無收入」 則是取為0元。 此外,為了

取得不同時期中家庭每月平均的實質收入, 本研究主要以2015年全年平均消費者

物價指數 (CPI)為基準, 6 分別將1995 、 2000 、 2001 、 2002 、 2005 、 2007 、 2009

、 2010 、 2011及2014年的幣值調整為等同2015年時之幣值。

再者,將經過換算後的家庭每月實質收入,根據其五分位數之分析結果進行分級,

級數由低至高排序, 分別為:「未回答收入」 視為0,「0-3.5萬元」 為第1級,「3.5-5.5萬

元」 為第2級,「5.5-8.5萬元」 為第3級, 「8.5-12.5萬元」 為第4級,「12.5萬元及以上」

則為第5級。

另外, 為了處理受訪者不願回應、 拒答或未回答收入的問題, 除了在實質收入分

級時, 將未回答收入者視為0以外, 本研究另創立 「是否有回答家庭月收入」 之變項

作為輔助性測量, 即將 「沒回答家庭月收入者」 編碼為1,「有回答家庭月收入者」 則

編碼為0, 最後於模型分析時, 將 「是否有回答家庭月收入」, 以及 「家庭每月實質收

入級數」,兩者一同納入模型進行分析,如此方能在同一模型中區分出有回答收入者

與未回答收入者。

6行政院主計總處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漲跌及購買力換算網頁:
http://estat.dgbas.gov.tw/cpi curv/cpi curv.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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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工作狀態

工作狀態是指受訪者目前是否有正式工作的狀態, 主要分為目前 「無工作」 及

「有工作」 兩種類型。 工作狀態的測量題項主要是詢問受訪者 「目前在哪裡工作?以

及為誰工作?」 之題項, 答項主要包含 「為自己工作」、「為機構或別人工作」、「為家裡

工作」、「目前沒有工作」、「退休」、「家庭主婦」 及 「學生/進修在學且沒有工作」。 依據

受訪者的回答, 本研究主要將回應 「為自己工作」、「為機構或別人工作」 及 「為家裡

工作」之受訪者歸類為 「有工作」者,並編碼為1,將回答 「目前沒有工作」、「退休」、「家

庭主婦」 及 「學生/進修在學且沒有工作」 之受訪者歸類為 「無工作」者,並編碼為0,

作為參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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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
夜
類
型

睡
眠
長
度

受
訪
者
晚
上
睡
眠
的
總
時
數

共
分
為
睡
眠
長
度
「偏
少
」、
「適
量
」
及
「偏
多
」
三
種
睡
眠
長
度
類
型

年
齡
、
時
期
與
世
代

年
齡

受
訪
者
的
年
齡

年
齡
範
圍
為

19
歲
至

97
歲

,並
做
中
心
化
處
理

,以
19
歲
作
為
中
心
化
的
位
置

時
期

受
訪
者
的
調
查
年
度

19
95
、2

00
0、

20
01
、2

00
2、

20
05
、2

00
7、

20
09
、2

01
0、

20
11
、2

01
4及

20
15

,共
11
個
年
度

世
代

受
訪
者
的
出
生
年
份
分
組

19
20
、1

92
5、

19
30
、1

93
5、

19
40
、1

94
5、

19
50
、1

95
5、

19
60
、1

96
5、

19
70
、1

97
5、

19
80
、

19
85
、1

99
0及

19
95

,共
16
個
出
生
世
代

控
制
變
項

性
別

受
訪
者
的
性
別

男
性

=1
,女
性

=0
婚
姻
狀
態

受
訪
者
有
無
正
式
婚
姻
之
狀
態

已
婚

=1
,其
他

=0
家
庭
經
濟
環
境

(1
)受
訪
者
有
無
回
答
家
庭
月
收
入

沒
回
答
家
庭
月
收
入

=1
,有
回
答
家
庭
月
收
入
者

=0
,此
部
分
僅
作
為
輔
助
性
測
量

(2
)受
訪
者
家
庭
每
月
平
均
實
質
收
入

「未
回
答
收
入
」
為

0,
「0

-3
.5
萬
元
」
為
第

1級
,「

3.
5-

5.
5萬
元
」
為
第

2級
,「

5.
5-

8.
5萬
元
」

為
第

3級
,「

8.
5-

12
.5
萬
元
」
為
第

4級
,「

12
.5
萬
元
及
以
上
」
則
為
第

5級
工
作
狀
態

受
訪
者
目
前
是
否
有
正
式
工
作
之
狀
態
有
工
作

=1
,無
工
作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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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資料處理與樣本清理流程

本研究以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中,14筆包含臺灣民眾睡眠–起床作息時間

之問卷調查資料作為資料來源,分別為1995年 (第三期第一次調查問卷一及問卷二)

、 2000年 (第四期第一次調查問卷一及問卷二) 、 2001年 (第四期第二次調查問卷

一) 、 2002年 (第四期第三次調查問卷二) 、 2005年 (第五期第一次調查問卷一及問

卷二) 、 2007年 (第五期第三次調查問卷二) 、 2009年 (第五期第五次調查問卷一) 、

2010年 (第六期第一次調查問卷一) 、 2011年 (第六期第二次調查問卷二) 、 2014年

(第六期第五次問卷一)及2015年 (第七期第一次問卷一),原始樣本數總計為28484

人。

然而, 其中有受訪者對於某些變項資料的回應為不知道、 拒答或漏答, 而產生缺

漏資料 (missing data)上的問題,故需使用適當方法來處理缺漏的資料,其中,較常

見的處理方式包含完全刪除法 (list-wise deletion)與多重差補法 (multiple imputa-

tion, MI)。

首先,完全刪除法的使用率較高且較直接,其處理方式就是逕將各種類型的缺漏

資料予以刪除,若遺漏值不多,直接刪除仍可保留較為完整的資料進行分析,但先決

條件是這些缺漏值的樣本必須為隨機發生, 否則無法保有資料的完整性, 在分析時

就容易產生估計上的偏差及無效的推論 (Allison, 2001; sherman, 2000)。

另外,在多重差補法方面,多重差補法的處理是以一串合理的數值來填補每筆缺

漏資料之缺漏值 (missing value), 但前提是這些缺漏值的產生須為 「完全隨機缺

漏」(missing completely at random) 及 「隨機缺漏」(missing at random) 這兩種缺

漏資料的類型,若為 「非隨機缺漏」(missing not at random),或是使用邏輯迴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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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法, 則較不適用多重差補法, 否則容易導致分析結果上的偏誤。 但實際在研

究的實行上, 資料產生缺漏的可能性有很多因素, 像是有的受訪者可能因個人的某

些因素或受到其他問項的影響而回應不知道、 拒答或漏答, 或是資料在蒐集過程中

出現問題等,所以較難辨別這些缺漏值的產生屬於何種類型 (Allison, 2002; Rubin,

1976)。

再者, 針對依變項遺漏值的部分, 若採用的分析法屬於多層次模型, 並直接以多

重插補處理後之依變項數值來填補每筆依變項之缺漏值,在分析模型的估計上可能

容易產生偏誤, 針對此問題, 適合的處理方法為多重插補後刪除法 (multiple impu-

tation, then deletion, MID),即先對全部有缺漏值的資料進行差補,接著對依變項有

缺漏值的資料予以刪除, 之後才得以進入分析模型的估計, 以解決原先經插補處理

後的依變項數值可能造成模型估計產生偏誤的問題 (Von Hippel, 2007)。

最後, 由於本研究的遺漏資料主要為基本特性之變項, 像是年齡、 婚姻狀態或工

作狀態等, 加上每筆研究資料中遺漏值的數量相對較少, 故本研究選擇使用完全刪

除法處理遺漏資料,以保留較為完整的資料型態。此外,因服義務役兵役者為非民間

人口,本研究將其排除於研究樣本之外,故刪除之。 因此,將14筆研究資料分別進行

整理及篩選後, 再處理變項遺漏值與排除非民間人口, 並將14筆處理後之研究資料

進行合併,本研究最終之分析樣本數為275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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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分析策略與程序

本研究主要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之多類別邏輯模型 (multinominal logit cross-

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 multinominal logit CCREMs), 以探討臺灣民眾

睡眠的年齡–時期–世代效應,並依據研究問題的順序解說分析的過程及內涵。第一,

於3.4.1節說明初步進行樣本特性分析中之人口標準化過程。 第二, 於3.4.2節說明

回應第一個研究問題之分析策略及程序, 主要是解釋年齡、 時期及世代對睡眠的獨

立效果之分析。 第三, 於3.4.3節則說明回應第二個研究問題之分析策略及程序, 主

要為說明年齡、時期及世代對睡眠的淨效果之分析。

3.4.1樣本特性分析

本研究樣本特性分析之內涵主要為初步解析1995年至2015年間,不同年齡層及

不同出生世代臺灣民眾睡眠比例分布的變化, 由於這涉及不同群體之間的比較, 故

必須調整不同群組間的差異, 即進行人口結構標準化的調整, 方能取得具實質意義

上之比較。 以下為了清楚解釋分析的過程, 本研究先以睡眠依變項中之就寢時間為

例進行說明, 而其餘兩個依變項(熬夜類型及睡眠長度) 之人口標準化過程, 即以此

類推。

首先, 為了便於比較國人睡眠比例分布在1995年至2015年間的變化, 本研究主

要以十年為間隔取1995年、2005年及2015年這三個時期的睡眠比例分布進行比較,

然而, 由於這三個時期中的人口結構並不相同,7 若以粗睡眠率進行比較, 無法看出

71995年、2005年與2015年個別之人口基本結構詳見於附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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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上的差異,因此,必須藉由以下人口標準化的調整,使比較具有實質意義。

本研究主要以1995年的人口結構為基準, 進行2005年與2015年人口結構的調

整。 由於在樣本特性分析中, 此三個時期比較之群體主要是以年齡及出生世代進行

分群,故本研究以其他人口統計變項,即性別、婚姻狀態、 家庭經濟環境及工作狀態,

作為主要的人口結構特性進行調整。

在調整過程的初始, 先計算出1995年人口統計變項之平均值, 計算結果詳見於

附錄 D。 接著, 使用多類別邏輯迴歸模式進行2005年及2015年之人口統計變項分

別對就寢時間影響之分析,其模型方程式如式 (3.1)至式 (3.2)所示:8

2005年:

ln
(P(Y = 1)

P(Y = 3)

)
= β

(1)
0 +β

(1)
1 SEX +β

(1)
2 MS+β

(1)
3 DFI +β

(1)
4 FI +β

(1)
5 WS

ln
(P(Y = 2)

P(Y = 3)

)
= β

(2)
0 +β

(2)
1 SEX +β

(2)
2 MS+β

(2)
3 DFI +β

(2)
4 FI +β

(2)
5 WS

(3.1)

2015年:

ln
(P(Y = 1)

P(Y = 3)

)
= β

(1)
0 +β

(1)
1 SEX +β

(1)
2 MS+β

(1)
3 DFI +β

(1)
4 FI +β

(1)
5 WS

ln
(P(Y = 2)

P(Y = 3)

)
= β

(2)
0 +β

(2)
1 SEX +β

(2)
2 MS+β

(2)
3 DFI +β

(2)
4 FI +β

(2)
5 WS

(3.2)

8在式(3.1) 及式 (3.2) 當中, 依變項為就寢時間, 共分為 「適當 (1)」、「熬夜 (2)」 和 「非典型 (3)」 三種類
別, 並以 「非典型 (3)」 作為參考組; 而其餘的兩個睡眠依變項則以此類推: 熬夜類型—「無熬夜 (1)、 輕度熬
夜 (2)、重度熬夜 (3)及非典型熬夜 (4)」,並以 「非典型熬夜 (4)」 做為參考組;睡眠長度—「偏少 (1)、適量 (2)
及偏多 (3)」,並以 「偏多 (3)」 做為參考組。 另外, SEX代表性別, MS為婚姻狀態, DFI為有無回答家庭月收
入, FI為家庭月收入, WS為工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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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將1995年人口統計變項之平均值分別代入式 (3.1) 及式 (3.2) 中, 即可計

算分別於2005年與2015年兩個時期中,調整後之 「適當」、「熬夜」 及 「非典型」 就寢

時間各自的比例分布,其調整後睡眠比例之分析結果可詳見於附錄 E。

3.4.2年齡、時期及世代對睡眠的獨立效果

本研究所提出的第一個研究問題為 「年齡、時期及世代對睡眠的獨立效果為何?」,

依據睡眠的三個不同依變項, 共可分成三個模型進行分析: 第一個模型分析的問題

是 「年齡、時期及世代對就寢時間的獨立效果為何?」,第二個模型分析的問題是 「年

齡、時期及世代對熬夜類型的獨立效果為何?」, 第三個模型分析的問題則是 「年齡、

時期及世代對睡眠長度的獨立效果為何?」。

為了回應睡眠是否具有年齡–時期–世代的獨立效果,本研究僅將年齡、時期及世

代三個影響因素納入分析模型,控制變項先不予考慮,純粹分析臺灣民眾睡眠(包括

就寢時間、熬夜類型及睡眠長度三者)的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應。 再者,由於就寢

時間、 熬夜類型及睡眠長度這三個依變項皆為三類別之類別變項, 故分析模式採用

交叉分類隨機效應之多類別邏輯模型,該分析模型為兩層次年齡–時期–世代階層模

型,其模型方程式如式(3.3)至式 (3.4)所示:

第一層次 (個人):

ln
(P(Yi jk = 1)

P(Yi jk = 3)

)
= logit(1) = α

(1)
jk +β

(1)
1 AGEi jk

ln
(P(Yi jk = 2)

P(Yi jk = 3)

)
= logit(2) = α

(2)
jk +β

(2)
1 AGEi jk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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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次 (時期、 世代):

α
(1)
jk = π

(1)
0 + t(1)0 j + c(1)0k

α
(2)
jk = π

(2)
0 + t(2)0 j + c(2)0k (3.4)

本研究之睡眠為就寢時間、熬夜類型及睡眠長度三種變項,所以上式的分析會分

別針對這三個依變項之測量進行。 為了清楚說明分析模型的過程與內涵, 本研究在

之後的模型解說,皆以依變項為就寢時間為例加以說明,故其餘兩個依變項(熬夜類

型及睡眠長度)之分析模型,即可以此類推。

首先,在第一層次(式3.3)當中,依變項為就寢時間,共分為 「適當」、「熬夜」和 「非

典型」 三種類別, 其中以 「非典型」 作為參考組, 並分別以1代表 「適當」、2代表 「熬

夜」及3代表 「非典型」。 9 P(Yi jk = a), a=1、2、3,分別代表第 j時期第 k世代之第 i個

體的就寢時間屬於 「適當」、「熬夜」 及 「非典型」的機率。 因此, P(Yi jk = 1)+P(Yi jk =

2)+P(Yi jk = 3)=1。 其中, P(Yi jk=1)
P(Yi jk=3) 表示第 j時期第 k世代之第 i個體的就寢時間屬

於 「適當」的機率,與屬於 「非典型」的機率之成敗比 (odds), P(Yi jk=2)
P(Yi jk=3) 則表示第 j時

期第 k世代之第 i個體的就寢時間屬於 「熬夜」的機率,與屬於 「非典型」的機率之

成敗比。

而自變項 AGEi jk 代表第 j 時期第 k 世代之第 i 個體的年齡; α
(1)
jk 與 α

(2)
jk 分別

代表在第一層次中, 年齡等於19歲的人,10 其就寢時間屬於 「適當」 的機率與屬於

9當依變項為熬夜類型, 其三種類別則分為:「無熬夜(1)、 輕度熬夜 (2)、 重度熬夜 (3) 及非典型熬夜 (4)」,
並以 「非典型熬夜 (4)」 做為參考組;當依變項為睡眠長度,其三種類別則分為:「偏少 (1)、適量 (2)及偏多 (3)
的睡眠長度」,並以 「偏多 (3)」 做為參考組,以此類推。

1019歲為中心化處理過後的年齡基準值。 由於年齡最小的受訪者為19歲,而非0歲,所以年齡等於0是沒
有意義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本研究將年齡做中心化 (centering) 處理, 即以最小年齡19歲為基準, 並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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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 的機率之 logit(1) 的平均值,11 以及其就寢時間屬於 「熬夜」 的機率與屬

於 「非典型」的機率之 logit(2)的平均值,而下標 jk代表時期–世代交叉的單一細格,

上標數字 (1)與 (2)則分別代表該類別與參考組類別的比較方程之係數。 β
(1)
1 表示

「適當」與 「非典型」 之 logit(1)受年齡影響的效果, β
(2)
1 則表示 「熬夜」與 「非典型」

之 logit(2) 受年齡影響的效果。

其次, 在第二層次 (式3.4) 中的 π
(1)
0 與 π

(2)
0 分別是指所有時期–世代交叉細格

的個體之 logit(1) 的平均值, 以及 logit(2) 的平均值; t(1)0 j 與 t(2)0 j 為第 j 時期的所有

世代的平均值, 並代表時期 j 的隨機效果; c(1)0k 與 c(2)0k 為第 k 世代在所有時期的平

均值,並代表世代 k的隨機效果。

若 β
(1)
1 與 β

(2)
1 兩者中有任一不為0,即表示就寢時間存在年齡效應。 另外,在時

期及世代的隨機效果部分,若 t(1)0 j 的變異數 σ
(1)
t0 ,以及 t(2)0 j 的變異數 σ

(2)
t0 ,兩者中

有任一不為0,表示就寢時間存在時期效果。 若 c(1)0k 的變異數 σ
(1)
k0 與 c(2)0k 的變異數

σ
(2)
k0 ,兩者中有任一不為0,則表示就寢時間具有世代效應。故這三者的顯著性可用

於檢定第一個研究假設 「年齡、時期及世代對就寢時間有獨立的影響效果」。

3.4.3年齡、時期及世代對睡眠的淨效果

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為 「年齡、時期及世代對睡眠的淨效果為何?」,為了進

一步釐清睡眠是否具有年齡–時期–世代的淨效果,延續3.4.1節中分析睡眠的年齡–

位受訪者的年齡,減去年齡的最小值19,以求得其中心化位置之數值。

11logit 為取對數之後的成敗比, 即 ln (odds); 成敗比則為兩機率相除後的比值,例如: 有一機率為 Pa , 另
一機率為 Pb ,則 Pa 與 Pb 的成敗比即為

Pa
Pb
。 故整體而言,即 logit= ln (odds) = ln

(
Pa
P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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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世代獨立效果模型之基礎, 本研究將該模型納入家庭及工作方面之控制變項,

其模型方程式如式 (3.5)至式 (3.6)所示:

第一層次 (個人):

ln
(P(Yi jk = 1)

P(Yi jk = 3)

)
= logit(1) = α

(1)
jk +β

(1)
1 AGEi jk +

P

∑
p=2

β
(1)
p Xpi jk

ln
(P(Yi jk = 2)

P(Yi jk = 3)

)
= logit(2) = α

(2)
jk +β

(2)
1 AGEi jk +

P

∑
p=2

β
(2)
p Xpi jk (3.5)

第二層次 (時期、 世代):

α
(1)
jk = π

(1)
0 + t(1)0 j + c(1)0k

α
(2)
jk = π

(2)
0 + t(2)0 j + c(2)0k (3.6)

在第一層次 (式3.5)中,本研究為了進一步釐清 「就寢時間的年齡–時期–世代淨

效果」,故加入控制變項(性別、婚姻狀態、 家庭經濟環境和工作狀態四者)進行分析。

其中, Xpi jk 即代表第 j 時期, k 世代之第 i 個體的第 p 個控制變項之數值; 而 β
(1)
p

, (p=2,...,P) , 表示 「適當」 與 「非典型」 之 logit(1) 受控制變項影響的效果, β
(2)
p ,

(p=2,...,P) ,則表示 「熬夜」與 「非典型」 之 logit(2) 受控制變項影響的效果。另一方

面, 本研究於式 (3.5) 及式 (3.6) 假定加入的共變項為固定效果,12 亦即將所有納入

的控制變項皆設為固定效果, 若未來有其他的研究需求, 可進一步開放檢驗此假定,

也就是檢驗這些共變項是否具有隨機效果。

本節模型分析的重點, 在於加入控制變項以後, 年齡、 時期及世代對於就寢時間

是否仍具有影響效果。 若 β
(1)
p 與 β

(2)
p , p=2 , ... , P ,兩者中有任一不為0,表示控制

12固定效果是指不包含時期及世代的隨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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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對於就寢時間具有影響力。 其次, 在加入控制變項分析情況下, 若 β
(1)
1 與 β

(2)
1

兩者中有任一不等於0,表示在控制家庭及工作的影響後,年齡對就寢時間有影響效

果, 亦即就寢時間存在年齡的淨效果。 再者, 若 t(1)0 j 之變異數 σ
(1)
t0 與 t(2)0 j 之變異數

σ
(2)
t0 兩者中有任一不為0, 表示在控制家庭及工作的影響後, 就寢時間具有時期的

影響效應, 亦即就寢時間存在時期的淨效果; 若 c(1)0k 之變異數 σ
(1)
k0 與 c(2)0k 之變異

數 σ
(2)
k0 兩者中有任一不為0, 則表示在控制家庭及工作的影響後, 就寢時間具有世

代的影響效應, 亦即就寢時間存在世代的淨效果。 故這四者的顯著性可用於檢定本

研究之第二個研究假設 「年齡、時期及世代對就寢時間有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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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結果

4.1樣本特性分析

本研究先初步分析不同年齡層與不同出生世代臺灣民眾於1995至2015年間睡

眠比例分布的差異, 以作為後續探討臺灣民眾睡眠變遷, 即解析臺灣民眾睡眠的年

齡–時期–世代效應之基礎內涵。

在資料特性之面向上, 表4.1.1為本研究資料的時期–交叉細格人數之分布情形,

本研究主要根據此資料型態,進行樣本特性之分析,以及臺灣民眾睡眠變遷之分析。

另外,年齡–時期–世代資料全體研究變項之描述性統計則詳見於附錄 A。

在睡眠比例分布初步分析方面, 為了清楚掌握不同年齡層及不同世代臺灣民眾

的睡眠於1995至2015年之間的差異,本研究主要取1995年、2005年及2015年這三

個時期進行比較。 圖4.1.1與圖4.1.2分別為1995至2015年不同年齡層與不同出生

世代臺灣民眾就寢時間之比例分布圖, 圖4.1.3與圖4.1.4分別為1995至2015年不

同年齡層與不同出生世代臺灣民眾熬夜類型之比例分布圖, 圖4.1.5與圖4.1.6則分

別為1995至2015年不同年齡層與不同出生世代臺灣民眾睡眠長度之比例分布圖。

圖4.1.1至圖4.1.6皆根據附錄 E 所示之分析結果, 即經過人口結構標準化調整

後之睡眠比例所繪製,且睡眠比例於人口標準化調整前與調整後之差異亦顯示於附

錄 E,以下分別進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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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臺灣民眾就寢時間之分布特性

圖4.1.1為1995至2015年間不同年齡層臺灣民眾就寢時間比例分布的變化,根據

圖4.1.1可發現, 分別生活於1995年、2005年及2015年三個時期中民眾的就寢時間

特性。 首先, 在1995年, 適當就寢時間分布於每個年齡層的民眾, 且隨著年齡愈大,

分布的比例亦愈多, 其中比例最少的為19至20歲的民眾 (8.20%), 最多的為71歲

及以上的年長者 (62.71%);熬夜就寢時間亦分布於每個年齡層民眾中,且年齡愈年

輕,分布的比例就愈大,其中19至20歲年輕族群所占比例最高 (91.80%),而71歲及

以上年長者則最低 (18.08%);非典型就寢時間則分布於19至20歲以外年齡層的民

眾, 且年齡越大者, 非典型就寢時間的比例越高, 尤其最高的是71歲及以上年長者

(19.21%),最低則為21至30歲之年輕族群 (2.12%)。

次者, 至2005年, 適當就寢時間及熬夜就寢時間的分布特性與1995年時期有相

似之處,即年齡愈年長適當就寢時間的比例愈高,熬夜就寢時間的比例愈低,而年齡

愈年輕適當就寢時間的比例則愈少, 熬夜就寢時間的比例愈多。 不過, 相較於1995

年的民眾,生活於2005年民眾在整體適當就寢時間的比例上有減少的現象,熬夜就

寢時間的比例則有增多的現象。另外,非典型就寢時間則分布於每個年齡層的群體,

其中分布最多的是71歲及以上的年長者 (20.20%),分布最少的是31至40歲青壯年

族群 (0.17%)。

而於2015年,適當就寢時間及熬夜就寢時間的分布特性,與1995年及2005年的

分布走向略有不同, 尤其是在31至40歲青壯年族群中, 不同於以往分布走向, 其在

適當就寢時間的比例高於41至50歲中年族群,且熬夜就寢時間比例低於41至5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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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1995至2015年不同年齡層臺灣民眾就寢時間之比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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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族群, 而其餘年齡層的民眾中, 適當就寢比例最高者仍為71歲及以上年長者

(56.13%),熬夜就寢比例最高者則為19至20歲年輕族群 (99.99%)。另外,相較於以

往1995年及2005年分布情況, 非典型就寢時間在2015年時期的民眾中, 整體所佔

的比例較少,在年齡層的分布上也較少,比例最高者仍為71歲及以上年長者 (16.17%

),最低則為31至40歲青壯年族群,僅佔0.04%。

整體來說, 相較於過去的時期, 生活於愈晚時期的民眾中, 年輕族群於就寢時間

有較明顯的變化, 其熬夜就寢時間的比例有增加的現象, 適當就寢時間的比例則有

減少的趨勢,即使其他年齡層亦有相同的變化趨勢,但其變化程度較年輕族群小。

另一方面, 圖4.1.2顯示之分析結果, 為1995至2015年間不同出生世代臺灣民眾

就寢時間比例分布的變化,如圖4.1.2所示, 在1995年, 適當就寢時間的比例由多到

少,依序分布於年長世代至年輕世代,其中所占比例最高者為1924以前至1939年出

生的年長世代 (59.38%),最少者為1970至1996年出生的年輕世代 (12.33%);熬夜

就寢時間的比例隨著出生的世代越年輕,分布就越多,其中分布最多為1970至1996

年出生的年輕世代 (85.48%),最少為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25.23%);

非典型就寢時間的比例亦由高至低分布於年長世代至年輕世代,其中分布最高者為

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15.39%), 最低者為1970至1996年出生的年

輕世代 (2.19%)。

到2005年, 各個世代在適當就寢時間的分布走向相似於1995年時期, 比例皆是

從多到少,依序分布於年長世代到年輕世代,但相較於1995年, 2005年中除了1924

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在適當就寢時間的比例稍微增高 (60.67%)之外,其

餘分布於居中世代到年輕世代的比例則較1995年稍低。此外,熬夜就寢時間的分布,

60



doi:10.6342/NTU201700885

圖4.1.2: 1995至2015年不同出生世代臺灣民眾就寢時間之比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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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相似於1995年時的分布走向, 但除了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之外,

居中世代到年輕世代熬夜就寢時間所占比例較1995年時來得多,尤其1970至1996

年出生的年輕世代所占比例最高 (91.33%)。 另外, 非典型就寢時間的比例分布中,

最多者為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16.79%), 最少者則為1955至1969

年出生的居中世代 (1.76%),尤其是在1924以前至1939年與1940至1954年出生世

代裡,非典型就寢時間的比例開始高於1995年時相同出生世代的民眾。

最後,至2015年,整體適當及熬夜就寢時間的分布趨勢與1995年及2005年有相

似之處, 但相較於1995年及2005年, 2015年中各個世代在適當就寢時間比例上有

增多的趨勢,尤其是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有明顯增加的現象 (79.06%

), 而每個出生世代的熬夜就寢時間分布則有減少的趨勢, 特別是1924以前至1939

年出生的年長世代所占比例明顯減少,僅占0.30%。 此外,生活於2015年之1924以

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非典型就寢時間的比例高於1995年及2005年, 且所

佔比例為最多 (20.64%),另外最少者則為1955至1969年出生的居中世代 (0.82%)。

4.1.2臺灣民眾熬夜類型之分布特性

圖4.1.3主要為1995至2015年間不同年齡層臺灣民眾熬夜類型比例分布的變化,

依據圖4.1.3分析結果的呈現, 首先, 1995年時期無熬夜的比例分布特性為, 民眾年

齡愈高,無熬夜的比例亦愈高,其中比例分布最高者為71歲及以上年長者 (62.71%),

最低者為19至20歲年輕人 (8.20%); 至2005年時期,無熬夜比例分布仍呈,隨民眾

年齡愈大比例愈高的走向,只是整體在各個年齡層的分布較1995年有減少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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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1995至2015年不同年齡層臺灣民眾熬夜類型之比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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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比例分布最多在71歲及以上年長者 (60.31%),最少在19至20歲年輕人 (0.12

%);而至2015年,無熬夜的比例分布最大者為71歲及以上年長者 (56.99%),最小為

19至20歲年輕人, 僅占0.02%, 相較於2005年, 2015年中31至40歲青壯年者變化

較明顯,其無熬夜的比例有增加的現象。

其次,在輕度熬夜的分布方面, 1995年時期,整體比例的分布是隨著年齡愈增加,

比例就愈減小,其中, 19至20歲年輕族群所占比例最高 (86.89%), 71歲及以上年長

者所占比例最低 (18.08%); 至2005年, 各個年齡層族群在輕度熬夜的比例較1995

年有增加的趨勢, 其分布最多者為19至20歲年輕人 (92.28%), 最少者為71歲及以

上年長者 (19.67%);而至2015年,整體輕度熬夜的分布較1995年時增加,但相較於

2005年, 31至50歲青壯年人, 以及51至60歲中年人, 兩者輕度熬夜的比例有下降

的現象, 而比例分布最多為19至20歲年輕人 (94.97%), 最少則為71歲及以上年長

者 (26.57%)。

在重度熬夜的分布方面,整體在1995及2005年中的分布型態,除了71歲及以上

年長者外,其餘年齡層的族群皆出現重度熬夜的現象,其中,在1995年,重度熬夜比

例分布最高者為19至20歲年輕族群 (4.91%),緊接隨年齡的增加,分布走向是由多

到少,分布最少者為61至70歲年長者 (0.21%); 於2005年,重度熬夜比例在青年及

中年族群上的分布, 相對於1995年有略為增加的趨勢, 其中分布最高為19至20歲

年輕族群 (7.23%), 分布最低為61至70歲年長者 (0.19%); 相較於1995及2005年,

2015年重度熬夜分布較明顯之變化在於,老年族群開始出現重度熬夜的現象。此外,

重度熬夜所占比例最多者為19至20歲年輕族群 (5.01%), 最少者為71歲及以上年

長者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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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非典型熬夜分布方面,整體分別在1995 、 2005及2015年的分布上,隨著民

眾的年齡愈年長, 出現非典型熬夜的現象較多。 其中, 在1995年, 非典型熬夜分布

最高者為71歲及以上年長者 (19.21%), 最低者為21至30歲年輕族群 (2.12%); 至

2005年, 相較於1995年, 19至20歲年輕族群開始出現非典型熬夜的情況, 且2005

年非典型熬夜分布最高者為71歲及以上年長者 (20.30%),最低者為31至40歲青壯

年族群 (0.17%); 至2015年, 相較於2005年, 青壯年族群、 中年族群及老年族群分

別在非典型熬夜的比例上有減少的趨勢, 且2015年非典型熬夜分布最高者為71歲

及以上年長者 (16.41%), 最低者為31至40歲青壯年族群 (0.05%), 30歲以下年輕

族群在非典型熬夜的比例則消失。整體而言,相較於過去的時期,生活在愈晚時期的

各個年齡層民眾之中,無熬夜有減少的趨勢,輕度及重度熬夜有增加的趨勢,非典型

熬夜則有減少的現象。

圖4.1.4顯示之分析結果,為1995至2015年間不同出生世代臺灣民眾熬夜類型比

例分布的變化,如圖4.1.4所示,在無熬夜的分布上,整體在三個時期的分布皆為,愈

早出生的世代,無熬夜的比例就愈大。 在1995年時期,無熬夜比例分布最高在1924

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59.38%), 最低在1970至1996年出生的年輕世代

(12.33%); 但相較於1995年, 生活於2005年之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

代, 在無熬夜的比例上有增加的現象 (61.07%), 其餘世代的民眾則有減少的現象,

其中分布最低為1970至1996年出生的年輕世代 (6.86%); 然而, 相較於1995年及

2005年, 生活在2015年時期的各個世代, 在無熬夜的比例上有回升的現象, 其中,

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所占比例最高 (78.78%), 1970至1996年出生

的年輕世代所占比例則最低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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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4: 1995至2015年不同出生世代臺灣民眾熬夜類型之比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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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輕度熬夜的比例分布上, 整體於三個時期的分布型態為, 越晚出生的世代, 輕

度熬夜的比例越高。 1995年, 輕度熬夜比例最高在1970至1996年出生的年輕世代

(82.47%), 最低在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24.88%); 至2005年, 相較

於1995年, 除了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輕度熬夜的情形有減少的現

象, 其他世代皆有增加的趨勢, 其中分布最高者為1970至1996年出生的年輕世代

(86.83%), 最低者為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22.03%); 至2015年, 相

較於1995年, 1970至1996年出生的年輕世代輕度熬夜情況有增加的現象, 而相較

於2005年,則是所有世代在輕度熬夜的比例上皆有減少的趨勢,尤其是1924以前至

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減少至0.64%,不過相對地,其無熬夜及非典型熬夜的情況

有增加的現象。

在重度熬夜分布方面, 整體在三個時期中的分布, 皆偏重在1970至1996年出生

的年輕世代, 其中, 生活於1995年之1970至1996年出生的年輕世代, 其重度熬夜

比例為3.01%, 2005年為4.44%, 2015年則為4.40%。 另外, 在1995年, 重度熬夜

比例分布最低者為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0.35%), 2005年為1940

至1954年出生的居中世代 (1.10%), 2015年亦為1940至1954年出生的居中世代

(1.42%)。

最後, 在非典型熬夜的比例分布上, 整體在三個時期的分布皆偏重於年長世代,

尤其是生活在2015年之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其非典型熬夜的情

況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此外, 非典型熬夜比例之分布, 分別在1995年 、 2005年及

2015年,最高者皆為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所占比例分別為15.39%

、 16.90%及20.58%;而於比例分布最低者中,在1995年為1970至1996年出生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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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世代 (2.19%), 2005年及2015年皆為1955至1969年出生的居中世代, 所占比例

分別為1.76%及0.82%。

4.1.3臺灣民眾睡眠長度之分布特性

圖4.1.5主要為1995至2015年間不同年齡層臺灣民眾睡眠長度比例分布的變化,

根據圖4.1.5之分析結果顯示,首先,在1995年中,少於7小時 (偏少)、 7至8小時 (適

量) 及大於8小時 (偏多) 三種類別的睡眠長度皆分布於各個年齡層, 且每個年齡層

之間所分配到的比例相差不大。 其中,在少於7小時的睡眠長度上,所占比例最多者

為19至20歲的年輕人 (26.23%),次多者為41至50歲的中年人 (25.71%),所占比例

最少者為21至30歲的年輕族群 (17.11%), 次少者為71歲及以上年長者 (18.08%);

在7至8小時的睡眠長度分布上,三個所占比例較高者分別為31至40歲青壯年族群

(56.80%)、 41至50歲中年人 (56.24%) 及71歲及以上年長者 (55.93%), 最低者則

為51至60歲的中年族群 (52.84%);在大於8小時的睡眠長度分布上,所占比例最大

者為21至30歲 (28.12%),最小者則為41至50歲中年人 (18.05%)。

其次, 2005年有別於1995年,在睡眠長度的分布特性上有比較明顯的差異性,尤

其是在大於8小時的睡眠長度上。 在2005年中, 小於7小時的睡眠長度比例分布最

高及次高者分別為51至60歲 (29.10%)及41至50歲 (28.52%)的中年族群,分布最

低及次低者則分別為19至20歲年輕人 (14.46%) 及71歲及以上年長者 (19.10%);

7至8小時的睡眠長度比例分布最高者為31至40歲青壯年人,緊接由高到低依序為

中年族群和老年族群,最後到分布最低的族群為19至20歲年輕人 (41.84%);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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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1995至2015年不同年齡層臺灣民眾睡眠長度之比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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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時的睡眠長度比例分布最高者為19至20歲年輕人 (43.70%),最低者為51至60

歲中年族群 (14.50%)。 整體上, 相較於1995年, 2005年中最明顯的變化在於19至

20歲年輕人的睡眠長度分布, 其睡眠偏多的比例明顯增加, 睡眠適量及偏少的比例

則減少。

再者, 2015年睡眠長度整體比例的分布型態, 與2005年有相似之處。 其中, 小

於7小時的睡眠長度比例最高者為31至40歲青壯年人 (25.07%), 接著依序分布於

中年及老年族群,最後比例最低者為19至20歲年輕人 (13.83%); 7至8小時的睡眠

長度分布最多在51至60歲中年族群 (66.15%), 分布最少在19至20歲年輕族群中

(48.84%),且相較於過去,中年族群及21至30歲年輕族群於睡眠適量的比例有增加

的趨勢;大於8小時的睡眠長度分布最多在19至20歲年輕族群 (37.33%),緊接依序

分布於老年族群及青壯年族群, 再到分布最少的51至60歲中年族群 (11.20%), 分

布走向大致與2005年相似。整體來說,相較於1995年之分布型態,變化最明顯的為

19至20歲的年輕人, 其睡眠偏多的比例明顯增加, 睡眠適量及偏少的比例則減少,

只是相較於2005年,其睡眠適量的比例有增多,而睡眠偏少及偏多的情況有下降的

現象。

另一方面,圖4.1.6為1995至2015年間不同出生世代臺灣民眾睡眠長度比例分布

的變化, 如圖4.1.6所示, 在1995年, 各個年齡層分配到不同睡眠長度類別的比例

相差不多, 首先, 以少於7小時睡眠長度的比例分布來看, 由多至少依序為1940至

1954年出生的居中世代 (25.58%)、 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1955至

1969年出生的居中世代,到最後分布最少的1970至1996年出生的年輕世代 (16.44

%);以7至8小時睡眠長度的分布來說,由高到低依序為1940至1954年 ( 56.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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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6: 1995至2015年不同出生世代臺灣民眾睡眠長度之比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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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955至1969年出生的居中世代族群、1970至1996年出生的年輕世代, 再到分布

最低的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51.16%); 以大於8小時的睡眠長度而

言,比例分布由大到小依序為1970至1996年出生的年輕世代 (27.67%) 、 1924以前

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1955至1969年出生的居中世代,以及最後1940至1954

年出生的居中世代 (17.96%)。

在2005年時期, 相較於1995年, 不同睡眠長度類別在不同年齡層中的分布開始

出現些微變化,其中,少於7小時睡眠長度比例分布最高者為1955至1969年出生的

居中世代族群 (29.30%),最低者為1970至1996年出生的年輕世代 (19.62%); 7至8

小時睡眠長度的比例分布最多在1955至1969年出生的居中世代族群 (55.72%),最

少在1940至1954年出生的居中世代族群 (44.94%);大於8小時的睡眠長度分布上,

所占比例最大者為1940至1954年出生的居中世代族群 (30.80%), 最小者為1955

至1969年出生的居中世代民眾 (14.98%)。 整體上, 相較於1995年, 2005年時年長

世代在適量睡眠上的比例有減少的趨勢, 睡眠偏多的情形開始有增加的現象, 而居

中世代族群在睡眠偏少上開始有增加的情況,睡眠偏多的情形則開始減少。

最後, 在2015年, 少於7小時睡眠長度比例分布最多者為1940至1954年出生的

居中世代族群 (24.67%), 最少者為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17.49%);

7至8小時睡眠長度比例分布最高在1955至1969年出生的居中世代 (66.80%), 最

低在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41.54%); 大於8小時睡眠長度分布最多

在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40.97%), 最少在1955至1969年出生的居

中世代族群 (10.45%)。 整體而言, 相較於1995年及2005年, 於2015年中變化較明

顯的為年長世代及居中世代族群, 其中, 1924以前至1939年出生的年長世代, 其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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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偏多的情形有增加的趨勢, 睡眠適量有減少的趨勢, 睡眠偏少的情形亦有減少的

現象。 而居中世代的民眾在睡眠適量上有再度增加的趨勢, 睡眠偏多的情況亦有減

少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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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睡眠的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

為了探討臺灣民眾睡眠的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 本研究運用交叉分類隨機

效應之多類別邏輯模型進行分析,並僅於模型中放入年齡、時期及世代進行分析。首

先,於4.2.1節說明就寢時間的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之分析結果。 再者,於4.2.2

節說明熬夜類型的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之分析結果。最後,於4.2.3節則說明睡

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之分析結果。

4.2.1就寢時間的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

首先, 本研究先瞭解年齡對於就寢時間的獨立影響效果為何。 根據表4.2.1所示,

人類的生理年齡與就寢時間有關係, 年齡會影響就寢時間, 且年齡愈高較傾向非典

型的就寢時間。

接著,在時期對就寢時間的獨立影響效果方面,由表4.2.1可知,時期與就寢時間

之間具關連性, 時期對就寢時間具獨立影響效果。 以整體時期對就寢時間之獨立效

果模型來看, 生活於2005年以前社會的民眾, 較偏向適當或非典型的就寢時間, 而

至2005年以後的社會,即使有民眾偏向適當的就寢時間,但民眾熬夜的現象漸漸開

始出現,直至2014年之後,民眾轉而傾向熬夜或非典型的就寢時間。

另一方面,在出生世代對就寢時間的獨立影響效果部分,從表4.2.1可發現,出生

世代與就寢時間之間有關係, 世代對就寢時間有獨立影響效果。 由整體世代對就寢

時間的獨立效果之變化趨勢來說, 1939年以前出生的年長世代, 較偏向非典型或適

當的就寢時間,而1940年至1970年間出生的居中世代,熬夜的現象開始出現,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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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就寢時間的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

就寢時間

適當/ 熬夜/
非典型 非典型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固定效果

截距 2.434∗∗∗ 0.187 4.476∗∗∗ 0.211
年齡 −0.174∗∗∗ 0.045 −0.674∗∗∗ 0.050

隨機效果

時期效果

1995年 −0.043 0.089 −0.359∗∗ 0.109
2000年 −0.038 0.084 −0.229∗ 0.103
2001年 0.295∗∗ 0.099 −0.275∗ 0.118
2002年 −0.042 0.096 −0.152 0.113
2005年 −0.210∗∗ 0.081 0.017 0.099
2007年 0.048 0.097 0.221∗ 0.113
2009年 0.050 0.099 0.205 0.115
2010年 0.090 0.102 0.287∗ 0.118
2011年 0.078 0.104 0.219 0.119
2014年 −0.155 0.099 −0.004 0.116
2015年 −0.072 0.098 0.070 0.116
世代效果

1924以前 −0.464∗ 0.199 −0.678∗∗ 0.232
1925–1929 −0.265 0.180 −0.613∗∗ 0.209
1930–1934 0.138 0.169 −0.325 0.193
1935–1939 −0.036 0.157 −0.361∗ 0.177
1940–1944 0.318∗ 0.153 0.043 0.169
1945–1949 0.364∗ 0.151 0.392∗ 0.163
1950–1954 0.341∗ 0.143 0.538∗∗∗ 0.154
1955–1959 0.574∗∗∗ 0.150 0.729∗∗∗ 0.159
1960–1964 0.336∗ 0.152 0.439∗∗ 0.160
1965–1969 0.434∗ 0.173 0.592∗∗ 0.180
1970–1974 −0.056 0.176 0.054 0.184
1975–1979 −0.310 0.188 −0.112 0.196
1980–1984 −0.562∗∗ 0.205 −0.333 0.212
1985–1989 −0.415 0.249 0.082 0.254
1990–1994 −0.504 0.274 −0.326 0.280
1995–1999 0.109 0.336 −0.122 0.350

∗∗∗p < .001, ∗∗p < .01,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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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於適當或熬夜的就寢時間,到了1970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世代,多傾向熬夜或非

典型的就寢時間,逐漸偏重於就寢時間偏晚的情況。

綜而言之,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問題1a,「年齡、時期及世代對就寢時間的獨

立效果為何? 」所提出之研究假設1a,「就寢時間具有年齡–時期–世代的獨立效果」。

經由以上分析結果之討論,可發現在未納入其他家庭與工作相關影響因素的背景下,

年齡對於臺灣民眾的就寢時間具有獨立的影響效果,且具體呈現出年齡越高較傾向

非典型就寢時間的現象。另外,時期及世代對於就寢時間亦具有獨立的影響效果,故

於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設1a 之中, 就寢時間具有年齡–時期–世代的獨立效果成

立。

4.2.2 熬夜類型的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

就年齡、時期及世代對熬夜類型的獨立效果而論,本研究先探究年齡對熬夜類型

的獨立影響效果,其分析結果由表4.2.2可得,人類的生理年齡與熬夜類型之間有關

係,年齡對臺灣民眾熬夜類型有獨立影響效果,當民眾年紀越年長時,較傾向非典型

的熬夜類型。

其次,根據表4.2.2所示,時期與熬夜類型之間具關連性,時期對於熬夜類型具有

獨立的影響效果。 依據熬夜類型之時期獨立效果的總體變化走向,生活於2005年以

前社會的民眾, 一般較偏向無熬夜或非典型熬夜的類型, 但其中在2001年的社會,

民眾有出現重度熬夜的情況。而至2005年以後的社會,人們普遍開始出現熬夜的現

象,不僅是輕度熬夜,甚至出現重度熬夜的情形,不過,其中仍有民眾是偏向沒有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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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熬夜類型的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

熬夜類型

無/ 輕度/ 重度/
非典型 非典型 非典型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固定效果

截距 2.453∗∗∗ 0.173 4.467∗∗∗ 0.196 1.604∗∗∗ 0.185
年齡 −0.180∗∗∗ 0.041 −0.681∗∗∗ 0.046 −0.914∗∗∗ 0.054

隨機效果

時期效果

1995年 −0.013 0.085 −0.325∗∗ 0.104 −0.551∗∗∗ 0.156
2000年 −0.024 0.081 −0.218∗ 0.099 −0.177 0.149
2001年 0.279∗∗ 0.094 −0.308∗∗ 0.113 0.123 0.174
2002年 −0.017 0.091 −0.119 0.108 −0.276 0.173
2005年 −0.210∗∗ 0.078 0.012 0.095 0.132 0.137
2007年 0.032 0.091 0.203 0.107 0.187 0.163
2009年 0.036 0.094 0.192 0.109 0.162 0.166
2010年 0.069 0.096 0.267∗ 0.111 0.191 0.169
2011年 0.072 0.098 0.220 0.112 0.060 0.170
2014年 −0.148 0.094 0.008 0.110 0.024 0.167
2015年 −0.075 0.093 0.069 0.110 0.126 0.165
世代效果

1924以前 −0.437∗ 0.184 −0.610∗∗ 0.217 −0.161 0.257
1925–1929 −0.240 0.167 −0.555∗∗ 0.196 −0.192 0.249
1930–1934 0.156 0.157 −0.281 0.181 −0.141 0.241
1935–1939 −0.010 0.147 −0.308 0.166 −0.240 0.230
1940–1944 0.320∗ 0.142 0.063 0.158 −0.029 0.218
1945–1949 0.327∗ 0.139 0.364∗ 0.151 0.254 0.198
1950–1954 0.311∗ 0.132 0.522∗∗∗ 0.142 0.186 0.177
1955–1959 0.511∗∗∗ 0.137 0.676∗∗∗ 0.146 0.322 0.167
1960–1964 0.295∗ 0.139 0.402∗∗ 0.147 0.190 0.158
1965–1969 0.365∗ 0.155 0.526∗∗ 0.162 0.210 0.167
1970–1974 −0.034 0.161 0.076 0.167 −0.157 0.168
1975–1979 −0.272 0.171 −0.083 0.178 −0.176 0.170
1980–1984 −0.502∗∗ 0.185 −0.297 0.191 −0.169 0.177
1985–1989 −0.443∗ 0.216 0.019 0.219 0.105 0.198
1990–1994 −0.394 0.239 −0.246 0.242 −0.097 0.216
1995–1996 0.048 0.292 −0.266 0.293 0.094 0.245

∗∗∗p < .001, ∗∗p < .01,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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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睡眠生活。整體來說,生活於愈晚時期的民眾,傾向熬夜的現象較多。

另外,在熬夜類型的世代獨立效果方面,由表4.2.2可知,出生世代與熬夜類型之

間有關係, 且世代對熬夜類型有獨立影響效果。 根據熬夜類型之世代獨立效果的總

體變化趨勢, 1940年以前出生的年長世代, 較偏向沒有熬夜或非典型的熬夜類型,

1940年以後至1970年之間出生的居中世代, 較偏向無熬夜、 輕度或重度熬夜的類

型, 開始出現熬夜的作息時間, 而至1970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世代, 大多開始傾向重

度熬夜或非典型熬夜的睡眠作息。

綜合而言, 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問題1b,「年齡、 時期及世代對熬夜類型的

獨立效果為何? 」 本研究以睡眠相關醫學及社會學等領域研究之論點, 試圖解釋熬

夜類型的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 並發展出研究假設1b,「熬夜類型具有年齡–時

期–世代的獨立效果」。 透過上述之分析結果, 可發現在未考慮家庭及工作影響因素

的情況下, 臺灣民眾的熬夜類型具有年齡獨立效果, 且年齡愈年長愈傾向非典型熬

夜類型。 在時期及世代方面, 熬夜類型亦具有時期獨立效果與世代獨立效果。 因此,

在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設1b 之中, 熬夜類型具有年齡–時期–世代的獨立效果成

立。

4.2.3 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

首先,在睡眠長度的年齡獨立效果方面,可由表4.2.3得知,年齡與睡眠長度之間

有關係,人類的生理年齡對睡眠長度有獨立影響效果,當人們的年齡愈年長,較傾向

偏少或是適量的睡眠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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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

睡眠長度

偏少/ 適量/
偏多 偏多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固定效果

截距 −0.259 0.169 0.512∗∗∗ 0.125
年齡 0.095∗ 0.041 0.100∗∗∗ 0.028

隨機效果

時期效果

1995年 −0.181∗ 0.072 −0.008 0.038
2000年 −0.116 0.065 −0.022 0.036
2001年 −0.189∗ 0.075 0.001 0.041
2002年 0.006 0.069 −0.032 0.039
2005年 0.040 0.060 0.019 0.034
2007年 0.255∗∗∗ 0.066 −0.004 0.039
2009年 0.106 0.068 −0.024 0.039
2010年 0.128 0.070 0.014 0.040
2011年 −0.029 0.070 −0.028 0.039
2014年 0.035 0.074 −0.009 0.040
2015年 −0.056 0.075 0.091 0.040
世代效果

1924以前 −1.096∗∗∗ 0.211 −0.902∗∗∗ 0.156
1925–1929 −0.560∗∗ 0.190 −0.427∗∗ 0.145
1930–1934 −0.069 0.173 −0.212 0.137
1935–1939 0.089 0.161 −0.156 0.130
1940–1944 0.273 0.150 0.170 0.123
1945–1949 0.392∗∗ 0.140 0.195 0.117
1950–1954 0.474∗∗∗ 0.130 0.334∗∗ 0.109
1955–1959 0.482∗∗∗ 0.126 0.403∗∗∗ 0.106
1960–1964 0.332∗∗ 0.126 0.327∗∗ 0.106
1965–1969 0.331∗ 0.131 0.334∗∗ 0.109
1970–1974 0.196 0.139 0.375∗∗ 0.114
1975–1979 0.181 0.147 0.194 0.118
1980–1984 −0.183 0.159 0.056 0.124
1985–1989 −0.325 0.174 −0.130 0.133
1990–1994 −0.334 0.197 −0.309∗ 0.149
1995–1996 −0.185 0.269 −0.253 0.214

∗∗∗p < .001, ∗∗p < .01,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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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睡眠長度的時期獨立效果而論,如表4.2.3所示,時期與睡眠長度之間有

關連性, 時期對睡眠長度具有獨立影響效果。 根據睡眠長度之時期獨立效果的整體

變化,生活於2002年以前社會的民眾,較傾向適量或偏多的睡眠長度, 但至2002年

以後的社會,民眾開始出現睡眠長度偏少的情況,不過,仍有民眾的睡眠長度是偏向

適量或偏多,尤其是生活於2014年以後社會的民眾,開始出現睡眠長度傾向適量或

偏多的睡眠生活。

再者,於睡眠長度的世代獨立效果方面,從表4.2.3可發現,出生世代與睡眠長度

之間有關係, 世代對於睡眠長度有獨立影響效果。 依據整體世代對睡眠長度之獨立

效果的變化走向, 1935年以前出生的年長世代, 較傾向偏多的睡眠長度, 但1935年

以後至1975年之間出生的世代,除了傾向適當的睡眠長度外,開始出現睡眠長度偏

少的現象,而至1975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世代,睡眠長度則逐漸轉變為偏多的情形。

最後總結來說, 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問題1c,「年齡、 時期及世代對睡眠長

度的獨立效果為何? 」 本研究透過睡眠相關醫學與健康社會學相關文獻之論點, 試

圖解釋睡眠長度之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並推衍出研究假設1c,「睡眠長度具有

年齡–時期–世代的獨立效果」。 經過以上分析結果之解釋, 可發現年齡對於臺灣民

眾的睡眠長度具有獨立的影響效果,時期及世代對於睡眠長度亦具有獨立的影響效

果。 因此, 於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設1c 之中, 睡眠長度具有年齡–時期–世代的獨

立效果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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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睡眠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

本研究於4.2節確定臺灣民眾睡眠的年齡–時期–世代獨立效果之後,在本節將接

續4.2節之分析基礎,納入家庭與工作方面影響因素進行正式的分析,以進一步探討

臺灣民眾睡眠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分析結果分別於以下三節進行解釋:第一、

於4.3.1節說明就寢時間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之分析結果。 第二、 於4.3.2節說

明熬夜類型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之分析結果。第三、於4.3.3節說明睡眠長度的

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之分析結果。

4.3.1就寢時間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

首先,在就寢時間的年齡淨效果方面,如表4.3.1所顯示,在排除性別、婚姻狀態、

家庭經濟環境及工作狀態對就寢時間的影響後,人類的生理年齡與就寢時間確實有

關係, 生理年齡對就寢時間具有影響力, 且民眾在老化的過程中, 就寢時間會逐漸

傾向非典型的就寢時間,此外,相應於附錄 B中年齡與十二時辰就寢時間之交叉分

析結果,會發現年齡愈高,較偏向非典型就寢時間中之偏早就寢的時辰,即酉時及戌

時。

其次, 在就寢時間的時期淨效果方面, 由表4.3.1可得, 排除性別、 婚姻狀態、 家

庭經濟環境及工作狀態對就寢時間的影響後, 時期與就寢時間之間具關連性, 時期

會影響國人的就寢時間。 根據圖4.3.1(a) 之分析結果, 可瞭解國人的就寢時間在不

同時期中的變化趨勢, 其中, 2000年、2001年、2005年、2007年及2014年為國人就

寢時間有明顯轉變的時期,生活於2000年以前社會的民眾,較偏向非典型就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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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 就寢時間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

就寢時間

適當/ 熬夜/
非典型 非典型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固定效果

截距 2.201∗∗∗ 0.195 3.426∗∗∗ 0.227
年齡 −0.182∗∗∗ 0.040 −0.631∗∗∗ 0.048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296∗∗∗ 0.063 −0.010 0.063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433∗∗∗ 0.068 0.124 0.068
家庭經濟環境

DFIa 0.247∗ 0.106 0.874∗∗∗ 0.108
家庭月收入 0.114∗∗∗ 0.026 0.371∗∗∗ 0.026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224∗∗ 0.071 −0.290∗∗∗ 0.072

隨機效果

時期效果

1995年 −0.065 0.091 −0.402∗∗∗ 0.114
2000年 −0.069 0.087 −0.277∗ 0.109
2001年 0.324∗∗ 0.104 −0.303∗ 0.126
2002年 −0.019 0.100 −0.135 0.120
2005年 −0.237∗∗ 0.085 −0.012 0.105
2007年 0.045 0.101 0.241∗ 0.120
2009年 0.047 0.104 0.188 0.122
2010年 0.098 0.107 0.277∗ 0.125
2011年 0.091 0.109 0.291∗ 0.126
2014年 −0.164 0.103 0.017 0.122
2015年 −0.051 0.102 0.115 0.122
世代效果

1924以前 −0.362∗ 0.170 −0.620∗∗ 0.220
1925–1929 −0.224 0.154 −0.580∗∗ 0.198
1930–1934 0.126 0.144 −0.243 0.182
1935–1939 −0.079 0.135 −0.323 0.167
1940–1944 0.240 0.132 0.037 0.159
1945–1949 0.266∗ 0.132 0.344∗ 0.154
1950–1954 0.245 0.125 0.494∗∗∗ 0.145
1955–1959 0.451∗∗∗ 0.132 0.668∗∗∗ 0.150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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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頁

就寢時間

適當/ 熬夜/
非典型 非典型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隨機效果

1960–1964 0.235 0.135 0.402∗∗ 0.151
1965–1969 0.333∗ 0.154 0.522∗∗ 0.169
1970–1974 −0.091 0.157 −0.003 0.173
1975–1979 −0.258 0.167 −0.136 0.184
1980–1984 −0.428∗ 0.181 −0.296 0.199
1985–1989 −0.263 0.217 0.131 0.235
1990–1994 −0.307 0.235 −0.233 0.257
1995–1996 0.116 0.277 −0.164 0.316

a DFI是受訪者有無回應家庭月收入的虛擬變項,此變項為家庭經濟環境之輔助性測量,其中,無回

應者, DFI為1;有回應者,則 DFI為0。

b ∗∗∗p < .001, ∗∗p < .01, ∗p < .05

至2001年的社會, 民眾的就寢時間逐漸偏向適當或非典型的就寢時間, 其後直至

2005年的社會, 民眾再度偏向非典型的就寢時間, 至2005年以後的社會, 民眾開始

偏向熬夜或適當的就寢時間, 熬夜的情形開始普遍地出現, 甚至到2014年的社會,

民眾的就寢時間轉而偏向熬夜或非典型的就寢時間。

再者, 於就寢時間的世代淨效果方面, 由表4.3.1可知, 排除性別、 婚姻狀態、 家

庭經濟環境及工作狀態與就寢時間的關係後, 出生世代與就寢時間之間有關係, 世

代確實對就寢時間有影響。 透過圖4.3.1(b) 的呈現, 可發現就寢時間在不同世代人

口群上的變化, 以整體變化之走向來看, 1940年以前出生的年長世代較偏向適當或

非典型的就寢時間, 且較偏向非典型就寢時間中之偏早就寢的時辰, 這部分可參考

附錄 B 中有關世代與十二時辰就寢時間之交叉分析結果。 但至1940年以後出生的

世代,逐漸偏向熬夜或適當的就寢時間,熬夜的現象開始出現,直至1970年以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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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 就寢時間之時期–世代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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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世代, 普遍開始偏向非典型或熬夜就寢時間的睡眠作息, 整體而言, 世代愈年

輕,就寢時間傾向偏晚的情況較多。

另一方面,在控制變項與就寢時間關係方面,表4.3.1顯示,男性比女性更偏向非

典型的就寢時間, 已婚者比其他婚姻狀態者更偏向於適當的就寢時間, 家庭月收入

愈高者愈偏向適當或熬夜的就寢時間,而有工作者則比無工作者更偏向非典型的就

寢時間。

綜合來說, 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問題2a,「年齡、 時期及世代對就寢時間的

淨效果為何? 」 本研究試圖根據生醫與健康社會學等相關領域研究所提出的論點,

解釋就寢時間中年齡–時期–世代的淨效果,並推衍出研究假設2a,「就寢時間具有年

齡–時期–世代的淨效果, 即臺灣民眾年齡愈增加愈傾向非典型或熬夜的就寢時間,

生活於近代時期的民眾愈偏向熬夜的就寢時間,且出生世代愈年輕的民眾愈偏向熬

夜的就寢時間」。經由以上分析結果之討論,本研究發現臺灣民眾的就寢時間確實具

有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其中,國人年齡愈高較偏向非典型就寢時間,生活在愈趨

近代的民眾較偏向熬夜的就寢時間,年輕世代的民眾偏向熬夜就寢時間的現象較普

遍,這方面於研究假設2a中是成立的。

4.3.2 熬夜類型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

就熬夜類型的年齡淨效果而論,根據表4.3.2所顯示之分析結果,在控制性別、婚

姻狀態、 家庭經濟環境及工作狀態對熬夜類型的影響後, 人類的生理年齡與熬夜類

型之間確實有關連性, 年齡會影響民眾熬夜的類型, 國人的年齡越高較傾向非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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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熬夜類型, 此外, 相應附錄 B 之年齡與十二時辰就寢時間的交叉分析結果, 可發

現年齡越高者,其非典型熬夜類型較多是偏向酉時及戌時這類提早就寢的時辰。

就熬夜類型的時期淨效果而論, 如表4.3.2所示, 控制性別、 婚姻狀態、 家庭經濟

環境及工作狀態對熬夜類型的影響後, 時期與熬夜類型之間有關係, 時期會影響國

人熬夜的類型。 根據圖4.3.2(a) 之分析結果, 可觀察臺灣民眾熬夜的類型在不同時

期中的變化走向,生活於2005年以前社會的民眾,較多偏向無熬夜或非典型熬夜的

類型,但其中於2001年時,生活於當年度的民眾有出現重度熬夜的情況。 而至2005

年以後的社會, 民眾普遍開始傾向輕度或重度熬夜的類型, 即使有民眾仍是偏向無

熬夜的作息, 但整體而言, 民眾傾向熬夜的現象開始出現, 特別是2014年以後社會

的民眾,轉而較偏向輕度、重度或非典型熬夜的類型。

就熬夜類型的世代淨效果而論, 由表4.3.2可發現, 控制性別、 婚姻狀態、 家庭經

濟環境及工作狀態對熬夜類型的影響後, 世代與熬夜類型之間有關係, 世代會影響

國人熬夜的類型。 依據圖4.3.2(b) 之分析結果, 可瞭解熬夜類型在不同世代人口群

上的變化趨勢, 1940年以前出生的年長世代,較偏向無熬夜或非典型熬夜的類型,其

中, 根據附錄 B有關世代與十二時辰就寢時間之交叉分析結果,可得其非典型熬夜

的類型多為酉時或戌時偏早就寢的時辰。而至1940年以後出生的世代,漸漸轉向偏

重輕度熬夜、 重度熬夜或無熬夜的類型, 熬夜睡眠作息的情況開始出現。 至1970年

代以後出生的世代,則多逐漸偏向輕度熬夜、重度熬夜或非典型熬夜的類型,總體來

說,愈年輕的世代,偏重熬夜的情形較常見。

在控制變項與熬夜類型間關係方面, 如表4.3.2所示, 男性比女性更偏向非典型

或重度熬夜的類型,已婚者比其他婚姻狀態者更偏向於沒有熬夜,或是輕度或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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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 熬夜類型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

熬夜類型

無/ 輕度/ 重度/
非典型 非典型 非典型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固定效果

截距 2.212∗∗∗ 0.184 3.413∗∗∗ 0.214 0.813∗∗ 0.273
年齡 −0.189∗∗∗ 0.037 −0.646∗∗∗ 0.044 −0.818∗∗∗ 0.062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305∗∗∗ 0.063 −0.028 0.063 0.272∗ 0.107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453∗∗∗ 0.067 0.163∗ 0.068 −0.410∗∗ 0.125
家庭經濟環境

DFIa 0.249∗ 0.106 0.884∗∗∗ 0.108 0.570∗∗ 0.212
家庭月收入 0.114∗∗∗ 0.026 0.373∗∗∗ 0.026 0.283∗∗∗ 0.045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213∗∗ 0.071 −0.275∗∗∗ 0.072 −0.295∗ 0.122

隨機效果

時期效果

1995年 −0.037 0.086 −0.375∗∗∗ 0.110 −0.573∗∗∗ 0.161
2000年 −0.054 0.084 −0.268∗ 0.106 −0.216 0.153
2001年 0.304∗∗ 0.099 −0.345∗∗ 0.121 0.124 0.178
2002年 0.003 0.096 −0.108 0.116 −0.275 0.177
2005年 −0.235∗∗ 0.081 −0.015 0.102 0.110 0.140
2007年 0.030 0.096 0.224 0.115 0.202 0.167
2009年 0.037 0.098 0.182 0.117 0.138 0.170
2010年 0.081 0.101 0.264∗ 0.119 0.177 0.173
2011年 0.083 0.102 0.292∗ 0.120 0.104 0.174
2014年 −0.158 0.097 0.030 0.118 0.058 0.172
2015年 −0.055 0.096 0.118 0.117 0.150 0.170
世代效果

1924以前 −0.325∗ 0.154 −0.518∗ 0.202 −0.299 0.319
1925–1929 −0.194 0.139 −0.498∗∗ 0.182 −0.336 0.304
1930–1934 0.140 0.131 −0.190 0.167 −0.221 0.293
1935–1939 −0.057 0.123 −0.267 0.154 −0.332 0.277
1940–1944 0.234 0.121 0.052 0.146 −0.027 0.256
1945–1949 0.226 0.120 0.312∗ 0.140 0.339 0.224
1950–1954 0.208 0.115 0.466∗∗∗ 0.132 0.272 0.199
1955–1959 0.382∗∗ 0.120 0.601∗∗∗ 0.136 0.451∗ 0.186
1960–1964 0.184 0.123 0.345∗ 0.137 0.331 0.178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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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頁

熬夜類型

無/ 輕度/ 重度/
非典型 非典型 非典型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隨機效果

1965–1969 0.259 0.138 0.439∗∗ 0.151 0.320 0.186
1970–1974 −0.086 0.143 −0.010 0.156 −0.131 0.188
1975–1979 −0.227 0.151 −0.127 0.166 −0.204 0.190
1980–1984 −0.370∗ 0.164 −0.273 0.179 −0.202 0.200
1985–1989 −0.257 0.189 0.092 0.205 0.093 0.224
1990–1994 −0.214 0.205 −0.177 0.224 −0.146 0.248
1995–1996 0.095 0.238 −0.247 0.269 0.091 0.294

a DFI是受訪者有無回應家庭月收入的虛擬變項,此變項為家庭經濟環境之輔助性測量,其中,無回

應者, DFI為1;有回應者,則 DFI為0。

b ∗∗∗p < .001, ∗∗p < .01, ∗p < .05

熬夜的類型, 家庭月收入愈高者愈偏向沒有熬夜, 或是輕度或重度熬夜的類型,

而有工作者則比無工作者更偏向非典型熬夜的類型。

綜而言之,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問題2b,「年齡、時期及世代對熬夜類型的淨

效果為何? 」 本研究以睡眠相關醫學及社會學等領域研究之論點, 試圖解釋熬夜類

型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進而推衍出研究假設2b,「熬夜類型具有年齡–時期–世

代的淨效果, 即臺灣民眾年齡愈增加愈傾向非典型、 輕度或重度熬夜的類型, 生活

於近代時期的民眾愈易偏向重度或非典型熬夜的類型,且愈年輕的世代愈易偏向輕

度、重度或非典型的熬夜類型」。透過上述分析結果之討論,本研究發現臺灣民眾的

熬夜類型確實有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 整體來說, 國人年齡越年長較偏向非典型

熬夜的類型, 生活在愈晚時期的民眾多偏向於輕度或重度熬夜類型, 愈年輕的世代

偏重輕度熬夜、重度熬夜或非典型熬夜之情形亦愈常見,這方面於研究假設2b中是

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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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2: 熬夜類型之時期–世代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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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

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之分析結果主要分為四個部分: 表4.3.3為第

一部分,為連續性睡眠長度—睡眠時數之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作為本節內容之

基礎分析; 表4.3.4為第二部分, 為基本的睡眠長度之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模型;

表4.3.5為第三部分, 此部分在表4.3.4所分析的基本模型基礎之上, 檢驗將就寢時

間納入探討後, 年齡、 時期及世代對於睡眠長度的淨影響效果; 表4.3.6則為第四部

分, 此部分在表4.3.4與表4.3.5的分析模型基礎之上, 進一步將熬夜類型納入探究

後,年齡、時期及世代對於睡眠長度的淨影響效果。 此外,由於熬夜類型是根據就寢

時間做細部的分類而來,因此,本研究主要以表4.3.6納入熬夜類型所分析之模型作

為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之最終分析模型, 而圖4.3.4即是以表4.3.6所

分析之模型的時期及世代效果之參數估計值所繪製。

首先, 在連續性睡眠長度 (睡眠時數) 之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方面, 分析結果

如表4.3.3所示,模型一主要是探討睡眠時數的年齡淨效果,該表顯示在排除家庭與

工作的影響因素後, 年齡對睡眠時數有淨影響效果, 其效果由圖4.3.3呈現, 可觀察

人類在生理年齡增長的過程中, 睡眠時數的變化軌跡, 其中, 年齡最輕的受訪者—

19歲民眾之平均睡眠長度為8.080小時, 而睡眠時數變化軌跡之最低點為53.57歲

的民眾,其平均睡眠時數為7.243小時。 就整體變化軌跡來說,人類睡眠時數在青壯

期邁向中年期的過程中會逐漸減少, 且中年期為睡眠時數之低點所在, 直至老年期

以後,睡眠時數相對有逐漸增多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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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3: 睡眠時數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

睡眠時數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固定效果

截距 8.490∗∗∗ 0.058 10.755∗∗∗ 0.066 10.753∗∗∗ 0.066
年齡 −0.484∗∗∗ 0.030 −0.486∗∗∗ 0.029 −0.486∗∗∗ 0.029
年齡平方 0.070∗∗∗ 0.005 0.048∗∗∗ 0.005 0.048∗∗∗ 0.005
就寢時間 (參考組=非典型)
適當 −1.775∗∗∗ 0.041
熬夜 −2.584∗∗∗ 0.041
熬夜類型 (參考組=非典型)
無 −1.775∗∗∗ 0.041
輕度 −2.586∗∗∗ 0.041
重度 −2.519∗∗∗ 0.071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048∗∗ 0.018 −0.019 0.017 −0.019 0.017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047∗ 0.023 0.024 0.021 0.024 0.021
家庭經濟地位

DFIa −0.239∗∗∗ 0.037 −0.074∗ 0.034 −0.074∗ 0.034
家庭月收入 −0.079∗∗∗ 0.007 −0.019∗∗ 0.007 −0.019∗∗ 0.007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249∗∗∗ 0.022 −0.294∗∗∗ 0.020 −0.293∗∗∗ 0.020

隨機效果

時期效果

1995年 0.142∗∗∗ 0.037 0.035 0.024 0.035 0.024
2000年 0.085∗ 0.037 0.020 0.024 0.020 0.024
2001年 0.096∗ 0.043 0.009 0.029 0.009 0.029
2002年 0.069 0.041 0.028 0.027 0.028 0.027
2005年 −0.043 0.036 −0.025 0.023 −0.025 0.023
2007年 −0.133∗∗∗ 0.040 −0.067∗ 0.027 −0.067∗ 0.027
2009年 −0.072 0.041 −0.025 0.027 −0.025 0.027
2010年 −0.065 0.041 −0.008 0.027 −0.008 0.027
2011年 0.025 0.041 0.058∗ 0.027 0.059∗ 0.027
2014年 −0.026 0.042 0.001 0.028 0.001 0.028
2015年 −0.077 0.041 −0.026 0.028 −0.026 0.028
世代效果

1924以前 0.098 0.053 0.095 0.060 0.095 0.060
1925–1929 0.046 0.048 0.005 0.053 0.005 0.053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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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頁

睡眠時數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隨機效果

1930–1934 −0.114∗∗ 0.044 −0.134∗∗ 0.048 −0.134∗∗ 0.048
1935–1939 −0.047 0.042 −0.104∗ 0.045 −0.104∗ 0.045
1940–1944 −0.067 0.039 −0.080 0.042 −0.080 0.042
1945–1949 −0.023 0.037 0.014 0.040 0.014 0.040
1950–1954 0.004 0.034 0.066 0.036 0.066 0.036
1955–1959 0.043 0.032 0.105∗∗ 0.035 0.105∗∗ 0.035
1960–1964 0.086∗∗ 0.032 0.121∗∗∗ 0.035 0.121∗∗∗ 0.035
1965–1969 0.032 0.033 0.069 0.036 0.069 0.036
1970–1974 0.008 0.034 0.004 0.037 0.004 0.037
1975–1979 −0.036 0.036 −0.051 0.039 −0.051 0.039
1980–1984 0.035 0.039 0.012 0.043 0.012 0.043
1985–1989 −0.017 0.044 −0.017 0.049 −0.017 0.049
1990–1994 −0.025 0.051 −0.055 0.057 −0.055 0.057
1995–1996 −0.022 0.063 −0.049 0.075 −0.050 0.075

a DFI是受訪者有無回應家庭月收入的虛擬變項,此變項為家庭經濟環境之輔助性測量,其中,無回

應者, DFI為1;有回應者,則 DFI為0。

b ∗∗∗p < .001, ∗∗p < .01, ∗p < .05

模型二以模型一為基礎,主要納入就寢時間對睡眠時數的影響,並檢驗睡眠時數

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根據模型二之分析結果,排除家庭與工作的影響因素後,

以及考量就寢時間的影響後,睡眠時數仍具有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而且,就寢時

間與睡眠時數之間有關係, 就寢時間對睡眠時數有影響效果, 適當就寢時間者之睡

眠時數比非典型就寢時間者少1.775小時, 熬夜就寢時間者之睡眠時數則比非典型

就寢時間者少2.584小時,故非典型就寢時間者之睡眠時數相對較長。

模型三則以模型二為基礎,將就寢時間做細部分類後之熬夜類型納入探討,其分

析結果如模型三所示, 排除家庭與工作的影響因素後, 以及考慮熬夜類型的影響後,

睡眠時數仍具有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且熬夜類型與睡眠時數之間具有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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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3: 國人睡眠時數隨年齡增長之變化軌跡
註:根據表4.3.3睡眠時數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中之模型一的預測值所繪製。

熬夜類型對睡眠時數有影響效果, 無熬夜者之睡眠時數比非典型熬夜者少1.775小

時,輕度熬夜者之睡眠時數比非典型熬夜者少2.586小時,重度熬夜者之睡眠時數比

非典型熬夜者少2.519小時, 相較之下, 輕度熬夜者之睡眠時數相對較短, 非典型熬

夜者之睡眠時數相對較長。

另外, 在基本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方面, 由表4.3.4可知, 基本上,

控制家庭與工作相關因素後, 年齡、 時期及世代分別對睡眠長度具有影響效果。 其

中, 在年齡的部分, 人類的生理年齡越年長, 較傾向偏少或適量的睡眠長度; 在時期

影響的部分, 國人睡眠長度在不同時期的整體變化走向上, 從早期社會到晚期社會,

國人的睡眠長度偏少的現象逐漸增加, 但近年來, 國人傾向偏多或適量睡眠長度的

情形則有回升的現象;在世代影響的部分,年長世代的睡眠長度較長,而在相對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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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4: 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

睡眠長度

偏少/ 適量/
偏多 偏多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固定效果

截距 −1.323∗∗∗ 0.160 −0.322∗∗ 0.110
年齡 0.160∗∗∗ 0.037 0.133∗∗∗ 0.025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069 0.037 0.032 0.032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010 0.044 0.133∗∗∗ 0.038
家庭經濟環境

DFIa 0.438∗∗∗ 0.073 0.291∗∗∗ 0.062
家庭月收入 0.175∗∗∗ 0.015 0.129∗∗∗ 0.013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597∗∗∗ 0.043 0.527∗∗∗ 0.036

隨機效果

時期效果

1995年 −0.193∗∗ 0.074 −0.027 0.040
2000年 −0.116 0.068 −0.028 0.038
2001年 −0.235∗∗ 0.079 −0.029 0.044
2002年 −0.005 0.073 −0.043 0.042
2005年 0.062 0.063 0.037 0.036
2007年 0.280∗∗∗ 0.070 0.010 0.042
2009年 0.118 0.072 −0.015 0.042
2010年 0.132 0.073 0.021 0.043
2011年 −0.013 0.074 −0.017 0.042
2014年 0.029 0.077 −0.011 0.044
2015年 −0.061 0.078 0.103∗ 0.043
世代效果

1924以前 −0.928∗∗∗ 0.187 −0.679∗∗∗ 0.128
1925–1929 −0.417∗ 0.168 −0.257∗ 0.118
1930–1934 0.074 0.152 −0.068 0.110
1935–1939 0.198 0.140 −0.054 0.104
1940–1944 0.305∗ 0.131 0.193∗ 0.098
1945–1949 0.350∗∗ 0.121 0.145 0.092
1950–1954 0.375∗∗∗ 0.111 0.225∗∗ 0.083
1955–1959 0.348∗∗ 0.108 0.251∗∗ 0.081
1960–1964 0.179 0.108 0.152 0.081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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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頁

睡眠長度

偏少/ 適量/
偏多 偏多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隨機效果

1965–1969 0.159 0.113 0.143 0.084
1970–1974 0.028 0.121 0.198∗ 0.088
1975–1979 0.052 0.127 0.073 0.092
1980–1984 −0.228 0.139 0.020 0.098
1985–1989 −0.244 0.153 −0.050 0.107
1990–1994 −0.217 0.176 −0.192 0.124
1995–1996 −0.033 0.240 −0.100 0.177

a DFI是受訪者有無回應家庭月收入的虛擬變項,此變項為家庭經濟環境之輔助性測量,其中,無回

應者, DFI為1;有回應者,則 DFI為0。

b ∗∗∗p < .001, ∗∗p < .01, ∗p < .05

世代的人口群上, 睡眠長度減少的現象逐漸出現, 但至1980後的世代, 睡眠長度再

度出現偏多的情況。

再者, 表4.3.5之分析模型是建立在表4.3.4之分析模型的基礎之上, 進一步探討

就寢時間對睡眠長度的影響,並檢驗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透過表4.3

.5的分析結果可得,在固定效果方面,控制家庭與工作相關的影響因素後,生理年齡

會對睡眠長度產生影響, 當人們的年齡越高, 較傾向於偏少或適量的睡眠長度; 此

外,就寢時間對睡眠長度亦具有影響,相較於非典型就寢時間者,適當就寢時間者及

熬夜就寢時間者更傾向於偏少或適量的睡眠長度。 在隨機效果方面, 時期及世代分

別對國人睡眠長度仍具影響效果, 生活於不同時期的民眾在睡眠長度的變化上, 整

體來說, 睡眠長度適量或偏多之現象較常見於早期社會的民眾, 睡眠長度偏少的情

況較普遍存在於相對晚期社會的民眾上, 不過, 晚期社會民眾的睡眠長度亦有增加

的趨勢;而睡眠長度在不同世代民眾的整體表現上,年長世代較傾向偏多的睡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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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5: 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納入就寢時間

睡眠長度

偏少/ 適量/
偏多 偏多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固定效果

截距 −4.577∗∗∗ 0.176 −2.797∗∗∗ 0.119
年齡 0.448∗∗∗ 0.032 0.283∗∗∗ 0.021
就寢時間 (參考組=非典型)
適當 1.481∗∗∗ 0.109 1.886∗∗∗ 0.073
熬夜 3.713∗∗∗ 0.111 2.784∗∗∗ 0.077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001 0.040 0.013 0.033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073 0.047 0.161∗∗∗ 0.039
家庭經濟地位

DFIa 0.154∗ 0.078 0.126 0.065
家庭月收入 0.068∗∗∗ 0.016 0.071∗∗∗ 0.014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713∗∗∗ 0.045 0.611∗∗∗ 0.037

隨機效果

時期效果

1995年 −0.052 0.058 0.021 0.036
2000年 −0.026 0.054 0.002 0.035
2001年 −0.066 0.065 −0.002 0.040
2002年 0.044 0.060 −0.025 0.039
2005年 0.021 0.051 0.029 0.034
2007年 0.203∗∗∗ 0.058 −0.019 0.038
2009年 0.059 0.059 −0.033 0.039
2010年 0.050 0.060 −0.008 0.039
2011年 −0.087 0.061 −0.034 0.039
2014年 −0.024 0.062 −0.012 0.039
2015年 −0.123 0.063 0.081∗ 0.039
世代效果

1924以前 −0.681∗∗∗ 0.163 −0.444∗∗∗ 0.107
1925–1929 −0.163 0.147 −0.067 0.099
1930–1934 0.264∗ 0.133 0.018 0.092
1935–1939 0.396∗∗ 0.124 0.069 0.088
1940–1944 0.378∗∗ 0.116 0.224∗∗ 0.083
1945–1949 0.243∗ 0.108 0.103 0.078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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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頁

睡眠長度

偏少/ 適量/
偏多 偏多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隨機效果

1950–1954 0.155 0.098 0.132 0.070
1955–1959 0.108 0.094 0.129 0.067
1960–1964 −0.022 0.095 0.057 0.067
1965–1969 −0.045 0.099 0.025 0.069
1970–1974 −0.078 0.105 0.131 0.073
1975–1979 −0.013 0.110 0.015 0.075
1980–1984 −0.241∗ 0.119 −0.026 0.080
1985–1989 −0.249 0.131 −0.111 0.088
1990–1994 −0.131 0.152 −0.184 0.103
1995–1996 0.079 0.212 −0.071 0.141

a DFI是受訪者有無回應家庭月收入的虛擬變項,此變項為家庭經濟環境之輔助性測量,其中,無回

應者, DFI為1;有回應者,則 DFI為0。

b ∗∗∗p < .001, ∗∗p < .01, ∗p < .05

度, 居中世代較傾向適量或偏少的睡眠長度, 年輕世代則逐漸存在睡眠長度偏多和

偏少並存的現象。

最後, 表4.3.6之分析模型主要建立於表4.3.4及表4.3.5之分析模型的基礎之上,

為探討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之最終分析模型, 更深入探究年齡、 時期

及世代分別對睡眠長度的淨影響效果,以及熬夜類型對睡眠長度的影響。根據表4.3.6

的分析結果發現, 在睡眠長度之年齡淨效果方面, 排除家庭與工作相關的影響因素

後,人類的生理年齡確實會影響睡眠長度,國人年齡愈高,較傾向於適量或偏少的睡

眠長度。 在熬夜類型對睡眠長度的影響方面,排除家庭與工作相關的影響因素後,熬

夜類型對睡眠長度具有影響力,其中, 無熬夜者、輕度熬夜者及重度熬夜者, 皆比非

典型熬夜者更傾向偏少或適量的睡眠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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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6: 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納入熬夜類型

睡眠長度

偏少/ 適量/
偏多 偏多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固定效果

截距 −4.565∗∗∗ 0.176 −2.767∗∗∗ 0.119
年齡 0.446∗∗∗ 0.032 0.279∗∗∗ 0.021
熬夜類型 (參考組=非典型)
無 1.481∗∗∗ 0.109 1.886∗∗∗ 0.073
輕度 3.737∗∗∗ 0.111 2.827∗∗∗ 0.077
重度 3.290∗∗∗ 0.152 1.432∗∗∗ 0.134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002 0.040 0.022 0.034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067 0.047 0.145∗∗∗ 0.039
家庭經濟地位

DFIa 0.152 0.078 0.119 0.065
家庭月收入 0.067∗∗∗ 0.016 0.069∗∗∗ 0.014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711∗∗∗ 0.045 0.610∗∗∗ 0.037

隨機效果

時期效果

1995年 −0.050 0.058 0.018 0.037
2000年 −0.026 0.054 0.003 0.036
2001年 −0.066 0.065 0.003 0.041
2002年 0.043 0.060 −0.029 0.040
2005年 0.023 0.051 0.034 0.035
2007年 0.201∗∗∗ 0.058 −0.021 0.040
2009年 0.058 0.059 −0.035 0.040
2010年 0.049 0.060 −0.010 0.040
2011年 −0.087 0.060 −0.037 0.040
2014年 −0.025 0.062 −0.013 0.041
2015年 −0.120 0.063 0.088∗ 0.041
世代效果

1924以前 −0.676∗∗∗ 0.162 −0.441∗∗∗ 0.106
1925–1929 −0.160 0.146 −0.066 0.098
1930–1934 0.266∗ 0.132 0.019 0.092
1935–1939 0.397∗∗ 0.124 0.068 0.088
1940–1944 0.378∗∗ 0.116 0.223∗∗ 0.083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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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頁

睡眠長度

偏少/ 適量/
偏多 偏多

效果類型 估計值 標準誤 估計值 標準誤

隨機效果

1945–1949 0.241∗ 0.107 0.103 0.077
1950–1954 0.153 0.098 0.127 0.069
1955–1959 0.104 0.094 0.123 0.066
1960–1964 −0.025 0.095 0.054 0.066
1965–1969 −0.047 0.098 0.021 0.069
1970–1974 −0.082 0.105 0.125 0.073
1975–1979 −0.012 0.109 0.013 0.075
1980–1984 −0.239∗ 0.119 −0.020 0.080
1985–1989 −0.247 0.131 −0.107 0.088
1990–1994 −0.132 0.152 −0.183 0.103
1995–1996 0.080 0.211 −0.057 0.140

a DFI是受訪者有無回應家庭月收入的虛擬變項,此變項為家庭經濟環境之輔助性測量,其中,無回

應者, DFI為1;有回應者,則 DFI為0。

b ∗∗∗p < .001, ∗∗p < .01, ∗p < .05

在睡眠長度之時期淨效果方面, 如表4.3.6所示, 排除家庭與工作相關的影響因

素後,時期與睡眠長度之間有關係,時期會影響國人的睡眠長度。 圖4.3.4(a)呈現出

臺灣民眾睡眠長度在不同時期中的變化軌跡, 可發現生活於2002年以前社會的民

眾, 較多傾向於適當 (7至8小時) 或偏多 (大於8小時) 的睡眠長度, 但至2002年以

後社會的民眾, 多開始傾向偏少 (少於7小時) 或偏多 (大於8小時) 的睡眠長度, 即

使其中仍存在適當睡眠長度作息的民眾, 但睡眠長度偏少的情況卻開始出現。 直至

2010年以後的社會, 民眾多轉而傾向偏多 (大於8小時) 的睡眠長度, 不過, 生活於

2015年社會的民眾,開始出現傾向於適當 (7至8小時)睡眠長度的睡眠型態。

在睡眠長度之世代淨效果方面, 由表4.3.6可得, 排除家庭與工作相關的影響因

素後,出生世代與睡眠長度之間有關係,世代會影響國人的睡眠長度。 圖4.3.4(b)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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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 睡眠長度之時期–世代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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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長度在不同世代人口群上的變化軌跡,可發現1930年以前出生的年長世代,較

傾向偏多 (大於8小時)的睡眠長度,而至1930年以後出生的世代,睡眠長度開始有

減少的趨勢, 較傾向適當 (7至8小時) 或偏少 (少於7小時) 的睡眠長度。 直至1960

年以後出生的世代,睡眠長度則開始有增加的現象,尤其是1980年以後出生的年輕

世代, 更傾向於偏多 (大於8小時) 的睡眠長度, 但至1995後的世代, 傾向偏少睡眠

長度的現象再度出現。

另外,在控制變項與睡眠長度之間關係方面,依據表4.3.6的分析結果可知,已婚

者比其他婚姻狀態者更偏向適量的睡眠長度,家庭月收入愈高者更傾向偏少或適量

的睡眠長度, 有工作者比無工作者更傾向偏少或適量的睡眠, 而性別則對睡眠長度

不具影響。

歸納上述研究結果發現, 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問題2c,「年齡、 時期及世代

對睡眠長度的淨效果為何? 」本研究透過睡眠相關醫學與健康社會學相關文獻之論

點, 試圖解釋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 並推衍出研究假設2c,「睡眠長度

具有年齡–時期–世代的淨效果,即臺灣民眾年齡愈增加愈容易出現睡眠長度偏少的

情況, 生活在愈趨近代時期的民眾之睡眠長度相對較短, 且年輕世代的睡眠長度相

對於早期世代亦相對較短」。 依據上述分析結果之闡述, 本研究發現臺灣民眾的睡

眠長度確實有年齡–時期–世代淨效果,這方面於研究假設2c中是成立的。

但總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國人的睡眠時數會隨年齡增長而有減少的情形,但從中

年期邁向老年期的過程中睡眠時數卻有逐漸增加的趨勢,然而,另一方面,在睡眠長

度類型的年齡淨效果部分,最後亦發現國人的睡眠長度會隨年齡增加而有傾向偏少

或適量的現象, 故在睡眠長度的年齡淨效果方面, 本研究發現以上兩種結果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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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討論的內涵。 此外, 在睡眠長度的時期淨效果方面, 生活於相對較晚時期的

民眾,睡眠長度有縮短的現象發生,但在近代時期的社會,民眾的睡眠長度卻有增加

的趨勢; 而在睡眠長度的世代淨效果方面, 在年長世代到年輕世代人口群上的變化

走向,睡眠長度有逐漸減少的現象,不過至年輕世代,睡眠長度則逐漸出現增多的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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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5.1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使用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於1995年至2015年間所進行有關臺灣民

眾睡眠作息時間之調查資料, 以及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之分析方法, 探討臺灣民

眾睡眠變遷之議題,即剖析年齡、時期及世代分別對睡眠的獨立影響效果,並進一步

考量家庭與工作對睡眠的影響,釐清年齡、時期及世代分別對睡眠的淨影響效果,以

下分別針對臺灣民眾就寢時間、熬夜類型與睡眠長度三者變遷之結論進行討論。

5.1.1臺灣民眾就寢時間變遷之意涵

就臺灣民眾就寢時間的變遷而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人類生理年齡確實會對就寢

時間造成影響, 時期及世代亦分別對於就寢時間具有影響力。 在年齡對就寢時間影

響的部分, 年齡愈高較偏向非典型就寢時間, 且年齡較高者多傾向偏早的就寢時辰,

這方面可呼應過去生醫學領域相關之研究內涵,即人體生理週期系統會隨生理年齡

的增長而逐漸減弱,易產生生理結構上的轉變,尤其是步入中老年期以後,就寢時間

會開始出現前移的現象 (Vitiello, 2012; Pace-Schott and Spencer, 2011; Neikrug

and Ancoli-Israel, 2009;葉世彬, 2003)。

在時期對就寢時間影響的部分,本研究發現生活於愈晚時期的民眾,開始出現熬

夜就寢時間的情況,傾向支持過去研究認為近代社會在生活、物質與科技上的發展,

人們的生活亦隨之改變 (Basner et al., 2007; Fossum et al., 2014), 進而容易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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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於近代的人們壓縮自己的就寢時間,容易有偏晚就寢的狀況。除此之外,在不同時

期中的經濟環境亦可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因工作及家庭與個體的睡眠有密切關連

性, 而經濟環境亦可能為影響個體工作與家庭重要的一環,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之調

查,近幾年來,失業率有呈現上升的傾向, 尤其是2008至2009年整體經濟受金融危

機的影響,不僅社會的經濟景氣程度較低,民眾在工作上的問題亦可能較多,或是有

工作的民眾可能有工作負擔增加或工時延長等現象出現,進而可能使民眾的睡眠問

題增多,進而導致較不穩定且容易熬夜的就寢時間。

在世代對就寢時間影響的部分, 本研究主要發現就寢時間在不同世代人口群上

的變化走向為,愈年輕的世代,偏向熬夜就寢時間的睡眠作息較為常見,而年長世代

通常較偏向適當就寢時間或偏早就寢的睡眠作息,可呼應本研究根據 Ryder (1965)

古典世代分析論點, 所提出不同世代的就寢時間習慣有差異之觀點, 年長世代慣於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作息節律, 習慣偏早就寢, 且日落時間多在傍晚時刻, 屬於偏

早就寢的非典型就寢時間。 然而, 愈年輕的世代, 在成長所經歷的社會環境發展性

增高, 周圍生活之人事物多元化, 多樣生活的經歷容易影響年輕世代對於睡眠作息

的慣性,漸而容易使就寢時間延後,甚至有日夜顛倒作息的現象出現。

5.1.2臺灣民眾熬夜類型變遷之意涵

就臺灣民眾熬夜類型的變遷而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人體生理年齡對於熬夜類型

確實具影響效果, 時期確實會影響民眾的熬夜類型, 世代亦確實會影響民眾熬夜的

類型。 在年齡對熬夜類型影響方面, 生理年齡越大較偏向非典型的熬夜類型, 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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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非典型熬夜類型中的偏早就寢時辰,顯示年齡越年長的民眾多有就寢時間前移

的情形, 可支持過去研究認為人體生理時鐘的調節機制功能會隨年齡而轉變, 相較

於年輕時期的睡眠生理時鐘, 睡眠週期容易出現提前的現象 (Vitiello, 2012; Pace-

Schott and Spencer, 2011; Neikrug and Ancoli-Israel, 2009;葉世彬, 2003)。

在時期對熬夜類型影響方面, 本研究發現熬夜類型在不同時期民眾中的變化趨

勢上,生活在早期社會的民眾,多傾向偏早或適當的時間就寢,但生活於愈趨晚期社

會的民眾, 逐漸出現輕度或重度熬夜的情形, 尤其是2010年代以後的民眾, 甚至出

現日夜顛倒的熬夜作息。 可呼應社會的進步, 促使社會活動內容愈趨豐富, 民眾的

生活愈趨多元化, 容易佔據民眾的睡眠, 使得熬夜存在於近代社會民眾的現象變得

更為普遍 (Rosen et al., 2016; Fossum et al., 2014; Basner et al., 2007)。此外,根據

5.1.1節有關時期對就寢時間影響方面的討論,生活於不同時期的民眾所經歷到的經

濟環境亦可能是影響民眾就寢時間的因素之一,民眾熬夜的類型進而易受影響。

在世代對熬夜類型影響方面, 本研究發現年長世代至年輕世代的熬夜類型變化

軌跡,主要從偏早就寢變化至偏重熬夜的類型,愈年輕的世代,傾向熬夜的類型更多

種, 為輕度、 重度或日夜顛倒熬夜的類型, 可支持本文依據 Ryder (1965) 古典世代

分析理論所提出之觀點, 即不同世代的睡眠生活慣性差異的觀點, 年長世代經歷的

社會生活相對較單純化, 多習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睡眠作息, 不容易熬夜。 但相

對地,年輕世代經歷的社會生活逐漸多樣,睡眠時間較容易受到干擾,不同程度的熬

夜問題開始出現。此外,此部分發現亦與行政院主計處 (2004)對國人睡眠習慣調查

報告的內涵有相符之處, 即相較於年長世代, 年輕世代較習慣犧牲自己的睡眠時間,

以換取更多時間進行平日未完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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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臺灣民眾睡眠長度變遷之意涵

就臺灣民眾睡眠長度的變遷而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人類生理年齡對睡眠長度確

實具有影響, 不同時期中之社會環境對民眾睡眠長度亦確實具影響力, 睡眠長度於

不同世代人口群上的表現亦有變化。 在年齡對睡眠長度影響的面向上, 本研究主要

發現生理年齡愈年長, 睡眠長度較有偏少或適量的情形, 這方面傾向支持過往相關

研究提出之論點, 由於人體生理機制會隨生理年齡逐漸老化, 人類夜晚的睡眠長度

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變得較少 (張書森、李明濱, 2003; Epstein and Mardon, 2007)。

不過, 本研究另發現睡眠時數隨生理年齡增加的變化軌跡, 呈現出人類從青壯年期

至中年期,睡眠時數會逐漸減少,但從中年期邁向老年期的過程中,睡眠時數卻有逐

漸增加的現象, 可能與人體調節睡眠作息節律系統的轉變或是健康狀態有關連性,

這方面詳細原因可於後續研究進一步仔細探討後得知。

在時期對睡眠長度影響的面向上, 本研究發現生活於不同時期民眾的睡眠長度

之變化走向為, 早期社會民眾的睡眠長度較充足, 中期社會民眾開始出現睡眠長度

偏少的情形,晚期社會民眾的睡眠長度偏多,而生活於近期社會的民眾,尤其是2015

年以後社會的民眾,開始出現適當的睡眠長度,此發現與 Basner (2007)的研究論點

有部分相符之處, 即相較於早期社會的民眾, 生活於相對較晚的中期社會民眾之睡

眠長度有減少的現象。 但另一方面, 卻有部分相異於過去文獻之論點: 2010年代以

後, 社會發展迅速, 人們的物質及精神生活逐漸邁向科技化的型態, 促使社會活動

多樣性及方便性增加,導致人們近幾年來睡眠時間容易被壓縮而變少 (Rosen et al.,

2016; Fossum et al., 2014), 相異的原因可能是對應本研究先前於時期與就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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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關係分析的發現,生活於晚期社會的民眾可能有晚睡晚起作息的現象發生。

在世代對睡眠長度影響的面向上, 本研究發現從年長世代至年輕世代的人口群

上,睡眠長度有逐漸減少的趨勢,年長世代的睡眠長度偏多,居中世代的睡眠長度相

對較少, 不過, 年輕世代除了出現偏多的睡眠長度之外, 亦出現偏少的睡眠長度, 這

部分與過去相關之研究發現有部分相符之處,即早期世代的睡眠長度相對而言較為

充足且正常 (Keyes et al., 2015)。然而,年輕世代的睡眠長度除了有偏少的情形,亦

開始有增加的現象,此發現相應於先前本研究在世代分別與就寢時間及熬夜類型關

係上之研究發現, 年輕世代除了有睡眠不足的現象, 亦可能出現晚睡晚起的睡眠節

律。整體而言,年長世代較習慣規律的睡眠作息,但相對較年輕的居中世代及年輕世

代,睡眠作息之規律性較低,可看出年長世代、居中世代與年輕世代分別在生活上的

經歷存在差異性, 不同世代的人口群各有屬於該世代的生活環境及生活方式, 以睡

眠生活來說, 從年長世代至年輕世代所經歷的生活環境是愈趨多樣且進步的, 可能

使其生活方式產生差異,進而使睡眠作息之慣性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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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建議

首先, 在資料限制方面,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為多波的橫斷面資料, 且目前臺灣社

會變遷調查資料中僅14波的資料有進行睡眠作息時間的調查,經過清理及篩選過程

後所得之最終分析樣本數為27573人。然而,本研究於最初分析的過程中發現,若將

出生世代及依變項的類別作更詳盡的分類, 易面臨交叉細格人數不足的情況, 為了

解決此問題, 本研究減少研究變項的分類之類別數量, 以取得足夠的交叉細格人數

進行分析。 由於社會變遷研究是範圍極廣之議題, 故建議將來參與睡眠變遷相關議

題的研究,使用巨量資料進行分析,不僅降低交叉細格人數不足的問題,亦能探討更

詳盡之內涵。

其次, 在影響因素探討方面, 由於實際可能影響個體睡眠的因素非常多, 像是個

人的生活壓力、 心理狀態或健康狀態等, 但為了清楚釐清年齡、 時期及世代對於睡

眠的影響效果,本研究暫時未將許多基本人口統計變項以外的因素納入研究進行探

討。 因此, 建議未來研究者在參與睡眠變遷相關的議題時, 可進一步考量生活層面、

心理層面或健康層面等因素對睡眠的影響,如此方能更深入理解不同層面之因素與

個體睡眠間的關係。

再者, 在睡眠的測量方面,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測量來自於受訪者的睡眠–起床

作息時間, 即使相對於過去文獻使用涉及個人主觀感受之題項而言較為客觀, 但因

睡眠–起床作息時間仍來自於受訪者的填答, 可能無法完整掌握每一位受訪者作息

時間的真實性。 因此, 建議未來欲探究睡眠變遷相關議題之研究者, 能結合相關睡

眠儀器測量的結果, 如此方能直接探測及追蹤個體的睡眠情況, 並獲得更為具體且

客觀之紀錄與分析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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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而言之,有別於以往睡眠相關分析多進行個體層次面向上之分析,本研究結合

個體與總體的觀點, 以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作為分析策略, 聚焦於三種基礎之睡

眠特性—就寢時間、 熬夜類型與睡眠長度, 控制家庭及工作方面之影響因素, 分別

進行就寢時間、 熬夜類型及睡眠長度的年齡–時期–世代效應之分析, 得以明確掌握

整體臺灣民眾睡眠特性變化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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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A:年齡–時期–世代資料研究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表A:年齡–時期–世代資料研究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變項 樣本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依變項

就寢時間

適當 8581 31.12
熬夜 17670 64.08
非典型 1322 4.79
熬夜類型

無 8581 31.12
輕度 17114 62.07
重度 556 2.02
非典型 1322 4.79
睡眠長度 (時數) 7.50 1.51
小於7小時 6811 24.70
7至8小時 14821 53.75
大於8小時 5941 21.55
年齡、時期與世代

年齡a 26.07 16.22
19-20歲 788 2.86
21-30歲 5211 18.90
31-40歲 6067 22.00
41-50歲 5852 21.22
51-60歲 4230 15.34
61-70歲 3222 11.69
71歲及以上 2203 7.99
時期

1995年 4121 14.95
2000年 3822 13.86
2001年 1525 5.53
2002年 1947 7.06
2005年 4293 15.57
2007年 2138 7.75
2009年 2009 7.29
2010年 1879 6.81
2011年 1976 7.17
2014年 1855 6.73
2015年 2008 7.28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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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頁

變項 樣本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世代

1924以前 630 2.28
1925–1929 827 3.00
1930–1934 1104 4.00
1935–1939 1202 4.36
1940–1944 1509 5.47
1945–1949 1797 6.52
1950–1954 2802 10.16
1955–1959 3272 11.87
1960–1964 3216 11.66
1965–1969 2780 10.08
1970–1974 2392 8.68
1975–1979 2290 8.31
1980–1984 1831 6.64
1985–1989 1250 4.53
1990–1994 571 2.07
1995–1996 100 0.36
控制變項

性別

女 13698 49.68
男 13875 50.32
婚姻狀態

已婚 17956 65.12
其他 9617 34.88
家庭經濟環境

家庭月收入 (萬元) 8.14 9.03
家庭月收入 (級數) 2.82 1.63
未回答 3056 11.08
第一級 (低) 3783 13.72
第二級 4564 16.55
第三級 5339 19.36
第四級 5385 19.53
第五級 (高) 5446 19.75

工作狀態

無工作 9054 32.84
有工作 18519 67.16

觀察體數 (人數) 27573 100.00

a 年齡已經過中心化處理,即原始年齡減去最小年齡值1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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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年

齡
及
世
代
與
十
二
時
辰
就
寢
時
間
之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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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統
計

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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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未標準化樣本人口統計變項及睡眠之資料特性

表C.1: 1995、2005及2015年19–20歲臺灣民眾樣本資料之描述性統計

時期

1995年 2005年 2015年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女性 35 57.38 80 44.69 31 46.97
男性 26 42.62 99 55.31 35 53.03
婚姻狀態

已婚 1 1.64 3 1.68 1 1.52
其他 60 98.36 176 98.32 65 98.48
家庭月收入 (級數) (3.48) (1.36) (2.93) (1.61) (2.20) (1.92)
未回答 2 3.28 27 15.08 24 36.36
第一級 (低) 2 3.28 8 4.47 2 3.03
第二級 13 21.31 20 11.17 9 13.64
第三級 9 14.75 53 29.61 8 12.12
第四級 18 29.51 38 21.23 14 21.21
第五級 (高) 17 27.87 33 18.44 9 13.64
工作狀態

無工作 39 63.93 132 73.74 34 51.52
有工作 22 36.07 47 26.26 32 48.48
就寢時間

適當 5 8.20 9 5.02 6 9.09
熬夜 56 91.80 167 93.30 60 90.91
非典型 0 0 3 1.68 0 0
熬夜類型

無 5 8.20 9 5.03 6 9.09
輕度 53 86.89 152 84.91 54 81.82
重度 3 4.91 15 8.38 6 9.09
非典型 0 0 3 1.68 0 0
睡眠長度 (時數) (7.70) (2.11) (8.23) (1.75) (7.83) (1.62)
小於7小時 16 26.23 29 16.20 12 18.18
7至8小時 33 54.10 76 42.46 33 50.00
大於8小時 12 19.67 74 41.34 21 31.82

觀察體數 (人數) 61 100.00 179 100.00 6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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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 1995、2005及2015年21–30歲臺灣民眾樣本資料之描述性統計

時期

1995年 2005年 2015年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女性 407 53.98 444 48.74 154 46.39
男性 347 46.02 467 51.26 178 53.61
婚姻狀態

已婚 335 44.43 178 19.54 40 12.05
其他 419 55.57 733 80.46 292 87.95
家庭月收入 (級數) (3.71) (1.39) (3.31) (1.57) (2.71) (1.96)
未回答 34 4.51 107 11.75 90 27.11
第一級 (低) 22 2.92 11 1.21 17 5.12
第二級 108 14.32 92 10.10 22 6.63
第三級 66 8.75 238 26.13 59 17.77
第四級 255 33.82 208 22.83 59 17.77
第五級 (高) 269 35.68 255 27.98 85 25.60
工作狀態

無工作 173 22.94 247 27.11 78 23.49
有工作 581 77.06 664 72.89 254 76.51
就寢時間

適當 115 15.25 87 9.55 33 9.94
熬夜 623 82.63 804 88.25 293 88.25
非典型 16 2.12 20 2.20 6 1.81
熬夜類型

無 115 15.25 87 9.55 33 9.94
輕度 601 79.71 762 83.64 280 84.33
重度 22 2.92 42 4.61 13 3.92
非典型 16 2.12 20 2.20 6 1.81
睡眠長度 (時數) (7.83) (1.71) (7.66) (1.57) (7.62) (1.28)
小於7小時 129 17.11 188 20.64 53 15.97
7至8小時 413 54.77 493 54.12 193 58.13
大於8小時 212 28.12 230 25.24 86 25.90

觀察體數 (人數) 754 100.00 911 100.00 33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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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1995、2005及2015年31–40歲臺灣民眾樣本資料之描述性統計

時期

1995年 2005年 2015年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女性 697 54.75 420 52.70 170 47.62
男性 576 45.25 377 47.30 187 52.38
婚姻狀態

已婚 1115 87.59 604 75.78 195 54.62
其他 158 12.41 193 24.22 162 45.38
家庭月收入 (級數) (3.28) (1.38) (3.32) (1.41) (2.71) (1.72)
未回答 53 4.16 53 6.65 70 19.61
第一級 (低) 81 6.36 30 3.76 20 5.60
第二級 261 20.50 100 12.55 54 15.13
第三級 196 15.40 240 30.11 77 21.57
第四級 429 33.70 177 22.21 73 20.45
第五級 (高) 253 19.87 197 24.72 63 17.65
工作狀態

無工作 271 21.21 133 16.69 37 10.36
有工作 1003 78.79 664 83.31 320 89.64
就寢時間

適當 370 29.07 133 16.69 76 21.29
熬夜 868 68.18 646 81.05 272 76.19
非典型 35 2.75 18 2.26 9 2.52
熬夜類型

無 370 29.07 133 16.69 76 21.29
輕度 854 67.08 630 79.04 264 73.95
重度 14 1.10 16 2.01 8 2.24
非典型 35 2.75 18 2.26 9 2.52
睡眠長度 (時數) (7.59) (1.70) (7.37) (1.38) (7.27) (1.20)
小於7小時 274 21.52 207 25.97 91 25.49
7至8小時 723 56.80 452 56.72 212 59.38
大於8小時 276 21.68 138 17.31 54 15.13

觀察體數 (人數) 1273 100.00 797 100.00 35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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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 1995、2005及2015年41–50歲臺灣民眾樣本資料之描述性統計

時期

1995年 2005年 2015年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女性 414 45.30 426 46.97 174 45.67
男性 500 54.70 481 53.03 207 54.33
婚姻狀態

已婚 794 86.87 797 87.87 268 70.34
其他 120 13.13 110 12.13 113 29.66
家庭月收入 (級數) (3.07) (1.46) (3.10) (1.40) (2.69) (1.63)
未回答 45 4.92 61 6.73 60 15.75
第一級 (低) 91 9.96 52 5.73 34 8.91
第二級 222 24.29 160 17.64 63 16.54
第三級 138 15.10 267 29.44 92 24.15
第四級 236 25.82 198 21.83 72 18.90
第五級 (高) 182 19.91 169 18.63 60 15.75
工作狀態

無工作 189 20.68 161 17.75 54 14.17
有工作 725 79.32 746 82.25 327 85.83
就寢時間

適當 315 34.46 212 23.37 83 21.78
熬夜 569 62.25 677 74.64 291 76.38
非典型 30 3.29 18 1.99 7 1.84
熬夜類型

無 315 34.46 212 23.37 83 21.78
輕度 562 61.49 656 72.33 282 74.02
重度 7 0.77 21 2.32 9 2.36
非典型 30 3.28 18 1.98 7 1.84
睡眠長度 (時數) (7.39) (1.53) (7.27) (1.24) (7.18) (1.24)
小於7小時 235 25.71 262 28.89 100 26.25
7至8小時 514 56.24 507 55.90 229 60.10
大於8小時 165 18.05 138 15.21 52 13.65

觀察體數 (人數) 914 100.00 907 100.00 38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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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5: 1995、2005及2015年51–60歲臺灣民眾樣本資料之描述性統計

時期

1995年 2005年 2015年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女性 205 44.76 341 51.12 187 49.60
男性 253 55.24 326 48.88 190 50.40
婚姻狀態

已婚 386 84.28 574 86.06 291 77.19
其他 72 15.72 93 13.94 86 22.81
家庭月收入 (級數) (2.74) (1.68) (2.67) (1.54) (2.37) (1.70)
未回答 47 10.26 72 10.79 76 20.16
第一級 (低) 88 19.21 82 12.29 59 15.65
第二級 85 18.56 153 22.94 52 13.79
第三級 41 8.95 154 23.10 83 22.02
第四級 111 24.24 98 14.69 53 14.06
第五級 (高) 86 18.78 108 16.19 54 14.32
工作狀態

無工作 159 34.72 252 37.78 104 27.59
有工作 299 65.28 415 62.22 273 72.41
就寢時間

適當 234 51.09 225 33.73 144 38.20
熬夜 187 40.83 408 61.17 225 59.68
非典型 37 8.08 34 5.10 8 2.12
熬夜類型

無 234 51.09 225 33.73 144 38.20
輕度 184 40.17 399 59.82 219 58.09
重度 3 0.66 9 1.35 6 1.59
非典型 37 8.08 34 5.10 8 2.12
睡眠長度 (時數) (7.65) (2.10) (7.25) (1.38) (7.22) (1.17)
小於7小時 112 24.45 195 29.24 89 23.61
7至8小時 242 52.84 368 55.17 244 64.72
大於8小時 104 22.71 104 15.59 44 11.67

觀察體數 (人數) 458 100.00 667 100.00 3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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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6: 1995、2005及2015年61–70歲臺灣民眾樣本資料之描述性統計

時期

1995年 2005年 2015年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女性 193 39.88 224 51.85 130 49.81
男性 291 60.12 208 49.15 131 50.19
婚姻狀態

已婚 352 72.73 331 76.62 200 76.63
其他 132 27.27 101 23.38 61 23.37
家庭月收入 (級數) (1.95) (1.48) (2.04) (1.46) (1.72) (1.67)
未回答 56 11.57 59 13.66 80 30.65
第一級 (低) 187 38.64 131 30.32 67 25.67
第二級 109 22.52 81 18.75 35 13.41
第三級 31 6.41 98 22.69 33 12.64
第四級 58 11.98 22 5.09 17 6.52
第五級 (高) 43 8.88 41 9.49 29 11.11
工作狀態

無工作 306 63.22 284 65.74 138 52.87
有工作 178 36.78 148 34.26 123 47.13
就寢時間

適當 300 61.98 226 52.31 130 49.80
熬夜 112 23.14 152 35.19 110 42.15
非典型 72 14.88 54 12.50 21 8.05
熬夜類型

無 300 61.98 226 52.31 130 49.81
輕度 111 22.93 148 34.26 106 40.61
重度 1 0.21 4 0.93 4 1.53
非典型 72 14.88 54 12.50 21 8.05
睡眠長度 (時數) (7.72) (2.02) (7.41) (1.73) (7.39) (1.30)
小於7小時 115 23.76 124 28.70 61 23.37
7至8小時 247 51.03 223 51.62 146 55.94
大於8小時 122 25.21 85 19.68 54 20.69

觀察體數 (人數) 484 100.00 432 100.00 26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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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7: 1995、2005及2015年71歲及以上臺灣民眾樣本資料之描述性統計

時期

1995年 2005年 2015年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女性 65 36.72 197 49.25 133 56.84
男性 112 63.28 203 50.75 101 43.16
婚姻狀態

已婚 100 56.50 254 63.50 130 55.56
其他 77 43.50 146 36.50 104 44.44
家庭月收入 (級數) (1.82) (1.46) (1.63) (1.24) (0.92) (1.18)
未回答 20 11.30 62 15.50 110 47.01
第一級 (低) 83 46.89 162 40.50 78 33.33
第二級 31 17.51 83 20.75 16 6.84
第三級 10 5.66 61 15.25 17 7.26
第四級 18 10.17 19 4.75 11 4.70
第五級 (高) 15 8.47 13 3.25 2 0.86
工作狀態

無工作 140 79.10 341 85.25 203 86.75
有工作 37 20.90 59 14.75 31 13.25
就寢時間

適當 111 62.71 242 60.50 129 55.13
熬夜 32 18.08 77 19.25 54 23.08
非典型 34 19.21 81 20.25 51 21.79
熬夜類型

無 111 62.71 242 60.50 129 55.13
輕度 32 18.08 76 19.00 52 22.22
重度 0 0 1 0.25 2 0.86
非典型 34 19.21 81 20.25 51 21.79
睡眠長度 (時數) (7.83) (1.83) (7.82) (1.81) (7.90) (1.49)
小於7小時 32 18.08 80 20.00 38 16.24
7至8小時 99 55.93 193 48.25 116 49.57
大於8小時 46 25.99 127 31.75 80 34.19

觀察體數 (人數) 177 100.00 400 100.00 23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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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8: 1995、2005及2015年1924以前–1939出生世代臺灣民眾樣本資料之描述性統計

時期

1995年 2005年 2015年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女性 348 40.28 302 50.50 78 53.79
男性 516 59.72 296 49.50 67 46.21
婚姻狀態

已婚 624 72.22 396 66.22 68 46.90
其他 240 27.78 202 33.78 77 53.10
家庭月收入 (級數) (2.08) (1.56) (1.69) (1.28) (0.92) (1.12)
未回答 97 11.23 91 15.22 63 43.44
第一級 (低) 317 36.69 235 39.30 56 38.62
第二級 183 21.18 119 19.90 9 6.21
第三級 53 6.13 101 16.88 10 6.90
第四級 116 13.43 26 4.35 6 4.14
第五級 (高) 98 11.34 26 4.35 1 0.69
工作狀態

無工作 531 61.46 497 83.11 137 94.48
有工作 333 38.54 101 16.89 8 5.52
就寢時間

適當 513 59.38 359 60.03 77 53.10
熬夜 218 25.23 130 21.74 33 22.76
非典型 133 15.39 109 18.23 35 24.14
熬夜類型

無 513 59.38 359 60.03 77 53.10
輕度 215 24.88 128 21.40 32 22.07
重度 3 0.35 2 0.34 1 0.69
非典型 133 15.39 109 18.23 35 24.14
睡眠長度 (時數) (7.80) (2.12) (7.68) (1.71) (8.04) (1.60)
小於7小時 195 22.57 143 23.91 24 16.55
7至8小時 442 51.16 280 46.83 64 44.14
大於8小時 227 26.27 175 29.26 57 39.31

觀察體數 (人數) 864 100.00 598 100.00 14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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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9: 1995、2005及2015年1940–1954出生世代臺灣民眾樣本資料之描述性統計

時期

1995年 2005年 2015年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女性 529 45.25 460 51.05 185 52.86
男性 640 54.75 441 48.95 165 47.14
婚姻狀態

已婚 1008 86.23 763 84.68 262 74.86
其他 161 13.77 138 15.32 88 25.14
家庭月收入 (級數) (3.02) (1.51) (2.56) (1.55) (1.52) (1.62)
未回答 71 6.07 102 11.32 127 36.28
第一級 (低) 132 11.29 140 15.54 89 25.43
第二級 264 22.58 198 21.98 42 12.00
第三級 167 14.29 212 23.53 40 11.43
第四級 307 26.27 113 12.54 22 6.29
第五級 (高) 228 19.50 136 15.09 30 8.57
工作狀態

無工作 263 22.50 380 42.18 204 58.29
有工作 906 77.50 521 57.82 146 41.71
就寢時間

適當 447 38.24 334 37.07 182 52.00
熬夜 682 58.34 507 56.27 131 37.43
非典型 40 3.42 60 6.66 37 10.57
熬夜類型

無 447 38.24 334 37.07 182 52.00
輕度 674 57.66 495 54.94 126 36.00
重度 8 0.68 12 1.33 5 1.43
非典型 40 3.42 60 6.66 37 10.57
睡眠長度 (時數) (7.39) (1.55) (7.30) (1.55) (7.46) (1.29)
小於7小時 299 25.58 256 28.41 75 21.43
7至8小時 660 56.46 504 55.94 198 56.57
大於8小時 210 17.96 141 15.65 77 22.00

觀察體數 (人數) 1169 100.00 901 100.00 35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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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0: 1995、2005及2015年1955–1969出生世代臺灣民眾樣本資料之描述性統計

時期

1995年 2005年 2015年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女性 940 54.56 646 48.32 283 49.82
男性 783 45.44 691 51.68 285 50.18
婚姻狀態

已婚 1397 81.08 1146 85.71 416 73.24
其他 326 18.92 191 14.29 152 26.76
家庭月收入 (級數) (3.38) (1.39) (3.15) (1.40) (2.44) (1.68)
未回答 73 4.24 85 6.36 107 18.84
第一級 (低) 94 5.46 74 5.53 81 14.26
第二級 328 19.04 218 16.31 82 14.44
第三級 242 14.05 399 29.84 128 22.53
第四級 585 33.94 294 21.99 93 16.37
第五級 (高) 401 23.27 267 19.97 77 13.56
工作狀態

無工作 352 20.43 242 18.10 137 24.12
有工作 1371 79.57 1095 81.90 431 75.88
就寢時間

適當 445 25.83 292 21.84 183 32.22
熬夜 1235 71.67 1017 76.07 374 65.84
非典型 43 2.50 28 2.09 11 1.94
熬夜類型

無 445 25.83 292 21.84 183 32.22
輕度 1207 70.04 990 74.05 363 63.90
重度 28 1.63 27 2.02 11 1.94
非典型 43 2.50 28 2.09 11 1.94
睡眠長度 (時數) (7.64) (1.71) (7.31) (1.33) (7.21) (1.18)
小於7小時 359 20.84 378 28.27 142 25.00
7至8小時 965 56.00 744 55.65 354 62.32
大於8小時 399 23.16 215 16.08 72 12.68

觀察體數 (人數) 1723 100.00 1337 100.00 56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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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1: 1995、2005及2015年1970–1996出生世代臺灣民眾樣本資料之描述性統計

時期

1995年 2005年 2015年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女性 199 54.52 724 49.69 433 45.82
男性 166 45.48 733 50.31 512 54.18
婚姻狀態

已婚 54 14.79 436 29.92 379 40.11
其他 311 85.21 1021 70.08 566 59.89
家庭月收入 (級數) (3.74) (1.40) (3.28) (1.55) (2.69) (1.81)
未回答 16 4.38 163 11.19 213 22.53
第一級 (低) 11 3.01 27 1.85 51 5.40
第二級 54 14.79 154 10.57 118 12.49
第三級 29 7.95 399 27.39 191 20.21
第四級 117 32.05 327 22.44 178 18.84
第五級 (高) 138 37.82 387 26.56 194 20.53
工作狀態

無工作 130 35.62 431 29.58 170 17.99
有工作 235 64.38 1026 70.42 775 82.01
就寢時間

適當 45 12.33 149 10.23 159 16.83
熬夜 312 85.48 1277 87.64 767 81.16
非典型 8 2.19 31 2.13 19 2.01
熬夜類型

無 45 12.33 249 10.23 159 16.83
輕度 301 82.47 1210 83.04 736 77.88
重度 11 3.01 67 4.60 31 3.28
非典型 8 2.19 31 2.13 19 2.01
睡眠長度 (時數) (7.87) (1.75) (7.64) (1.53) (7.41) (1.29)
小於7小時 60 16.44 308 21.14 203 21.48
7至8小時 204 55.89 784 53.81 557 58.94
大於8小時 101 27.67 365 25.05 185 19.58

觀察體數 (人數) 365 100.00 1457 100.00 94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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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1995年人口統計變項之基準平均值

表D1: 1995年不同年齡層的人口統計變項之基準平均值描述性統計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總樣本數

19–20歲 61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43 0.50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02 0.13
家庭經濟環境

家庭月收入 3.48 1.36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36 0.48

21–30歲 754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46 0.50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44 0.50
家庭經濟環境

家庭月收入 3.71 1.39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77 0.42

31–40歲 1273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45 0.50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88 0.33
家庭經濟環境

家庭月收入 3.28 1.38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79 0.41

41–50歲 914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55 0.50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87 0.34
家庭經濟環境

家庭月收入 3.07 1.46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79 0.41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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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頁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總樣本數

51–60歲 458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55 0.50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84 0.36
家庭經濟環境

家庭月收入 2.74 1.68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65 0.48

61–70歲 484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60 0.49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73 0.45
家庭經濟環境

家庭月收入 1.95 1.48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37 0.48

71歲及以上 177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63 0.48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56 0.50
家庭經濟環境

家庭月收入 1.82 1.46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21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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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2: 1995年不同出生世代的人口統計變項之基準平均值描述性統計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總樣本數

1924以前–1939 864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60 0.49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72 0.45
家庭經濟環境

家庭月收入 2.08 1.56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39 0.49

1940–1954 1169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55 0.50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86 0.34
家庭經濟環境

家庭月收入 3.02 1.51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78 0.42

1955–1969 1723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45 0.50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81 0.39
家庭經濟環境

家庭月收入 3.38 1.39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80 0.40

1970–1999 365
性別 (參考組=女性)
男性 0.45 0.50
婚姻狀態 (參考組=其他)
已婚 0.15 0.36
家庭經濟環境

家庭月收入 3.74 1.40
工作狀態 (參考組=無工作)
有工作 0.64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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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以1995年人口統計變項為基準行標準化處理後之睡眠比例

表E.1: 2005年及2015年不同年齡層臺灣民眾之標準化就寢時間比例

時期

2005年 2015年

調整前比例 調整後比例 調整前比例 調整後比例
就寢時間 (%) (%) (%) (%)

19–20歲
適當 5.02 0.06 9.09 0.01
熬夜 93.30 99.58 90.91 99.99
非典型 1.68 0.36 0 0

21–30歲
適當 9.55 9.92 9.94 10.95
熬夜 88.25 87.64 88.25 89.05
非典型 2.20 2.44 1.81 0

31–40歲
適當 16.69 17.60 21.29 25.11
熬夜 81.05 82.23 76.19 74.85
非典型 2.26 0.17 2.52 0.04

41–50歲
適當 23.37 23.04 21.78 21.70
熬夜 74.64 75.24 76.38 77.86
非典型 1.99 1.72 1.84 0.44

51–60歲
適當 33.73 32.16 38.20 38.47
熬夜 61.17 63.25 59.68 60.76
非典型 5.10 4.59 2.12 0.77

61–70歲
適當 52.31 51.63 49.80 52.86
熬夜 35.19 35.05 42.15 40.79
非典型 12.50 13.32 8.05 6.35

71歲及以上
適當 60.50 59.75 55.13 56.13
熬夜 19.25 20.05 23.08 27.70
非典型 20.25 20.20 21.79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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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2: 2005年及2015年不同年齡層臺灣民眾之標準化熬夜類型比例

時期

2005年 2015年

調整前比例 調整後比例 調整前比例 調整後比例
熬夜類型 (%) (%) (%) (%)

19–20歲
無 5.03 0.12 9.09 0.02
輕度 84.91 92.28 81.82 94.97
重度 8.38 7.23 9.09 5.01
非典型 1.68 0.37 0 0

21–30歲
無 9.55 9.96 9.94 11.31
輕度 83.64 84.38 84.33 88.65
重度 4.61 3.20 3.92 0.04
非典型 2.20 2.46 1.81 0

31–40歲
無 16.69 17.78 21.29 25.20
輕度 79.04 80.99 73.95 73.17
重度 2.01 1.06 2.24 1.58
非典型 2.26 0.17 2.52 0.05

41–50歲
無 23.37 23.07 21.78 21.84
輕度 72.33 72.90 74.02 75.93
重度 2.32 2.31 2.36 1.80
非典型 1.98 1.72 1.84 0.43

51–60歲
無 33.73 32.25 38.20 38.58
輕度 59.82 62.01 58.09 59.61
重度 1.35 1.15 1.59 1.24
非典型 5.10 4.59 2.12 0.57

61–70歲
無 52.31 52.00 49.81 53.04
輕度 34.26 34.39 40.61 39.36
重度 0.93 0.19 1.53 1.23
非典型 12.50 13.42 8.05 6.37

71歲及以上
無 60.50 60.03 55.13 56.99
輕度 19.00 19.67 22.22 26.57
重度 0.25 0 0.86 0.03
非典型 20.25 20.30 21.79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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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3: 2005年及2015年不同年齡層臺灣民眾之標準化睡眠長度比例

時期

2005年 2015年

調整前比例 調整後比例 調整前比例 調整後比例
睡眠長度 (%) (%) (%) (%)

19–20歲
小於7小時 16.20 14.46 18.18 13.83
7至8小時 42.46 41.84 50.00 48.84
大於8小時 41.34 43.70 31.82 37.33

21–30歲
小於7小時 20.64 19.44 15.97 17.00
7至8小時 54.12 55.90 58.13 60.94
大於8小時 25.24 24.66 25.90 22.06

31–40歲
小於7小時 25.97 24.56 25.49 25.07
7至8小時 56.72 57.73 59.38 57.87
大於8小時 17.31 17.71 15.13 17.06

41–50歲
小於7小時 28.89 28.52 26.25 24.39
7至8小時 55.90 56.49 60.10 63.29
大於8小時 15.21 14.99 13.65 12.32

51–60歲
小於7小時 29.24 29.10 23.61 22.65
7至8小時 55.17 56.40 64.72 66.15
大於8小時 15.59 14.50 11.67 11.20

61–70歲
小於7小時 28.70 28.31 23.37 20.56
7至8小時 51.62 51.48 55.94 55.87
大於8小時 19.68 20.21 20.69 23.57

71歲及以上
小於7小時 20.00 19.10 16.24 20.21
7至8小時 48.25 48.11 49.57 51.85
大於8小時 31.75 32.79 34.19 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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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4: 2005年及2015年不同出生世代臺灣民眾之標準化就寢時間比例

時期

2005年 2015年

調整前比例 調整後比例 調整前比例 調整後比例
就寢時間 (%) (%) (%) (%)

1924以前–1939
適當 60.03 60.67 53.10 79.06
熬夜 21.74 22.54 22.76 0.30
非典型 18.23 16.79 24.14 20.64

1940–1954
適當 37.07 32.52 52.00 49.43
熬夜 56.27 60.68 37.43 44.74
非典型 6.66 6.80 10.57 5.83

1955–1969
適當 21.84 20.49 32.22 31.04
熬夜 76.07 77.75 65.84 68.14
非典型 2.09 1.76 1.94 0.82

1970–1996
適當 10.23 6.82 16.83 9.76
熬夜 87.64 91.33 81.16 88.69
非典型 2.13 1.85 2.01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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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5: 2005年及2015年不同出生世代臺灣民眾之標準化熬夜類型比例

時期

2005年 2015年

調整前比例 調整後比例 調整前比例 調整後比例
熬夜類型 (%) (%) (%) (%)

1924以前–1939
無 60.03 61.07 53.10 78.78
輕度 21.40 22.03 22.07 0.64
重度 0.34 0 0.69 0
非典型 18.23 16.90 24.14 20.58

1940–1954
無 37.07 32.58 52.00 49.45
輕度 54.94 59.51 36.00 43.29
重度 1.33 1.10 1.43 1.42
非典型 6.66 6.81 10.57 5.84

1955–1969
無 21.84 20.53 32.22 31.12
輕度 74.05 75.93 63.90 66.97
重度 2.02 1.78 1.94 1.09
非典型 2.09 1.76 1.94 0.82

1970–1996
無 10.23 6.86 16.83 9.77
輕度 83.04 86.83 77.88 84.28
重度 4.60 4.44 3.28 4.40
非典型 2.13 1.87 2.01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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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6: 2005年及2015年不同出生世代臺灣民眾之標準化睡眠長度比例

時期

2005年 2015年

調整前比例 調整後比例 調整前比例 調整後比例
睡眠長度 (%) (%) (%) (%)

1924以前–1939
小於7小時 23.91 23.92 16.55 17.49
7至8小時 46.83 47.93 44.14 41.54
大於8小時 29.26 28.15 39.31 40.97

1940–1954
小於7小時 28.41 24.26 21.43 24.67
7至8小時 55.94 44.94 56.57 59.54
大於8小時 15.65 30.80 22.00 15.79

1955–1969
小於7小時 28.27 29.30 25.00 22.75
7至8小時 55.65 55.72 62.32 66.80
大於8小時 16.08 14.98 12.68 10.45

1970–1996
小於7小時 21.14 19.62 21.48 21.04
7至8小時 53.81 54.59 58.94 57.02
大於8小時 25.05 25.79 19.58 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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